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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世親菩薩 造論 玄奘大師 翻譯 窺基大師 述記 智敏上師 講解 

釋道淨 整理 20240804 4 稿 微信 qq 973451196 校對 禁止商用篡改 法律責任必究 
表 0-1：（7表）總表 （注：上冊為【上】；第一講為【1】；卷一為【卷一】。下同）             （参考 2018 版本校对） 

科判 
唯識二十論本頌【上】（表 0-5） 
緒言【1】【2】 一 唯識學起源及主要觀點 
論主事略【原 18】（表 0-6） 
譯主事略（表 0-6 至 7） 
疏主事略（表 0-7） 
唯識二十論講記【原 18】【原 19】【原 20】（表 1-1 至 3） 

全
文
分
三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一【3】【卷一】（表 2） 
唐京兆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窺基撰 

甲一顯教時機，教攝分齊分三【4】（表 2） 
乙一辨時 
乙二辨機 
乙三辨攝 

甲二明論宗體，造論所由分三【4】（表 3） 
乙一辨論宗 
乙二辨論體 
乙三辨造論所由 

甲
三
依
論
所
明
，
判
文
別
釋
分
二
【
4
】
（
表
4
） 

乙
一
正
辨
本
宗
，
破
計
釋
難
分
二 

丙一
初立
論宗，
大乘
三界
唯識
無境
分四 

丁一正立論
宗，諸法唯識
分三【4】 

戊一標綱【5】（表 5-1） 

戊二釋義分四 

己一安立【5】（表 5-1） 
己二大乘【5】（表 5-1） 
己三三界【6】（表 5-1） 

己四唯識
分三【6】 

庚一德（表 5-1） 
庚二義（表 5-2） 

庚三體分三 
（表 5-2） 

辛一約三性說 
辛二約二諦說 
辛三約依他起說 

戊三結說【6】（表 5-2） 
丁二顯由經說，以經為證【6】【7】（表 6） 

丁三釋外伏難，簡擇唯言分二 
戊一釋伏難，解識字【7】（表 7-1） 
戊二釋唯言【7】【8】（表 7-2） 

丁四明唯識義，舉喻以顯分二 
戊一顯唯識義【8】（表 8-1） 
戊二舉喻成宗【8】【9】（表 8-1 至 3） 

丙二
釋外
所徵，
廣破
異執
分七 

丁一釋小乘外道
四事難識境無，
卻徵實境執分四 
【10】 
（0-2） 
（表 9） 

戊一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證知非唯識分二 
【10】（表 10-1 至 2） 
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 
【10 至 13】【卷二】（表 11-1 至 7） 
戊三釋有情法二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分三 
【13 至 15】（表 12-1 至 4） 
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 
【下】【15 至 21】【卷三】（表 13-1 至 10） 

丁二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分二 
【21 至 23】（0-3）（表 14-1 至 3） 
丁三釋小乘、外道難，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分二 
【23】【卷四】（0-3）（表 15-1 至 2） 

丁四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分二【24】（0-3）（表 16-1 至 2） 

丁五釋外難夢覺心無異，無造行果差失分二【25】（0-3）（表 17） 

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25 至 27】（0-3）（表 18-1 至 4） 

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27 至 29】（0-3）（表 19-1 至 4） 
乙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分二【29】（0-4）（表 20-1 至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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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2：（7表）總表 

丁

一

釋

小

乘

外

道

四

事

難

識

境

無

，

卻

徵

實

境

執

分

四

【

1

0

】

（

表

9

） 

戊一小

乘外道

四事難

境無，

證知非

唯識分

二【10】 

己一標外難（表 10-1） 

己二

敘難

分二 

庚一略頌（表 10-1） 

庚二廣問

分二 

辛一牒

大乘義，

別為四

難分二 

壬一牒大乘義（表 10-1） 

壬二別為四難

分四 

癸一處定不應成（表 10-1） 

癸二時定不應成（表 10-1） 

癸三相續不定不應成（表 10-2） 

癸四作用不應成（表 10-2） 

辛二總為四難（表 10-2） 

戊二釋

四難非

理，故

知是唯

識分二 

己一總答不成（表 11-1）【10】 

己二

別顯

不成

分二 

庚一答非

不成分二 

辛一答別

難不成分

三 

壬一以如夢喻合解處時二難【10 至 11】（表 11-1） 

壬二解第三徵【11】（表 11-2） 

壬三解第四難【11】（表 11-2） 

辛二答總難不成【11】（表 11-3） 

庚二破外

救義分二

【卷二】 

辛一破

大眾部

犢子部

等救義

分四 

壬一大眾正量二部救義【11】（表 11-4） 

壬二大

乘廣破 

癸一總答分二

（僅此癸一） 

子一破獄卒等非地獄趣 

【11】（表 11-4 至 5） 

子二破獄卒等非是 

【12】（表 11-5） 

壬三彼復救義【12】（表 11-5） 

壬四論主復破【12】（表 11-5 至 6） 

辛二破薩婆多等

諸師救義分三 

壬一救【12】（表 11-6） 

壬二破救【12】（表 11-7） 

壬三破經部師等救義【12 至 13】（表 11-7） 

戊三釋有情

法二無我教，

引教難不成，

故知唯有識

分三 

已一引教證色有別意成唯識【13】（表 12-1） 

己二引教證色有密意成唯識【13】（表 12-2） 

已三引教證色有勝

利成唯識分二 

庚一釋上二句頌分二

【14】（表 12-3） 

辛一立宗 

辛二廣釋 

庚二釋下二句頌分三 

辛一釋頌【14】（表 12-3） 

辛二申難【14】（表 12-3） 

辛三正答【14 至 15】（表 12-4） 

戊四

返破

外人，

外境

非實

有，故

知唯

有識

分三

【下】 

己一小乘等因前起問【15】【卷三】（表 13-1） 

已二

論主

正破

分三 

庚一合破小乘、外道（破外境實有）分三 

辛一假問【15】（表 13-1） 

辛二敘外執【15】（表 13-1 至 2） 

辛三正破【16】（表 13-2 至 3） 

庚二正

破小乘

（廣釋

極微不

成） 

分三 

辛一問不成【16】（表 13-3） 

辛二答

不成分

二 

壬一破極微

有合無合不

成分二【16】 

癸一答合等

不成分二 

子一設答不成（表 13-3 至 4） 

子二破救不成（表 13-5） 

癸二結不成（表 13-6） 

壬二破極微有分無分不成【17】（表 13-6 至 7） 

辛三申我正義，總結不成【17】（表 13-8） 

庚三正破外道，設破小乘（再破外境實有）【21】（表 13-8 至 10） 

己三結歸唯識【21】（表 13-10）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3  /  54 
  

表 0-3：（7表）總表 

丁二釋小乘等
以現量證境
有，返破憶持
執分二 

戊一釋
現量證
分二 

己一正量、薩婆多等申難【21】（表 14-1） 

己二論主破
分二 

庚一總非【21】（表 14-2） 

庚二別破分二 
辛一破正量部等【21】（表 14-2） 

辛二破薩婆多部、大眾部【22】（表 14-3） 

戊二釋憶持執分二【23】（表 14-3） 
己一外人救 

己二論主破 

丁三釋小乘、外道難，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分二【23】【卷四】 
戊一敘難（表 15-1） 

戊二釋破（表 15-1 至 2） 

丁四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分二【24】 
戊一敘難（表 16-1） 

戊二釋難（表 16-2） 

丁五釋外難夢覺心無異，無造行果差失分二【25】（表 17） 
戊一敘難 

戊二釋難 

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 

戊一敘難【25】（表 18-1） 

戊二解【25 至 26】（表 18-1 至 2） 

戊三詰【26 至 27】（表 18-2 至 4） 

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27 至 29】（表 19-1 至 4） 
 
表 0-4：（7表）總表 

乙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分二【29】 
丙一略總舉，嘆深推佛（表 20-1） 

丙二廣別顯，結造推深（表 20-2） 
  

表 0-5：（7表）唯識二十論本頌【上】 

唯識二十論本頌 
世親菩薩 造 
玄奘大師 譯 

 
若識無實境 則處時決定 相續不決定 作用不應成 （〇一） 
處時定如夢 身不定如鬼 同見膿河等 如夢損有用 （〇二） 
一切如地獄 同見獄卒等 能為逼害事 故四義皆成 （〇三） 

如天上傍生 地獄中不爾 所執傍生鬼 不受彼苦故 （〇四） 
若許由業力 有異大種生 起如是轉變 於識何不許 （〇五） 
業熏習餘處 執餘處有果 所燻識有果 不許有何因 （〇六） 
依彼所化生 世尊密意趣 說有色等處 如化生有情 （〇七） 
識從自種生 似境相而轉 為成內外處 佛說彼為十 （〇八） 
依此教能入 數取趣無我 所執法無我 復依餘教入 （〇九） 
以彼境非一 亦非多極微 又非和合等 極微不成故 （一〇） 

極微與六合 一應成六分 若與六同處 聚應如極微 （一一） 
極微既無合 聚有合者誰 或相合不成 不由無方分 （一二） 
極微有方分 理不應成一 無應影障無 聚不異無二 （一三） 
一應無次行 俱時至未至 及多有間事 並難見細物 （一四） 
現覺如夢等 已起現覺時 見及境已無 寧許有現量 （一五） 
如說似境識 從此生憶念 未覺不能知 夢所見非有 （一六） 
展轉增上力 二識成決定 心由睡眠壞 夢覺果不同 （一七） 
由他識轉變 有殺害事業 如鬼等意力 令他失念等 （一八） 

彈宅迦等空 云何由仙忿 意罰為大罪 此復云何成 （一九） 
他心智云何 知境不如實 如知自心智 不知如佛境 （二十） 

結頌： 
我已隨自能 略成唯識義 此中一切種 難思佛所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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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6：（7表）緒言 論主事略 譯主事略 疏主事略 【上】【1】【2】【原 18】 
科判 正文 

緒言【1】【2】 一 唯識學起源及主要觀點 

論主事略 
【上】 
【原 18】 

婆藪盤豆（世親法師），公元四○○－五○○年間，北天竺富婁沙富羅國人。爾
時，國師婆羅門姓憍屍迦，有三子，長子阿僧伽，即無著菩薩，三子比鄰持跋婆，
法師居中。法師在那爛陀寺，依薩婆多部出家，博學多聞，遍通墳籍，神才俊朗，
無可為儔，戒門清高，難以相匹。既已精研一切聲聞三藏，為欲究竟婆沙深義，復
往迦溼彌羅學習四載，精通《大毗婆沙》。於是十八部各部不同之經律論藏，乃至六
師外道諸說，無不曉了，並善巧因明論辯之術，旋返中印，為眾多聲聞僧，開示教
法，造著名之《俱舍論》。 

《俱舍論》雖宗有部，乃取經部之長，彌補其失，而復自成體系，是阿毗達磨之
結晶，在佛教史上，有其極為重要、崇高之地位。斯論復是法師由部派佛學進入瑜
伽行派過程中最後之代表作。而《唯識二十論》則為法師作為瑜伽行者之創著。二
者對照學習，於研究法師思想體系之發展，有特殊重大之意義焉。 

先時有外道名頻闍訶婆娑，從龍王處學得《僧佉論》，心高佷慢，自謂其法最大，
無復過者，欲破佛法，入阿緰闍國，擊論議鼓。天親法師造《七十真實論》，破其所
造《僧佉論》，首尾瓦解，無一句得立，因而獲得阿緰闍國王三洛沙金之賞，法師以
作三分，起三寺院。 

有新日王妹夫婆羅門名婆修羅多，是外道師，解《毗伽羅論》，以此論義，破《俱
舍》文句。法師乃造論，破《毗伽羅》三十二品，始末皆壞，新日王崇信歸依，並
令太子就師受戒，王妃亦出家為法師弟子。 

後時，法師見聖者無著所造《五地部論》（即《瑜伽師地論》）心不理解，不信是
聽受於慈氏之教法。傳說法師見而嘆曰：「嗚呼無著在林中，十二載修習禪定，禪定
無成卻造作，創立背馱子宗派。」 

無著菩薩聞已，認為機緣已熟，遂派二比丘前往調伏。法師聞《十地經》，信悟
大乘，悔昔毀謗，積造大罪，思截其舌以謝。菩薩教以滅罪之法，謂廣說大乘教法，
註釋多種經典，持佛頂尊勝明咒十萬遍。於是法師，從無著菩薩聽受一切大乘經典，
復從一阿闍黎，傳受真言法門，而獲得成就。能憶持當時世間所有之佛法，相傳自
釋迦世尊涅盤以後，從未有多聞如世親阿闍黎者，所憶持之經典，有聲聞三藏中五
百部，大乘經五百部，又陀羅尼咒五百部。每日課誦《般若八千頌》。 

無著菩薩示寂後，法師繼任那爛陀寺住持之職，曾往憍利國等多處弘化，廣建大
乘教法，使彼時印土大乘比丘倍增，總達六萬人之多雲。 

凡法師所造論、釋，文義精妙，有見聞者，靡不信求，故天竺及餘邊土學大小乘
者，悉以法師所造為學本，異部及外道論師，聞法師名，莫不畏伏。於阿緰闍國圓
寂，年終八十（一說住世近百年）。雖跡居凡地，理實難思議也。 

譯主事略 

玄奘法師（公元六○○－六六四年）俗姓陳名褘，洛陽東南緱氏縣人，父慧，英
潔有雅操，早通經術，性恬簡，無務榮進，加屬隋政衰微，遂潛心墳典。州郡頻貢
孝廉及司隸辟命，並辭疾不就。母宋氏，生三子一女，法師列最幼，其第二兄名素，
先出家，法名長捷，住東都淨土寺，察法師堪傳法教，會師十歲喪父，因將詣道場，
教誦習經業，年十三，有敕於洛陽度僧，時業優者數百，法師以幼少不予取限，立
於公門之側，時使人大理卿鄭善果有知士之鑑，見而奇之，問出家意，答曰：「欲遠
紹如來，近光遺法。」果深嘉其志，特而取之，始行出家，法名玄奘。 

旋從景法師聽受《涅盤經》，又從嚴法師學習《攝大乘論》。年十五，專門受業，
聲望逾遠。十九歲，以中原兵亂（瓦崗農民起義，攻陷洛陽東北興洛倉——河南鞏
縣，進奪洛陽），乃啟兄入蜀，從道基請教問業。二十一歲，在成都受具足戒，並坐
夏學律。嗣後，對南傳新學——真諦三藏在南方譯傳之《攝論》《俱舍》，及北傳之
《涅盤》《成實》《毗曇》等，均從名師，飽經參學。法師既遍謁眾師，備餐其說，
詳考其義，各擅宗途，驗之聖典，亦隱顯有異，莫知適從，乃誓遊西方，以問所惑，
並取《十七地論》，以釋眾疑。二十九歲，從長安首途，歷經艱辛，入中印度，禮那
爛陀寺戒賢論師為師，學習《瑜伽》等論，先後五年。 

最後二年，又從杖林山勝軍論師抉擇唯識，廓清餘疑，中間各地參學，前後經十
七年，於貞觀十九年，返回長安。 

京城留守左僕射梁國公房玄齡遣右武侯大將軍莫陳實、雍州司馬李叔慎、長安縣
令李幹佑前往歡迎。萬民奔湊，觀禮盈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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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0-7：（7表）緒言 論主事略 譯主事略 疏主事略 【上】【1】【2】【原 18】 

譯主事略 

法師回國後，即開始翻譯事業，前後約二十年，從未中輟。翻譯內容，大致可分
三個階段：（一）前六年，以《瑜伽師地論》為中心，同時譯出與此論相關聯之《顯
揚論》《佛地論》《攝大乘論》等；（二）中間十年，以翻譯《俱舍論》為中心，及其
相關著作如《發智》《大毗婆沙》《順正理》《顯宗》等論，並糅合護法等十大論師，
集註世親《唯識三十論》本，而成《成唯識論》十卷；（三）最後四年，以《大般若
經》為翻譯中心，將瑜伽學說，上通至般若，顯其淵源之深厚，就中又譯出《集異
門論》《品類足論》《辨中邊論》《異部宗輪論》等重要論典，《二十唯識論》即在此
期翻譯，以龍朔元年六月一日始筆，八日完成。總計二十年中，共譯出經律論藏，
暨勝論學派之典籍共七十五部一千三百四十卷。其所著《大唐西域記》中，如實介
紹中亞、印巴次大陸之風土遺聞，又是現代學者研究中亞、南亞古代史地之重要資
料。法師一生兢兢業業，日無虛度，在譯著及學術交流事業上，作出了不朽之功績，
奠定慈恩宗之基礎，影響所及，遠及日本、朝鮮。 

疏主事略 

窺基，字道洪，俗姓尉遲，生於公元六三二年（唐太宗貞觀六年），卒於公元六
八二年（唐高宗永淳元年），京兆長安人。他是唐初名將尉遲敬德之侄，父敬宗亦唐
武將也。年十七（貞觀二十二年）奉敕隨玄奘法師出家。受學經論，並五印語文，
識解大進。二十五歲，應詔參與譯場，並從事著述，在玄奘門下屬後起之秀。 

奘師譯出《瑜伽菩薩戒本》，依之為諸門人授大乘戒，因此得名為「大乘基」，後
通稱曰窺基（所據不祥，然宋代已確定）。原來之全名，後世反不傳矣。 

因常住錫大慈恩寺，亦稱為慈恩大師。 
基師才氣橫溢，著作等身，唯識宗之要籍，大多出其手筆。後世稱為「百部疏主」，

今存二十五部，一百二十卷，其中尤以《成唯識論述記》《大乘法苑義林章》等，充
實唯識哲學內容，授徒講學而盛極一時。基師對玄奘學說之闡揚發揮，至為盡力。
在建立唯識宗之過程中，起其十分重要之作用。慈恩宗雖自玄奘法師開創，至基師
而實際成立。據載，奘師原擬將印土《三十唯識》十大論師之釋論分別譯出，由門
下四哲——神昉、嘉尚、普光、窺基，共司其務。由基殷請，奘師乃許，改用編纂
方式，以護法一派觀點為主，糅譯十家，並以窺基一人，獨任筆記，即《成唯識論》
是也。以其才能出眾，奘師獨傳因明之秘，並允「五性宗法，唯汝流通」。（參見《宋
高僧傳卷四•唐京兆大慈恩寺窺基傳》） 

基師直紹玄奘師說，並加闡揚，形成以彼為中心之獨特一派。 
門下慧沼（公元六五○—七一四年），更為作廓清異說之工作，對同門下之法寶、

圓測、道證、文軌等，均加駁斥，使奘師學說定於一尊，由此澄清慈恩宗之分歧。 
慧沼之及門弟子為智周（公元六六八—七二三年），彼時，唯識宗之弘傳僅偏於

河南一隅，此後逐漸衰微，傳承不明矣。 
 

表 1-1：（3表）唯識二十論講記【上】【原 18】【原 19】【原 20】 
科判 正文 

唯識二十
論講記 

安立大乘三界唯識，以契經說，三界唯心。 
心意識了，名之差別；此中說心，意兼心所，唯遮外境，不遣相應。 
內識生時，似外境現，如有眩翳，見發蠅等，此中都無少分實義。 

即於此義，有設難言。頌曰： 
若識無實境，即處時決定，相續不決定，作用不應成。 
論曰：此說何義？若離識實有色等外法，色等識生，不緣色等，何因此識，有

處得生，非一切處？何故此處，有時識起，非一切時？同一處、時有多相續，何不
決定隨一識生？如眩翳人，見發蠅等，非無眩翳有此識生。 

復有何因，諸眩翳者所見發等，無發等用；夢中所得飲食刀杖毒藥衣等，無飲
等用；尉香城等，無城等用；餘發等物，其用非無？若實同無色等外境，唯有內識
似外境生，定處、定時、不定相續、有作用物，皆不應成。 

非皆不成。頌曰： 
處、時定如夢，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如夢損有用。 
論曰：如夢，意說如夢所見。謂如夢中，雖無實境，而或有處見有村園男女等

物，非一切處。即於是處，或時見有彼村園等，非一切時。 
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處、時定，非不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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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表）唯識二十論講記【上】【原 18】【原 19】【原 20】 

唯識二十
論講記 

說如鬼言，顯如餓鬼。河中膿滿，故名膿河；如說酥瓶，其中酥滿。謂如餓鬼，
同業異熟，多身共集，皆見膿河，非於此中，定唯一見。等言，顯示或見糞等，及
見有情執持刀杖，遮捍守護，不令得食。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多相續不定義成。 

又如夢中，境雖無實，而有損失精血等用。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有虛妄作用
義成。如是且依別別譬喻，顯處定等四義得成。 

複次，頌曰： 
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皆成。 
論曰：應知此中一地獄喻，顯處定等一切皆成。如地獄言， 
顯在地獄受逼害苦諸有情類。謂地獄中，雖無真實有情數攝獄卒等事，而彼有

情，同業異熟增上力故，同處、同時、眾多相續，皆共見有獄卒、狗、烏、鐵山物
等，來至其所，為逼害事。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處定等四義皆成。 

何緣不許獄卒等類是實有情？不應理故。且此不應那落迦攝，不受如彼所受苦
故；互相逼害，應不可立彼那落迦、此獄卒等；形量力既等，應不極相怖；應自不
能忍受鐵地炎熱、猛焰恆燒然苦，云何於彼能逼害他？非那落迦，不應生彼。 

如何天上現有傍生？地獄亦然，有傍生、鬼為獄卒等。 
此救不然！頌曰： 
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爾，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 
論曰：諸有傍生生天上者，必有能感彼器樂業，生彼定受器所生樂，非獄卒等

受地獄中器所生苦。故不應許傍生、鬼趣生那落迦。 
若爾，應許彼那落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起勝形、顯、量、力差別，於彼

施設獄卒等名，為生彼怖，變現種種動手足等差別作用。 
如羝羊山，乍離乍合；剛鐵林刺，或低或昂。 
非事全無，然不應理。頌曰： 
若許由業力，有異大種生，起如是轉變，於識何不許？ 
論曰：何緣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而執大種？ 
【原 19】複次，頌曰： 
業熏習餘處，執餘處有果。所燻識有果，不許有何因？ 
論曰：執那落迦由自業力，生差別大種，起形等轉變。 
彼業熏習，理應許在識相續中，不在餘處。有熏習識，汝便不許有果轉變；無

熏習處，翻執有果，此有何因？ 
有教為因。謂若唯識似色等現，無別色等，佛不應說有色等處。 
此教非因，有別意故。頌曰： 
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處，如化生有情。 
論曰：如佛說有化生有情，彼但依心相續不斷、能往後世，密意趣說，不說實

有化生有情。說無有情我，但有法因故。說色等處，契經亦爾。依所化生，宜受彼
教，密意趣說，非別實有。 

依何密意，說色等十？頌曰： 
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處，佛說彼為十。 
論曰：此說何義？似色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佛依彼種及所現色，

如次說為眼處、色處。如是乃至似觸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佛依彼種
及所現觸，如次說為身處、觸處。依斯密意，說色等十。 

此密意說，有何勝利？頌曰： 
依此教能入，數取趣無我；所執法無我，復依餘教入。 
論曰：依此所說十二處教，受化者能入數取趣無我。謂若了知從六二法有六識

轉，都無見者乃至知者，應受有情無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無我。復依此餘，說唯
識教，受化者能入所執法無我。謂若了知唯識現似色等法起，此中都無色等相法，
應受諸法無我教者，便能悟入諸法無我。 

若知諸法一切種無，入法無我，是則唯識亦畢竟無，何所安立？ 
非知諸法一切種無，乃得名為入法無我。然達愚夫遍計所執自性、差別諸法無

我，如是乃名入法無我；非諸佛境離言法性亦都無故名法無我。 
餘識所執此唯識性，其體亦無，名法無我。 
不爾，餘識所執境有，則唯識理應不得成，許諸餘識有實境故。 
由此道理，說立唯識教，普令悟入一切法無我，非一切種撥有性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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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表）唯識二十論講記【上】【原 18】【原 19】【原 20】 

唯識二十論講記 

【原 20】復云何知佛依如是密意趣，說有色等處，非別實有色等外法，為

色等識各別境耶？頌曰： 

以彼境非一，亦非多極微，又非和合等，極微不成故。 

論曰：此何所說？謂若實有外色等處，與色等識各別為境，如是外境，或

應多極微和合及和集，如執實有眾多極微皆共和合、和集為境；或應是一，

如勝論者執有分色；或應是多，如執實有眾多極微各別為境。 

且彼外境，理應非一，有分色體，異諸分色，不可取故；理亦非多，極微

各別，不可取故；又理非和合或和集為境，一實極微理不成故。 

云何不成？頌曰：極微與六合，一應成六分；若與六同處，聚應如極微。 

論曰：若一極微六方各與一極微合，應成六分，一處無容有餘處故。一極

微處若有六微，應諸聚色如極微量，展轉相望不過量故，則應聚色亦不可見。 

迦溼彌羅國毗婆沙師言：非諸極微有相合義，無方分故，離如前失；但諸

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 

此亦不然。頌曰：極微既無合，聚有合者誰？或相合不成，不由無方分。 

論曰：今應詰彼所說理趣。既異極微無別聚色，極微無合，聚合者誰？若

轉救言，聚色展轉亦無合義，則不應言極微無合，無方分故。聚有方分亦不

許合，故極微無合，不由無方分。是故一實極微不成。 

又許極微合與不合，其過且爾。若許極微有分無分，俱為大失。所以者何？

頌曰：極微有方分，理不應成一，無應影障無，聚不異無二。 

論曰：以一極微，六方分異，多分為體，云何成一？若一極微無異方分，

日輪才舉，光照觸時，云何餘邊得有影現？以無餘分，光所不及。又執極微

無方分者，云何此彼展轉相障？以無餘分他所不行，可說此彼展轉相礙。既

不相礙，應諸極微展轉處同，則諸聚色同一極微量。過如前說。 

云何不許影障屬聚不屬極微？豈異極微，許有聚色發影、為障？不爾。若

爾，聚應無二。謂若聚色不異極微，影障應成不屬聚色。覺慧分析，安布差

別，立為極微，或立為聚，俱非一實。 

何用思擇極微聚為？猶未能遮外色等相。此復何相？謂眼等境，亦是青等

實色等性。應共寨思：此眼等境、青等實性，為一為多？設爾，何失？二俱

有過。多過如前，一亦非理。 

頌曰：一應無次行，俱時至未至，及多有間事，並難見細物。 

論曰：若無隔別所有青等眼所行境，執為一物，應無漸次行大地理，若下

一足，至一切故。又應俱時，於此於彼，無至未至，一物一時，理不應有得

未得故。又一方處，應不得有多象馬等有間隙事，若處有一，亦即有餘，云

何此彼可辯差別？或二如何可於一處有至不至、中間見空？又亦應無小水蟲

等難見細物，彼與粗物同一處所，量應等故。若謂由相此彼差別，即成別物，

不由余義，則定應許此差別物，展轉分析成多極微。 

已辯極微非一實物。是則離識眼等、色等，若根若境，皆不得成。由此善

成唯有識義。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8  /  54 
  

表 2：（1表）甲一顯教時機，教攝分齊分三【上】【3】【4】【卷一】 

科判 正文 

 

唯識二十論述記卷一【卷一】 

唐京兆大慈恩寺翻經沙門窺基撰 

【3】唯識二十論者，筏蘇畔徒菩薩之所作也。題敘本宗，有二

十頌，為簡三十，因以名焉。 

昔覺愛法師，魏朝創譯，家依三藏，陳代再翻。今我和尚三藏

法師玄奘，校諸梵本，睹先再譯，知其莫閒奧理，義多缺謬，不悟

聲明，詞甚繁鄙，非只一條，難具陳述，所以自古通學，閱而靡究。

復以大唐龍朔元年，歲次辛酉，六月一日，於玉華慶福殿，肇翻此

論。基受旨執筆。其月八日，詳譯畢功。刪整增訛，綴補紕闕。既

睹新本，方類世親。聖旨創興於至那，神容重生於像季。哲鑑君子，

當自詳之。 

然此論本，理豐文約，西域註釋，數十餘家，根本即有世親弟

子瞿波論師，末後乃有護法菩薩。護法所造釋，名《唯識導論》，

印度重為詞義之寶，悉至異道嘗味研談。 

我師不以庸愚，命旌厥趣，隨翻受旨，編為述記。每至盤根錯

綜之義，敘宗回覆之文，旨義拾釋，以備提訓，更俟他辰，方冀翻

釋。功虧化畢，未果便終。遂使玄源見擁而無披，幽靈守昏而永翳。

可謂連城易託，法寶難窺，淺義疎文，從茲絶矣。 

梵雲毗若底（此雲識），摩咀喇多（此雲唯），憑始迦（此雲二

十），奢薩咀羅（此雲論），順此方言，名《唯識二十論》。唯者，

獨、但，簡別之義；識者，了別，詮辨之義。唯有內心，無心外境，

立唯識名，至下當釋。識即是唯，故言唯識，是持業釋。復言二十，

是頌數名。合名《唯識二十論》者，帶數釋也。論如常釋，釋義及

難，至文當敘。舊論但名《唯識論》者，譯家略也。 

甲一顯教時機，

教攝分齊分三

【4】 

乙一辨時 

述曰：將釋本文，以三門辨：一、顯教時機，教攝分齊；二、

明論宗體，造論所由；三、依論所明，判文別釋。 

初顯教時機，教攝分齊者，於中有三：一、辨時，二、辨機，

三、辨攝。 

先辨時者。如來說教，總有三時：初於鹿苑，說阿笈摩，有四

諦教，破我有執。次於鷲嶺，說大般若，空二取教，破法有執。雖

空有教，能離斷常，然未盡理，會於中道。後於七處八會，方說三

界唯心，雙離有空，契中道教。即是華嚴、解深密等，空心外二取，

破初有執；有內識一心，遣後空見。故今此論，正處中道，是第三

時勝義教也，如解深密、瑜伽等說。先時所說一時、五時，皆無經

教，不可依也，如別章中已廣敘說。 

乙二辨機 

次辨機者。有情根性，總有五種，謂三定性、一不定性、一總

無性。於此五中，唯大乘定及不定性之所聽受，非餘聲聞、獨覺等

性之所依信。成唯識雲：無性有情不能窮底，趣寂種姓不能通達。

所辨教理，無上乘故；說唯有一心，無心外境故；舍利弗等，如聾

盲故。如成唯識義疏中說。 

乙三辨攝 
後教攝者。於三藏中，對法藏攝；於二藏內，菩薩藏收；十二分教，

論議經攝；於五乘中，大乘所攝。此等教理，如別章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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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3：（1表）甲二明論宗體，造論所由分三【上】【4】【卷一】 
科判 正文 

甲
二
明
論
宗
體
，
造
論
所
由
分
三 

乙一辨論宗 
第二明論宗體，造論所由者。於中亦三：一、辨論宗，二、辨論體，三、辨

造論所由。初辨宗者，所明唯識，唯識為宗，離自所明，更無宗故。 

乙二辨論體 

次辨體者，體有四種，如餘處說。攝相歸性，真如為體；攝境歸識，以心為
體；攝假歸實，以聲為體。性相別論，即有二種：一、增上緣，許佛說法，以
佛無漏聲名句等為其教體；佛不說法，大定智悲，為其教體。二、親因緣，隨
佛說不說，皆於能聽者耳意識上所變聲等為其教體。今論之本，謂即佛經，故
出體者，應如經說。 

（依《瑜伽論•攝釋分初第八十一》說，經體有二：一文，二義。文是所依，
義即能依，由能詮文，義得顯故。（《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龍軍論師、無性等雲：謂佛慈悲本願緣力，其可聞者自意識上文義相生，
似如來說；此文義相，雖自親依善根力起，而就本緣，名為佛說；佛實無言。
此若依本，乃無文義，唯有無漏大定智悲。若依自識有漏心現，即似無漏文義
為體；無漏心現，即真無漏文義為體。此即如來實不說法。故《大般若（四百
二十五）》《文殊問經》等，佛皆自說：我成佛來，不說一字，汝亦不聞。論說
聚集，顯現為體。此即無性，佛地一師，作如此解。（《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護法、親光等雲：或宜聞者，本願緣力，如來識上文義相生，實能所詮文
義為體。若依本說，即真無漏文義為體。《二十論》說：「展轉增上力，二識成
決定。」是故世尊實有說法，言不說者，是密意故。（《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然造論主，唯有說法，為增上緣，令聞者變。總合疏親所緣緣為論，皆以聲
名句文為體。十地論說：說聽俱以二事究竟，一者聲，二者字。此下文雲：展
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成唯識說法詞二無礙解，境有差別等。廣引教理，明
此體性，如餘處說。 

乙三辨造論
所由 

後辨造論所由者。然此無文，準餘論說，令法久住，利益有情，故造論也。
或為令知第三時教，契會中道，造斯論焉。 

或執外境如心是有，如薩婆多師等；或執內心如境是無，如空見外道等；或
執諸識用別體同，如一類菩薩等；或執離心無別心所，如經部等；或執獄卒等
是實有情，如大眾部等；或說獄卒等非實有情，業生大種，大種相異，如薩婆
多等；或說獄卒等雖非有情，然熏習所起，非是識變，如經部等；或執外境體
是一物，如吠世師等；或執境多念，心唯一剎那，如正量部等；或執極微，有
相資相，為五識境，如眾賢師等。此諸論師，皆由邪知、無知二種，於義不了，
遂於二果覆障不證。今為遮此種種異執，令於唯識深妙理中，得如實解，故作
斯論。隨下破中，一一別顯，故不預釋。 

問：此與三十意有何差別，乃更造論以明唯識？ 
答：彼三十論廣顯自宗，此中二十廣破外難，雖俱明唯識，二論有別也。又

彼三十廣顯正義，此中二十廣釋外難。又彼三十天親後造，有頌無釋；此中二
十天親先作，有頌有釋。又明唯識二論雖同，開設千門令隨一入，故須別造二
部論也。又妙理幽玄，叮嚀始顯；宗趣雖一，二論重明。是謂二論緣起各別。 

 

表 4：（1表）甲三依論所明，判文別釋分二【上】【4】【卷一】 
科判 正文 

甲三依論所明，
判文別釋分二 

第三依論所明，判文別釋者。菩提鶻露支（此雲覺愛，先雲覺喜），即魏時
菩提流支法師；或雲魏時有居士，名般若流支（此雲慧愛所譯）。梁末陳初，
有拘羅那陀（此雲家依，親依亦得），即真諦三藏也，並各翻此唯識二十。覺
愛法師，文多頌少；家依三藏，文少頌多；今此所翻，文頌折中（且如覺愛法
師，有二十三頌，一十八紙；家依法師，乃有二十四頌，總有九紙；今者新譯，
有二十一頌，乃總八紙。覺愛所翻第二十一引經之頌，餘二本無；家依所翻初
首二頌歸敬之偈，餘二本無，故知皆是譯家增取釋文翻之於論本也。其次最初
立宗之偈，舊二論有，唯新論無。校三梵本，及勘題目，都不合有。名唯識二
十，何得有焉？覺愛增初一頌及第二十一偈，家依乃增初之三頌。故知所餘二
十一頌，三論皆有，是根本文。以二十頌顯揚唯識，是故名為唯識二十；末後
一頌，結嘆歸能，非明宗義）。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10  /  54 
  

表 5-1：（2表）丁一正立論宗，諸法唯識分三【上】【4】【5】【6】【卷一】 
科判 正文 

丁
一
正
立
論
宗
，
諸
法
唯
識
分
三 

 

由此於中，文總有二：初正辨本宗，破計釋難；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
就初分中大文有二：初立論宗，大乘三界唯識無境；後即於此義有設難言下，
釋外所徵，廣破異執。 

就立宗中，文有其四：初立論宗，諸法唯識。二顯由經說，以經為證。
今明唯識，但成大乘唯識之義；或顯論所明，為成經義，成立大乘是佛所說，
唯識不虛。三釋外伏難，簡擇唯言。四明唯識義，舉喻以顯。或分為三：初
立論宗；第二立因，以經成論；第三舉喻。 

戊一標綱 
【5】 

論曰：安立大乘三界唯識。 
述曰：前第三門，攝入立宗，為簡無失。今此所言安立大乘三界唯識，

即立宗也。凡有三意。一者安立大乘之中唯識教。諸宗不信佛所說故，廣引
教理，如成唯識，非此所明。略成比量雲：我說大乘是佛所說，許具三法印
契經攝故，如增一等。今此所言唯識，即顯能詮唯識之教。 

二者安立大乘中所說三界唯識理。諸宗說有心外境故，不信三界唯心之
理，故今成也。今言大乘三界唯識，即顯所詮唯識之理。 

三者安立諸大乘教及唯識理。於教理中，俱不信故，隨文配屬。 

戊
二
釋
義
分
四 

己一安立 

安立者，成立義。謂此論中成立大乘三界唯識，即以因喻，成立宗義，
名為安立。又安立者，施設義，以廣道理施設唯識略理趣故。或安立者，開
演義。未說之義，今說名立；已說之義，今廣名安。又安者可也，教理相稱；
立者建也，法性離言，今言名立。或言順理，所以稱安。陳那釋雲：能立能
破，總名安立。謂能立自大乘唯識，能破於他餘宗有境，故名安立。 

己二大乘 

言大乘者，辨中邊論無上乘品說，由三義名無上乘。一、正行無上，二、
所緣無上，三、修證無上。正行無上有六種：謂最勝、作意、隨法、離二邊、
差別、無差別，此等中一一皆有多門。所緣有十二：謂安立、法界、所能立、
任持、印內持、通達、增、證、運、最勝。修證有十種：謂無闕、不毀動、
滿、起、堅固及調柔、不住、無二障、無息。即由此教，辨斯三義，名為大
乘。 

或雜集論第十一說：七大性相應，是名大乘義。一境、二行、三智、四
精進、五方便善巧、六證得、七業大性。境大者，以廣大教為所緣故。行大
者，自利利他故。智大者，二無我智故。精進大者，三大劫中，修無量種難
行行故。方便善巧大者，得不住道故。證得大者，證十力等諸功德故。業大
者，窮生死際，建佛事故。亦由此教，辨斯七義，故名大乘。 

又攝論說，或乘大性，是有財釋；亦乘亦大，是持業釋，名為大乘。 

己三三界 
【6】 

言三界者，謂欲、色界及無色界。世親釋雲：能持自相，故名為界；或
復界者，是種族義。欲謂段食、睡、淫所引貪慾。欲所屬界，故名欲界。變
礙示現，說名為色。色所屬界，故名色界。於彼界中，色非有故，名為無色。
彼體非色，立無色名，非彼但用色無為體。無色所屬界，名為無色界。略去
中言，故作是說。如胡椒飲，如金剛環。又欲之界，名為欲界，由此界能任
持欲故。色、無色界，應知亦然。體通五蘊，皆依士釋。無性釋雲：謂與欲
等愛結相應，墮在三界。 

己
四
唯
識
分
三 

庚一
德 

言唯識者，瞿波師說：以有三德，故今安立。一、本有德，本性淨故，
意說識性；二、中有德，即依唯識，修行萬行，三劫能斷皮肉膚等所有粗重；
三、末有德，即至佛位，福智圓明，難遇獨出。 

（於三住中，當知能斷煩惱障品所有粗重。謂於極歡喜住中，一切惡趣
諸煩惱品所有粗重，皆悉永斷，一切上中諸煩惱品，皆不現行。於無加行無
功用無相住中，一切能障一向清淨無生法忍諸煩惱品所有粗重，皆悉永斷，
一切煩惱，皆不現前。於最上成滿菩薩住中，當知一切煩惱習氣隨眠障礙皆
悉永斷，入如來住。當知一切所知障品所有粗重亦有三種，一者在皮粗重，
二者在膚粗重，三者在肉粗重。當知此中在皮粗重，極歡喜住皆悉已斷。在
膚粗重，無加行無功用無相住皆悉已斷。在肉粗重，如來住中皆悉已斷，得
一切障極清淨智。於三住中，煩惱所知二障永斷；所餘諸住，如其次第，修
斷資糧。（《瑜伽師地論》卷四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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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2：（2表）丁一正立論宗，諸法唯識分三【上】【4】【5】【6】【卷一】 

丁
一
正
立
論
宗
，
諸
法
唯
識
分
三 

戊
二
釋
義
分
四 

己
四
唯
識
分
三 

庚二義 唯，獨、但義；識，了別義。 

庚三體分三 

辛一約三性說 

體即五法，心心所等。所以者何？總說諸法，略
有三性。謂即遍計所執性，虛妄唯識；依他起性，非
有似有，因緣所生，因緣唯識，即是識相；圓成實性，
依他起上遍計所執空無之理，真實唯識，即是識性。 

辛二約二諦說 

若依二諦說，亦有差別，四重各別：一、空有識，
二、事理識，三、別總識，四、詮旨識。如成唯識述

記中說。 
（真俗二諦，各有四重。俗諦四者，一假名無實

諦，謂瓶、盆等，但有假名，而無實體，從能詮說故
名為諦；或體實無，亦名為諦。二隨事差別諦，謂蘊、
界等，隨彼彼事立蘊等法。三證得安立諦，謂苦、集
等，由證得理而安立故，四假名非安立諦，謂二空理，
依假空門說為真性，由彼真性內證智境，不可言說名
二空如，但假設故。此前三種法可擬宜，其第四諦假

名施設。 
勝義四者，一體用顯現諦，謂蘊界等有實體性，

過初世俗故名勝義，隨事差別說名蘊等，故名顯現。
二因果差別諦，謂苦、集等，知、斷、證、修因果差
別，過俗道理故名勝義。三依門顯實諦，謂二空理，
過俗證得故名勝義，依空能證，以顯於實，故名依門，
四廢詮談旨諦，謂一實如，體妙離言，已名勝義，過
俗勝義，複名勝義。俗諦中初，都無實體，假名安立，
無可勝過，故不名真，但名為俗；第四勝義，不可施
設，不可名俗，但名為真。由斯二諦，四句料簡：有
俗非真，謂最初俗；有真非俗，謂最後真；有亦真亦
俗，謂真前三，俗後三諦；其第四句，翻上應知。前
四世俗，如瑜伽論六十四中、顯揚六說，名字雖別，
諸論亦有；其四真諦，若義若名，非諸論有，唯此論
釋。如第九卷，外境隨情唯世俗者，即是假名無實諦
攝。故說唯言，決定義故。實我法名，如瓶盆等，唯
初俗攝，體非實諦，以無法故。識境所依亦勝義者，
是俗隨事差別諦攝，復是體用顯現真諦。故論言亦，
不定義故。真俗二諦，今古所明；各為四重，曾未聞
有。可謂理高百代，義光千載者歟！真不自真，待俗
故真，即前三真亦說為俗；俗不自俗，待真故俗，即
後三俗亦名為真。至理衝玄，彌驗於此。廣此二諦，
如別章說。（《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辛三約依他起
說 

於依他起唯有識中，此義有說，唯有識體一自證
分，無見相分，以聖教說能取所取是所執故，皆性非
有，說名唯識。（此師意說，有漏八識，有學菩薩及
二乘等諸無漏心，皆有見相。有見相故，皆有法執。
佛則不爾，至下當知。） 

或說唯有自證、見分及自相分，無此以外所執二
取，說名唯識，此見相分不離識故。（此師意說，唯
第六、七能起法執，非餘識等，至下喻中當廣分別。） 

戊三結說 

此中意說，謂今此論施設大乘中所立三界法皆唯

有識。 
問：離系法為唯識否？答：此亦唯識。問：何故

此中但言三界？答：且舉異生所成妄法唯有識理，但
言三界，非無漏法無唯識義。此為理解，或由教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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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6：（1表）丁二顯由經說，以經為證【上】【6】【7】【卷一】 

科判 正文 

丁二顯由經說，以經為證 

述曰：此即第二，顯由經說。 

論曰：以契經說，三界唯心。 

述曰：今明唯識，以經成論，令信易生。以第五囀，與故字同。

謂華嚴等契經中說，三界諸法唯有心故，是十地論第八卷內第六地

中說也，今方成立唯有識義。梵雲素怛覽，此雲契經。契者合也，

經如常釋。經合正理，契應物機，故名契經。由佛經中說唯心故，

此明唯識，以經成論。或此所明唯有識者，為契經說唯有心故，故

今此論立理成經。或今所說唯有識言，以何為證？由契經說唯有心

故。 

問：經何但說三界唯心？ 

答：經部師等，緣無心起，亦但有心，然非一切。今遮於彼，故

說三界唯有識。無性釋雲：此唯識言，成立唯有諸心心所，無有三

界橫計所緣。此言不遣真如所緣、依他所緣，謂道諦攝根本、後得

二種所緣，由彼不為愛所執故，非所治故，非迷亂故，非三界攝，

亦不離識，故不待說。既由三界能緣之中有能遍計，所緣之中有所

遍計，有漏聚中有橫計故，為遮此執，但說唯心，非無漏法非唯識

也。下當廣說。 

【7】問曰：欲色界有色，遮此說唯心；無色界色無，應不言唯

識？ 

此難不然！所執實皆無，遮此名唯識，非但遮色有，故說三界唯

心，亦無所執唯識及餘虛空法等一切境故。又經部師說，無色界諸

心心所是無，色相無體，無實所取境義顯現所依。恐彼執為非心心

所，故說三界皆唯有心。 

問：唯有識教，爾所經為證耶？ 

答：更有餘解深密說唯識所現，又說諸法皆不離心，又說有情隨

心垢淨，又說成就四智菩薩能隨悟入唯識無境，乃至廣說，如攝大

乘第四卷中及成唯識第七卷說。又華嚴經第九捲雲：心如工畫師，

畫種種五陰，一切世界中，無法而不造，如心佛亦爾，如佛眾生然，

心佛及眾生，是三無差別。 

（成就四智菩薩，能隨悟入唯識無境。一相違識相智，謂於一處，

鬼、人、天等，隨業差別，所見各異。境若實有，此云何成？二無

所緣識智，謂緣過未夢境像等，非實有境，識現可得。彼境既無，

餘亦應爾。三自應無倒智，謂愚夫智，若得實境，彼應自然成無顛

倒，不由功用，應得解脫。四隨三智轉智：一隨自在者智轉智，謂

已證得心自在者，隨欲轉變，地等皆成。境若實有，如何可變？二

隨觀察者智轉智，謂得勝定修法觀者，隨觀一境，眾相現前。境若

是實，寧隨心轉？三隨無分別智轉智，謂起證實無分別智，一切境

相皆不現前。境若是實，何容不現？菩薩成就四智者，於唯識理，

決定悟入。（《成唯識論》卷七）） 

問：何故此論唯說一經？ 

答：且舉一經，以成教成理，何要多經其理方顯？ 

問：何故論中即言唯識，諸經所說乃名唯心，舉心證識，義如何

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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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7-1：（2表）丁三釋外伏難，簡擇唯言分二【上】【7】【8】【卷一】 

科判 正文 

丁

三

釋

外

伏

難

，

簡

擇

唯

言

分

二 

戊一釋伏難，解識字 

述曰：自下第三，釋外伏難，簡擇唯言。於中有二：初釋伏難，

解識字，後釋唯言。此即初也。難如前說，此即是答。 

論曰：心、意、識、了，名之差別。 

述曰：謂諸經論所說心、意、識及了別，此之四名，其體無異，

但名差別。心，積集義；意，思量義；識，了別義；了，識達義。

應言了別，此中言略，但說了言；舊論言等，等此了故。積集有二：

一、集行相，二、集種子；初通諸識，後唯第八。思量有二：一、

無間覺，二、現思量；初通諸識，後唯第七。了別有二：一、細，

二、粗；初通諸識，後唯前六。此即八識皆有四名。若恐攝不盡義，

言等者，非八通名，何須等之？故如梵本，應言了也。無性釋雲：

心、識是一，八識皆無離心之境，各名唯識。故經說心，不違論說，

是異名故。更有異釋，如唯識疏。 

問：此中八識若皆得名心意識者，何故諸處說第八識名心，第七

名意，餘六名識？ 

答：成唯識論第五卷說：如是三義，雖通八識，而隨勝顯。第八

名心，集諸法種，起諸法故；第七名意，恆寨思量為我等故；餘六

名識，粗動間斷了別轉故。各隨勝顯，別得一名；據實而言，皆得

通說。此約通為論，故亦不相違。 

問：若八識體各各名唯，何故乃說一心所作？ 

答：據梵本說，亦無一字，但言唯心。今義釋言：唯，獨、但義；

一，無二義。名異義同，謂無外境，唯有心故，名為一心，非說心

體但是一物。 

問：據實而說，識體是一，識體是多？ 

答：如攝論言，一類菩薩說八識體唯是一物，有一類師說有多體。

今依後義。成唯識論第七卷說，八識自性，不可言定一，行相、所

依、緣、相應異故，又一滅時餘不滅故，能所燻等相各異故；亦非

定異，經說八識如水波等無差別故，定異應非因果性故，如幻事等

無定性故，依理世俗說有八別，非真勝義，真勝義中心言絶故。此

顯八識體，非即非離。入楞迦經伽陀中說：心意識八種，俗故相有

別，真故相無別，相所相無故。若依一類，說體唯一，於世俗諦，

體亦非多。此言俗故相有別者，依用而說。此中八識諸門分別，如

成唯識第二、三卷等；第八識以十門分別，如第四、五卷等；第七

識亦十門分別，如第五、六卷等；餘六識以九門分別。 

經部等問：既言唯識，應無心所，不說唯故。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14  /  54 
  

表 7-2：（2表）丁三釋外伏難，簡擇唯言分二【上】【7】【8】【卷一】 

丁

三

釋

外

伏

難

，

簡

擇

唯

言

分

二 

戊二釋唯言 

述曰：自下第二，簡擇唯言。 

論曰：此中說心，意兼心所。 

述曰：論所引經說唯心者，言雖唯心，意亦兼說唯諸心所。以唯有心所，

無實所取故。 

問：何故不說？ 

答：無性釋雲：唯聲為遣所取境義，由彼無故，能取亦無；不遮心所，由

彼與心不相離故。如說若無心所有法，心未曾轉。 

經部轉計，及上座部言：若爾，滅定何故唯心？是彼宗過，我大乘中，若

處有心，必有心所諸相應法；若無心所相應法者，心亦定無。成唯識說，以

心勝故，但說唯心，心所依心勢力生故，略且不說。 

瞿波釋雲：此中唯言，為顯勝義，不為顯能義，以三界中心最勝故；如經

說言，道唯護根戒，或名沙門等；由識故三界生，故名勝。遂引頌言：諸法

心為先，為勝及為顯，若人起淨心，說言及作事，樂從三善生，隨逐猶如影；

諸法心為先，為勝及為顯，若人起染心，說言及作事，苦從三惡生，如輪隨

牛腳。心相應故，說唯心言，亦攝心所。 

問：何名心所？ 

答：心之所有，恆依心起，與心相應，系屬於心，故名心所。如王有臣，

人有財等。 

問：心所與心，為一為異？ 

答：如薩婆多等，與心定異；如經部等，與心無異。今大乘者，如成唯識

第七卷中，廣有問答，辨其一異。然總意者，依世俗故，說有差別，不同經

部；依勝義故，心所與心，非離非即，如日與光，不同薩婆多。 

問：若依世俗，與心有異，其緣境時，與心何別？ 

答：成唯識論第五卷說，心於所緣，唯取總相；心所於彼，亦取別相，助

成心事，得心所名。如畫師資，作模填彩。辨中邊論第一頌雲：三界心心所，

是虛妄分別；總了境名心，亦別名心所。即是心所取總別相，心王唯總，乃

至廣說。 

問：今幾心所，何心與何心所相應？緣何境界？乃至廣說一切義門。 

答：如成唯識及別章中，具廣分別，不能廣引。 

【8】問：經中但說有心言，寧知有所？ 
論曰：唯遮外境，不遣相應。 
述曰：為諸愚夫不知心外無實境相，便執實有，起諸惡業、二重障等。經

說唯心，遮離心外遍計所執實境是有，不為遣除依他起性不離於心諸心所法。
心為主故，說唯有心，理實亦唯有諸心所。 

問：何名相應？ 

答：成唯識論第三卷說，謂心心所行相雖異，而時、依同，所緣、事等，
故名相應。即具四義，除同行相，乃名相應。彼違瑜伽，及理有別，皆如彼
說。 

問：若遮外境，豈復亦遮自身諸識各所變耶？ 
答：今亦遮此諸識相緣，不能親取。非遮體有離自外境，亦非或一向遮體

都無，但說自心不能親取。心親所取，定不離心；若離自心，定不親取。 
問：其心所法，唯既不遮，其真如性，經中不說，應非唯識。 
答：成唯識說，識之實性，不離識故，名為唯識；非如心所，名唯心所，

不名唯識。真如亦是心所實性，亦得名為唯心所法，此理通故。（舊論此中別
說一頌，以立論宗。真諦頌雲：實無有外塵，似塵識生故，猶如翳眼人，見
毛兩月等。菩提流支雲：唯識無境界，以無虛妄見；如人目有翳，見毛月等
事。理雖不違，勘三梵本，並無此頌，但譯家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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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1：（3表）丁四明唯識義，舉喻以顯分二【上】【8】【9】【卷一】 
科判 正文 

丁
四
明
唯
識
義
，
舉
喻
以
顯
分
二 

戊一顯唯識義 

述曰：自下第四，顯唯識義，舉喻以成。 
論曰：內識生時，似外境現，如有眩翳，見發、蠅等，此中都無少分實

義。 
述曰：（舊論此中，設為外難，方顯正理。此譯家增，非梵本有。）內識

生時，似外境現，此中都無少分實義，顯唯識義。如有眩翳，見發蠅等，此
中都無少分實義，舉喻以成。或前雖引教，今以理成。 

若安慧等以前聖者，說此內識生似外境現言，謂唯有識依他起性一自證
分，似外遍計所執見相二取境現。所執雖無，妄情謂有；似妄情故，名似所
取。成唯識論第一卷言：或復內識，轉似外境；第七卷說：或轉變者，謂諸
內識，轉似我法外境相現。此師意說，見、相二分，是所執無；唯自證分，
依他性有。中邊等說：能取所取，皆所執故，由自證分虛妄熏習為因緣故，
自體生時，似能所取外境相現。此中二取，都無少實，唯有自證，似彼而生，
唯取自體，故無少法能取少法。愚者不知，謂離識體有實二分，故說唯識，
令其了知。 

若護法等以後聖說，言內識生似外境現，謂有依他自證、見、相三分而
生，不離識故，名為唯識。愚者依此不離識法，執為離心有實境相，此實所
取心外二取，體性都無。中邊等說，二取非有，依他二取，其體非無。攝論
等說，唯二等故。若無依他見、相二分，即違厚嚴及諸聖說唯量、唯二、能
所取纏見種種等。故今唯有非有似有依他內識三分而生，都無少分離心之外
遍計所執實二取現，故無少法能取少法。說唯識言，令其了達，不生愚昧，
謂彼為有。成唯識論第一卷說：謂內識體轉似二分，相見俱依自證起故；依
斯二分，施設我法，彼二離此，無所依故。第七卷說：三能變識及諸心所，
皆能變似見、相二分。此師說也。 

法體雖然，理猶未顯，故次舉喻，以成此宗。 

戊二舉喻成宗 

如世有人，眼有眩、翳，意識遂於空中見有發、蠅等。等者，等取空花、
黃色、第二月等。眩是亂病，翳是障疾。眼病為緣，意見發等，此中都無少
分實義。由眼有病，以眼為門，意見蠅等，非即眼識能見發、蠅。如以手等
按一目時，意識便見第二月現，非即眼識見第二月。第六意識以眼為門，同
時明瞭，狀如眼見，實非眼見，以五識中無慧執故。成唯識說：現量證時，
不執為外；後意分別，妄生外想。故自相分，識所變故，亦說為有；意識所

執，妄計度故，說之為無。此護法等說唯六、七有執者，解攝大乘說能計度

者是意識故。又說：唯有二分內識變相，不離於識，似外境現，此中都無離
識實物，如有眩、翳，見發、蠅等。 

若安慧等說八識中皆有執者，以此等論諸文為證。眼有眩翳，見第二月，
眼即能見，故眼識等諸見相分，皆是所執，此中都無少分實義。誰言意識依
眼見也？言唯意識能計度者，彼論意說，遍一切境而計度者，唯意識能。誰
言五識無有遍計？若不爾者，此中雲何說眼有眩，見發、蠅等？ 

廣此等諍，如成唯識。瞿波論師，同護法釋：以眼為門，意識能執，無

有道理五識緣無，無分別故，一向緣實。如阿毗達磨經偈中說：無有眼等識
不緣實境起；意識有二種，緣實不實境。（安慧解此文雲：五識起執，必託
似境實法而起，似色用故。不同意識緣龜毛等，本無亦生，無似用故，不說
五識不起法執。）唯緣實境，妄習內緣，所見外境，皆非實有。亦如發、蠅，
所見蠅蛇喻亦如是。故成唯識雲：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相現，
緣此執為實有外境。雖有此喻，理仍未顯，應更立量。 

量雲：極成眼識，定不親緣離自色境，五識之中隨一攝故，如餘四識。

此餘意識，亦不親緣離自諸法，是識性故，如眼識等。中間四識，比量準思。
此成心外境非內心所緣，次成心內境定不離於識。 

量雲：此親所緣，定不離此，二隨一故，如彼能緣。又親所緣，決定不
離心及心所，所緣法故，如相應法。復第二雲：餘所執法，異心心所，非實
有性，是所取故。如心心所，能取彼覺，亦不能緣彼，是能取故，如緣此覺。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16  /  54 
  

表 8-2：（3表）丁四明唯識義，舉喻以顯分二【上】【8】【9】【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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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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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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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舉喻成宗 

問：如他身等識，雖不親緣，既許有體，何得名唯識？ 

答：成唯識論第七卷說：非唯識言但說一識，若唯一識，無他等者，何

有十方凡聖尊卑因果等別？誰為誰說，何法何求？故唯識言，有深意趣。識

言，總顯一切有情各有八識、六位心所、所變相見、分位差別及彼空理所顯

真如，識自相故，識相應故，二所變故，三分位故，四實性故。如是諸法，

皆不離識，總立識名。唯言，但遮愚夫所執定離諸識實有色等。若如是知唯

識教意，便能無倒善備資糧，速入法空，證無上覺，救拔含識生死輪迴，非

全撥無惡取空者違背教理能成是事。 

故定應信一切唯識；知清辨等所執皆非，由撥依他、圓成無故。 

中邊論中，慈氏尊說：虛妄分別有，（即有三界虛妄心也，此是依他起性，

因緣所成，非有似有，）於此二都無，（於此妄心之上，都無能取、所取之二，

或都無人、法之二。）此中唯有空，（謂此妄心中唯有真如，真如是空性，依

空（人、法二空）所顯故。「唯」是「定」義，以依他中，決定唯有空故。）

於彼亦有此（於彼空性中亦有此依他起之妄分別心（即是俗諦）。前句妄分

別心中有空者，即俗諦中有真諦（空即真諦）；此句空中亦有妄分別，即真

諦（真如）中亦有俗諦。二諦對待而有，一有時則二皆有，一無時亦無二故）。

故說一切法，（一切法即有為（妄分別）、無為（空性），）非空非不空，（謂

由空性故，及妄分別，故言「非空」，以二諦體是有故（即依他、圓成二性

是有）。「非不空」者，謂所取、能取二，或我、法之二皆無故（即遍計所執

性是無），）有無及有故，（「有」謂妄分別有故；「無」謂二取、人法二無故；

「及有」者，謂於妄分別中，有真空故，於真空中亦有妄分別故。或「有故」

者，指妄分別，「無故」即能所取，「及有故」即世俗、勝義二諦互有。）是

則契中道，（謂二諦是有，不同清辨；二取是無，不同小部。故處中道。中

觀宗中道觀：不生亦不滅，不斷亦不常，不一亦不異，不來亦不去，能說是

因緣，善滅諸戲論。）由此故知，說唯識者，契中道義。 

今言唯識，但言三界，且略但依染依他說，妄執分別，唯染汙故，理實

亦有淨分依他。淨分依他，唯識異說，至下當敘，不煩繁顯。然心心所，依

世俗諦，非真實有，依他起故，如幻事等；若依勝義，非實非不實，心言絶

故。 

依清辨等，破有為空：真性有為空，緣生故如幻。彼似比量，非真比量。

若我真性，離心言故，有為非空；若汝真性，非極成有，唯是空故。故今所

說，於理無違。為遣妄執心心所外實有境故，說唯有識；若執唯識真實有者，

如執外境，亦是法執。 

問：雖知離心實境非有，心內之境，為如於心，亦是實有，為有異耶？ 

答：成唯識論第十卷中，略有三說。第一師說：然相分等，依識變現，

非如識性依他中實。不爾，唯識理應不成，許識內境俱實有故。 

第二師說：或識相見等從緣生，俱依他起，虛實如識。唯言遣外，不遮

內境。不爾，真如亦應非實。境既同識，何名唯識，應名唯境？虛實同故，

識唯內有，境通外故，恐濫於彼，但言唯識。或諸愚夫，迷執於境，起煩惱

業，生死沉淪；哀愍於彼，但說唯識，令自觀心解脫生死，非說內境如外都

無。雖有內境，亦不如心，此中但說如心實者。 

第三師說：或相分等，皆識為性，由熏習力，似多分生；真如亦是識之

實性，故除識性，無別有法。（此第三師即安慧等，前二師義，護法等宗，

然有別說。）合而論者，第二師說勝，無過失故，識者自知。然佛地論，但

有一說，同第一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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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8-3：（3表）丁四明唯識義，舉喻以顯分二【上】【8】【9】【卷一】 

丁
四
明
唯
識
義
，
舉
喻
以
顯
分
二 

戊二
舉喻
成宗 

【9】一、次辨機者，有情根性總有五種，謂三定性、一不定性、一總無性。 
（有情本來種姓差別，不由無漏種子有無，但依有障無障建立。如瑜伽說，於真如

境，若有畢竟二種障者，立為不般涅盤法性；若有畢竟所知障種非煩惱者，一分立為
聲聞種姓，一分立為獨覺種姓；若無畢竟二種障者，即立彼為如來種姓。（《成唯識論》
卷二）） 

二、今為顯彼所說離心遍計所執實法非有虛妄識現，但有有為依他識相因緣唯識，
及有無為圓成識性真實唯識，故今總說諸法唯識，令知有無，證轉依果。 

（由數修習無分別智，斷本識中二障粗重，故能轉舍依他起上遍計所執，及能轉得
依他起中圓成實性，由轉煩惱得大涅盤，轉所知障證無上覺，成立唯識，意為有情證
得如斯二轉依果。（《成唯識論》卷九）） 

三、論曰：唯遮外境，不遣相應。問：何名相應？答：成唯識論第三卷說，謂心心
所行相雖異，而時、依同，所緣、事等，故名相應。即具四義，除同行相，乃名相應。 

四、此中二取，都無少實，唯有自證似彼而生，唯取自體，故無少法能取少法。愚
者不知，謂離識體有實二分，故說唯識，令其了知。 

（謂識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外境。但如鏡等，似外
境現，名了他心，非親能了。親所了者，謂自所變。故契經言：「無有少法能取餘法，
但識生時，似彼相現，名取彼物。」如緣他心，色等亦爾。（《成唯識論》卷七）） 

五、中邊等說，二取非有，依他二取，其體非無。攝論等說，唯二等故。若無依他
見、相二分，即違厚嚴及諸聖說唯量、唯二、能所取纏見種種等。故今唯有非有似有
依他內識三分而生，都無少分離心之外遍計所執實二取現，故無少法能取少法。說唯
識言，令其了達，不生愚昧，謂彼為有。 

（唯量、唯二、能所取纏見種種等：《成唯識論》卷八：「諸聖教說唯量、唯二、種
種，皆名依他起故。」《攝大乘論》卷二：「唯識、二、種種。」彼雲唯識，此言唯量；
彼言二者，此言唯二。彼自解言，唯量者，無境故；唯二者，有見相故；種種者，種
種行相而生起故，由有見相，得成二種，故見相分是依他起。《佛地經》雲：現身土
等。及前第二卷所引四聖教，皆有二、三、四分，故言種種，皆名依他起故。又種種
者，是見分、相分各有種種行相，義如《攝大乘論》說。） 

六、量雲：此成心外境非內心所緣，次成心內境定不離於識。量雲：又親所緣，決
定不離心及心所，所緣法故。 

七、如世有人，眼有眩、翳，意識遂於空中見有發、蠅等。等者，等取空花、黃色、
第二月等。眩是亂病，翳是障疾。眼病為緣，意見發等，此中都無少分實義。由眼有
病，以眼為門，意見蠅等，非即眼識能見發蠅。如以手等按一目時，意識便見第二月
現，非即眼識見第二月。第六意識以眼為門，同時明瞭，狀如眼見，實非眼見，以五
識中無慧執故。成唯識說：現量證時，不執為外，後意分別，妄生外想。故自相分，
識所變故，亦說為有；意識所執，妄計度故，說之為無。此護法等說唯六、七有執者，
解攝大乘說能計度者是意識故。 

八、廣此等諍，如成唯識。瞿波論師同護法釋：以眼為門，意識能執，無有道理五
識緣無，無分別故，一向緣實。如阿毗達磨經偈中說：無有眼等識，不緣實境起；意
識有二種，緣實不實境……唯緣實境，妄習內緣，所見外境，皆非實有。 

亦如發蠅，所見蠅蛇喻亦如是。故成唯識雲：如患夢者，患夢力故，心似種種外境
相現，緣此執為實有外境。雖有此喻，理仍未顯，應更立量。 

 
表 9：（1表）丁一釋小乘外道四事難識境無，卻徵實境執分四【上】【10】【卷一】 

科判 正文 

丁一釋小乘外
道四事難識境
無，卻徵實境執
分四【10】 

述曰：上來總辨，初立論宗，唯識無境。自下第二，釋外所徵，廣破外執。 
於二十頌中，大文有七。 
此下第一，有十四頌，小乘外道，四事難識境無，卻徵實境執。 
二、諸法由量刊定有無下，有一頌半，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 
三、若如夢中雖無實境下，有半頌，釋小乘外道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 
四、若諸有情由自相續下，有半頌，復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 
五、若如夢中境雖無實下，次有半頌，復解外難夢覺心無異，造行果差失。 
六、若唯有識無身語等下，次有二頌，又釋外難無境殺等無，返詰他宗失。 
七、若唯有識諸他心智下，次有一頌，又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 



《唯識二十論述記》講記 科判    18  /  54 
  

表 10-1：（2表）戊一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證知非唯識分二【上】【10】【卷一】 
科判 正文 

戊
一
小
乘
外
道
四
事
難
境
無
，
證
知
非
唯
識
分
二 

 

就第一中，文復有四。初有一頌，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
證知非唯識；第二，非皆不成下，次有五頌，釋四難非理，
故知是唯識；第三，此教非因下，次有三頌，釋有情法二
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第四，復云何知佛依
如是下，次有五頌，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
或分為三，合初二段，總為一段，四事問答外境無。故於
初難中，先標外難，後敘難。 

己一標外難 

述曰：今即於此義，有設難言者，標外難也。 
論曰：即於此義，有設難言。 
述曰：謂此所難，無實外徵，論主假作經部諸師，為此

問意，故言設難。又設謂施設，即實經部施設此難。此下
正敘難。初略頌，後廣問。 

己
二
敘
難
分
二 

庚一略頌 

頌曰：若識無實境，即處時決定，相續不決定，作用不
應成。 

述曰：頌中初句，牒大乘義，及第四句不應成言，正為
難理，總通四難。謂若說識無實境者，即處決定不應成等，
至下當知。舊論頌雲：處時悉無定，無相續不定，作事不
應成，若唯識無塵。意具文倒，尉者自知。 

（萬法唯識，心外無境，此唯識宗之說也。有難者曰：
假定只此內識，而心外別無實境，則下之四義，應不成立。
一、處所之決定；二、時間之決定；三、相續不決定——
相續者，人生之異名。人唯見自心中之境物，而實與眾人
有同等之感覺，且各人無不見，天地之所現不決定，唯見
一類境焉；四、事物之作用。在難者之意，以為上之四義，
確係一般公理，故有此難。（《唯識二十頌講要》）） 

庚
二
廣
問
分
二 

 

述曰：自下廣問。 
論曰：此說何義？ 
述曰：將演頌難，故先論主起此問端：此頌所說，明何

義理？下廣四難，於中有二：初牒大乘義，別為四難；後
總為四難。 

辛
一
牒
大
乘
義
，
別
為
四
難
分
二 

壬一牒大乘義 

述曰：初中亦二，初牒大乘義，後正申難。此廣初句，

通下四難。 
論曰：若離識實有色等外法，色等識生，不緣色等， 
述曰：若者，若其事。謂若大乘說唯有識，無心外境，

即是離於心外實有色聲等境，有緣色等能緣識生，此識生
時不以離心色等為境者。此即小乘外道牒大乘義。 

壬
二
別
為
四
難
分
四 

癸一處定不應
成 

述曰：自下正難。即第一難，頌第二句，處定不成。 
論曰：何因此識，有處得生，非一切處？ 

述曰：謂既無實境，許有此識生，何因如緣終南山識於
此山處起，餘處則不生？此及所餘，境實無故。謂立量雲：
非緣終南處，緣此識應生；執境實無，識得生故；如緣終
南處。此言現識，非謂比識；若說比識者，非此處亦生。
然今且為處定比量，此識不生，倒生比量，義準可知。然
不繁作，下皆準悉。何因等言，即不應成。 

癸二時定不應
成 

述曰：此下第二難，頌第二句，時定不成。 
論曰：何故此處有時識起，非一切時？ 

述曰：謂既無實境，許有此識生，何故如緣終南山處，
識於一時起，非一切時生，此時餘時境俱無故？謂立量言：
非緣終南時，緣此識應起；執境實無，此識生故；如緣終
南時。此言現識，如前已說。處時有異，餘意可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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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0-2：（2表）戊一小乘外道四事難境無，證知非唯識分二【上】【10】【卷一】 

戊
一
小
乘
外
道
四
事
難
境
無
，
證
知
非
唯
識
分
二 

己
二
敘
難
分
二 

庚
二
廣
問
分
二 

辛
一
牒
大
乘
義
，
別
為
四
難
分
二 

壬
二
別
為
四
難
分
四 

癸三
相續
不定
不應
成 

述曰：下即第三難，頌第三句，相續不定不應成難。 
論曰：同一處時，有多相續，何不決定隨一識生？ 
述曰：言相續者，有情異名，前蘊始盡，後蘊即生，故言相續。

或非常一，簡異外宗，亦言相續。謂既無外境許有此識生，如同一山
處，及同一時間，有多相續皆共緣見，何不決定隨一相續緣山識生，
所餘有情此識不起？ 

述曰：此雖正難，理猶未顯，次舉喻成。 
論曰：如眩翳人見發蠅等，非無眩翳有此識生。 
述曰：此舉決定，例不決定。既言虛妄分別以為緣故，似外境生，

實無外境，如有眩翳見發蠅等，無小實義，唯有識者，如世目眩及中
有翳以為緣故，同一時間，於虛空中，此決定見有發蠅花等種種異物，
非是眼中無眩翳者於此時處許有見發蠅等識生。何故於同一山之處及
同一時有多相續皆共見山？非是決定如見發等隨一能見虛妄眩翳？
唯識既齊，定隨一見，其義應等。既許多見，故是相續不決定也。謂
立量雲：有多相續同一時間於一處所，應定一見餘不能見；執唯識故；
如多相續，同一時間，於一發等，有見不見。 

癸四
作用
不應
成 

述曰：下第四難，頌第四句，作用不成。於中有三難，此即第一，
翳發等無實用。 

論曰：復有何因，諸眩翳者，所見發等，無發等用； 
述曰：復有何因言，通三難問，及申三難竟。論雲，餘發等物其

用非無，通上三難。謂既無實境，許有此識生，有何所以，有眩翳者
所見發蠅等無發蠅等用，無眩翳者所見發蠅等有發蠅等用？發有為髻
等用，蠅有附食等用也。量雲：眩翳所見，應有實用；執無實境此識
生故；如餘發等。 

述曰：下難作用中，此即第二，夢飲等無實用。 
論曰：夢中所得飲食、刀杖、毒藥、衣等，無飲等用； 
述曰：即供身四事，一、飲食，二、衣服，三、醫藥，等取第四

臥具。然此外加刀杖及毒藥，藥通二種，有毒無毒故。謂既無實境，
許識得生，何故夢飲酒等無醉亂等用，餘時飲等有醉等用？量雲：夢
中飲等應有實用；執無實境此識生故；如餘時飲等。 

述曰：此下第三難，尉香城等，作用不成。 
論曰：尉香城等，無城等用； 
述曰：舊論雲乾闥婆城，訛也。梵雲健達縛，此雲尉香。謂中有

能尉當生處香，即便往生，亦名健達縛。其西域呼俳優，亦云尉香，
此等不事王侯，不作生業，唯尉諸家飲食等香，便往其門，作諸伎樂，
而求飲食，能作幻術。此幻作城，於中游戲，名尉香城，幻惑似有，
無實城用。或呼陽焰化城，名健達縛城。諸商賈等，入諸山海，多見
陽焰化為城室，於中聞有作樂等聲。西域呼作樂者既名尉香，故說此
化城名尉香城。謂既無實境許此識生，何故此城無實城用，非尉香城
有實城用？量雲：此尉香城應有實用，許無實境此識生故；如餘城等。 

論曰：餘發等物，其用非無？ 
述曰：先敘三事，無實用已，此通三事，為相例難。謂既無實境，

許此識生，何故眩翳所見，無發等用，餘發蠅等，有發等用？乃至第
三，如前已說。此中舉初餘發蠅等，等取第二餘飲等用，及等第三餘
城等用。然舊論一一難下，皆自出例，今恐煩廣，故總顯之。 

述曰：上來別約四事，難四不成。自下第二，於一事中，總為四
難，亦結前文。 

辛二總為四
難 

論曰：若實同無色等外境，唯有內識似外境生， 
述曰：此即牒大乘無境許識起。 

論曰：定處、定時、不定相續、有作用物，皆不應成。 
述曰：此文正申難意，四義如前。總立量雲：定處時等，皆不應成；
說無外色等許此識生故；如餘處時等。此中量意，應準上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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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1：（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一】 
科判 正文 

戊
二
釋
四
難
非
理
，
故
知
是
唯
識
分
二 

己一總答不成 

述曰：自下第二，釋四難非理。於中有二，初總答不
成，後別顯不成。此即初也。 

論曰：非皆不成。 
述曰：彼言四事，皆不應成；今四皆成，故論說言，

非皆不成。然論言俱，或多或少；若言皆，並定三以上，
由三以上名多法故。新翻經論，皆準此知。今答四成，
故言皆也。 

己
二
別
顯
不
成
分
二 

庚
一
答
非
不
成
分
二 

辛
一
答
別
難
不
成
分
三 

 

述曰：此下別顯非皆不成，總有五頌。於中有二：初
有二頌，答非不成；後何緣不許下，復有三頌，破外救
義。就初段中，文復有二：初之一頌，答別難不成；後
有一頌，答總難不成。此即初也。然舊論文，以四難別
逐破，頌文作數段釋，至下當知。頌曰： 

處時定如夢，身不定如鬼，同見膿河等，如夢損有用。 
述曰：初一句頌，答初二難；第二、三句，答第三難；

第四句頌，答第四難。至下當知。頌言身者，相續異名。 

壬一以如夢喻合解處
時二難 

述曰：此下長行中，文有其三：初以如夢喻合解處時
二難，次解第三難，後解第四難。就初段中，文復有三：
初解頌說如夢之言，次解處時俱定之理，後結二定非不
得成。此即初也。然舊譯家，不閒此義，遂略不翻。 

論曰：如夢，意說如夢所見。 
述曰：梵雲伊縛筏，今言如夢，顯是譬喻。故言意說

如夢所見，非謂有夢名伊縛筏。或復有釋，夢者能緣其

村或園等，夢之所見，夢心所有。今頌略言喻如夢者，
顯夢所見為二定喻，非能緣夢心為處時同法。恐以能緣
為同喻，故今簡略也。 

述曰：次解處時俱定之理。 
論曰：謂如夢中，雖無實境， 
述曰：以一夢喻，喻二理成故。此最初，說如夢中無

實境也。然今論師解四外難，非正當難以祛外疑，舉世
現事，返質外人，傍解前難。此夢境無，經部大乘，彼

此共許，故以為喻。 
述曰：此下解處定成。 
論曰：而或有處見有村園男女等物，非一切處。 
述曰：猶如夢中一種境雖無實，或於是處見有村等，

餘處不見。故雖一切處皆唯有識，而於是處見終南山，
非於餘處。應立量雲：汝夢於是處見有村等，應非處定；
境無實故；如餘不見處。然餘不見處，例於見處，亦有

比量，略不繁述，下準可知。然此雖有世間相違，臵汝
言故，簡宗過也。彼此成已，返解他難。量雲：其非夢
時，境雖無實，而所見事其處亦定；許如是境皆無實故；
如夢中所見。此因言許，無隨一失。 

【11】述曰：此下解時定成。 
論曰：即於是處，或時見有彼村園等，非一切時。 
述曰：夢境雖無實，即於此處或於一時見村園等，非

一切時皆恆見有。故於覺位，雖無實境，有時見彼終南

山等此識得生，非一切時定恆見有此識得生。比量準前
處中可解。 

論曰：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處、時定，非不得成。 
述曰：此結二定非不得成，以斯一喻成處、時定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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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2：（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一】 

戊

二

釋

四

難

非

理

，

故

知

是

唯

識

分

二 

己

二

別

顯

不

成

分

二 

庚

一

答

非

不

成

分

二 

辛

一

答

別

難

不

成

分

三 

壬二解第三徵 

論曰：說如鬼言，顯如餓鬼。 

述曰：梵雲筏，有二義，如前已說；今顯譬喻，非顯有義，

故言如鬼。或復有釋，鬼有二種：一、福德鬼，住此洲西，報

與天同；二、薄福德，所見水等，皆為猛火。今以薄福，喻身

不定，故如餓鬼。若福德鬼，喻不成故。舊論無此，如前已說。 

論曰：河中膿滿，故名膿河；如說酥瓶，其中酥滿。 

述曰：解頌膿河。河中膿滿，得膿河名，非有小膿，名膿河

也。如西域中賣酥人說賣酥瓶言，滿瓶著酥，並瓶亦賣，言賣

酥瓶，非有少酥，言賣酥瓶。舊言酥甕，膿河亦爾。 

述曰：自下正解相續不定。 

論曰：謂如餓鬼，同業異熟，多身共集，皆見膿河；非於此

中，定唯一見。 

述曰：如多餓鬼，同為惡業，同得惡果，多共一處聚集之時，

同見膿河，相續不定，非於膿河，定唯一見，一不能見；如眩

翳者，見發蠅等。故雖無實境，相續不定，其義亦成。外道、

小乘、經部師等皆信餓鬼同見膿河，故以為喻。量雲：同於一

時、同於此處，相續不定，其理得成；許無實境故；如餓鬼所

見膿河。 

述曰：然頌膿河，更有等字，等何等法？ 

論曰：等言，顯示或見糞等， 

述曰：由惡業故，所見水等，皆謂糞尿及餘血等。攝論等雲：

鬼傍生人天，各隨其所應，等事心異故，許義非真實。即此意

也。 

論曰：及見有情執持刀杖，遮捍守護，不令得食。 

述曰：前解於等，糞膿別事；今此解等，即於膿等，見有有

情執持刀杖遮捍餓鬼，守護膿等，不令得食。鬼由惡業，深極

飢渴，設雖見膿，亦趣望得，為諸有情遮不令食。一切同見，

非唯一見，故喻得成。 

論曰：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多相續不定義成。 

述曰：此結相續不定理成。 

壬三解第四難 

述曰：此下第三，解第四難。於中有二：初正解；後結成。

此即初也。 

論曰：又如夢中，境雖無實，而有損失精血等用。 

述曰：如夢中言，如先已說。譬如夢中，夢兩交會，境雖無

實，而男有損精、女有損血等用。等者，等取肢分勞倦、出汗

等用。夢得錢等，其用則無。境雖無實，其眩翳者所見發等無

發等用，餘見發等有發等用，其理亦成。 

量雲：眩翳非眩翳等所見發等有用無用成；許無實境故；如

夢失精等。 

論曰：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有虛妄作用義成。 

述曰：此結作用虛妄亦成。上來別解別四難訖。 

論曰：如是且依別別譬喻，顯處定等四義得成。 

述曰：將解總四難，先結前也。四難既殊，四答亦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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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3：（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一】 

戊

二

釋

四

難

非

理

，

故

知

是

唯

識

分

二 

己

二

別

顯

不

成

分

二 

庚

一

答

非

不

成

分

二 

辛二答總難不成 

述曰：下總答也。 

複次，頌曰：一切如地獄，同見獄卒等，能為逼害事，故四義

皆成。 

述曰：言一切者，標宗所明，總解四難，故言一切。故四義皆

成，此總結也。餘十三字，正答難也。此下有三：初別解頌一切

字，次正解四難，後總結四義成，配頌三段。 

論曰：應知此中一地獄喻，顯處定等一切皆成。 

述曰：此解頌一切字，以一地獄喻，解四義得成。 

述曰：下第二段。 

論曰：如地獄言，顯在地獄受逼害苦諸有情類。 

述曰：梵雲筏，有二義：一雲如；二雲有。今取如，不取有。

為簡於有，故作斯說。復有義者，梵雲捺落迦，此雲苦器，即是

地獄。顯如那落迦受地獄苦者，非如彼器，說如地獄。下正解難。 

論曰：謂地獄中，雖無真實有情數攝獄卒等事， 

述曰：然大乘中，其獄卒等在地獄中作逼害者，非實有情，至

下當悉；其擲罪人臵地獄者，是實有情，與俱舍同。此對薩婆多

及經部等，申其正理，不對大眾、正量部等申其正理。下正解難。 

論曰：而彼有情，同業異熟增上力故， 

述曰：由彼地獄受罪有情因果同故，此顯所由。 

論曰：同處、同時、眾多相續，皆共見有獄卒、狗、烏、鐵山

等物，來至其所，為逼害事。 

述曰：同處者，顯處定義，同此處見，餘處無故。同時者，顯

時定義，同此時見，餘時無故。眾多相續等者，顯相續不定，皆

共見故。來至其所為逼害事者，顯作用成。狗者，烏駁狗也。烏

者鐵巂，啄眼睛等烏也。鐵山者，即眾合地獄等，作羊牛等形來

逼罪人。等物者，等取網鐵樹林刺等蠰狗吒蟲等。此中意者，謂

地獄中，境雖無實，同處、同時、多受罪者同見獄卒等，來為逼

害事。四義既成，故於餘時，境雖無實，其處定等非皆不成。量

雲：餘位處定等非不得成；許無實境此識生故；如地獄人等此四

事成。然外難中，皆有過失，思求可知，故不繁述。 

述曰：自下第三，總結四義得成，釋第四句頌。 

論曰：由此雖無離識實境，而處定等四義皆成。 

述曰：若言異識實境依他色等，大乘亦許是實；離識之外實有

色等，大乘不成。故言離識境無實等，而處定等四事皆成，由此

之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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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4：（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二】 

戊
二
釋
四
難

非
理
，
故
知
是
唯
識

分
二 

己
二

別
顯
不
成
分
二 

庚
二
破
外

救
義
分
二
【
卷
二

】 

辛
一
破
大
眾

部
犢
子
部
等
救
義

分
四 

壬一大眾正量二部
救義 

述曰：上來二頌，答非不成。自下三頌，破外救義。於
中有三：初之一頌，破摩訶僧祇、犢子部等救義；次有一
頌，破薩婆多師等救義；次有一頌，破經部師等救義。或
初一頌，破救如前；次有一頌，正破薩婆多，兼破經部救
義；次有一頌，正破經部，兼抑薩婆多令有熏習。然二解
中，前說為勝。就初段中，文復有四：初大眾、正量二部
救義，二、大乘廣破，三、彼復救義，四、論主復破。 

論曰：何緣不許獄卒等類是實有情？ 
述曰：此即第一，彼部救義。然觀文勢，諍獄卒等，似

是傍義；於下結中，結歸唯識，還為正義。今彼部意，獄
卒狗等皆有情數，是在地獄有情用故，如捺落迦報。然諸
部中，大眾、正量說獄卒等是實有情；薩婆多師，雖非有
情，然是心外惡業所感，增上大種轉變所生，造色形、顯、
量、力差別；經部師等，雖非有情，然是心外造業之時，
唯燻內識，及其受果，乃在心外，大種轉變起形顯等。今

大乘意，亦非有情，造業之時，既在內識，受果之世，在
識非餘。故今大乘與諸部異。大眾部等於此救之。其在地
獄行案擲人臵地獄者是實有情，諸部無諍。緣者，由也，
外人問言：有何所由，不許獄卒實有情數？比量如前。 

壬
二
大
乘
廣
破 

癸
一

總
答
分
二
（
僅
此

癸
一
） 

 
述曰：下論主答，初總，次別。 
論曰：不應理故。 
述曰：此即總也。外人復問：何不應理？ 

子一破獄
卒等非地
獄趣 

述曰：自下別破。於中有二：初破獄卒等非地獄趣，後
破獄卒等非是餘趣。就破非彼地獄趣中，略有四義。 

論曰：且此不應那落迦攝，不受如彼所受苦故； 
述曰：此即第一，兼破餘趣，正破當趣。簡略為言，故

云且此。且此不應那落迦攝，通下四義。此獄卒等，不應
是彼惡者所攝，此等不受如彼惡者所受苦故；若獄卒等惡
者所攝，如餘惡者，應受彼苦。量雲：彼獄卒等非惡者攝；
不受如彼所受苦故；如人天等。或獄卒等，應受彼苦；許

那落迦攝故；如彼受罪者。俱舍第十一：若是有情，此果
何處？彼復救言：即地獄中。彼論即以此第四難，難破彼
宗，而彼但有一義破之，謂火應燒，同此第四。 

論曰：互相逼害，應不可立彼那落迦、此獄卒等； 
述曰：此第二義。此獄卒等，與彼罪者，互相逼迫。能

害眾罪者，若俱是彼趣，應不可說彼是受罪者、此是獄卒
等。又俱那落迦，即互相逼害，如何可立彼受罪者、此獄

卒等。此中二意，後解為勝。量雲：汝獄卒等應不可說為
獄卒等，許那落迦攝故，如受罪者。汝受罪者應不可說為
受罪者，那落迦攝故，如獄卒等。或受罪者應能逼害，那
落迦攝故，如獄卒等。或獄卒等應不能逼害，那落迦攝故，
如受罪者。此四比量，有所簡過，並無過失，應一一知。 

論曰：形量力既等，應不極相怖； 
述曰：此第三義。其獄卒等與受罪者俱是彼攝，形量大

小及與氣力，二既齊等，其受罪者應不極怖此獄卒等。量

雲：彼受罪者應不極怖此獄卒等，那落迦攝故，如獄卒等。
返破量雲：其獄卒等亦應有恐怖非自類，彼趣許那落迦攝
故，如受罪者。此中宗法，簡無同喻過、所立不成等，應
如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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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5：（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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壬

二
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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破 

癸
一
總
答

分
二
（
僅
此
癸
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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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一破
獄卒等

非地獄
趣 

論曰：應自不能忍受鐵地炎熱、猛焰恆燒燃苦，云何於彼能
逼害他？ 

述曰：此第四義。若獄卒等是那落迦攝，應自不能忍受鐵地
恆燒燃苦；既不能忍受，云何於彼處能害餘惡者？惡者彼趣不
能忍苦，不能害他；此亦彼趣，應自不能受忍彼苦，不能害他。
量雲：其獄卒等應自不能忍受鐵地炎熱猛焰恆燒燃苦，許那落
迦攝故，如餘造惡者。 

若獄卒等不能忍苦，此量有相符者，應更立量雲：其獄卒等
應不能害他造惡者，由自不能忍熱鐵地等故，如餘造惡者。云
何於彼能逼害他，亦結上次三難。俱舍十一：彼復救言：此由
業力所隔礙故，或感異大種故不被燒者。此獄卒等造業既同餘
受罪者，云何獨由業火不燒害？應立量雲：其獄卒等應火燒害，
許地獄趣故，如受罪者。故今總說應自不能受鐵地等。 

由此四義眾多比量，其獄卒等非彼趣攝。 

子二破
獄卒等
非是
【12】 

述曰：彼若救言：若是彼趣有如是失，是餘趣者，竟何有過？

自下第二，破是餘趣。 
論曰：非那落迦，不應生彼。 
述曰：非那落迦造惡之者，不應生彼捺落迦中；非彼趣故；

如人天等。 

壬三彼復救義 

述曰：大眾、正量既見破非那落迦攝，更不能救；見破非餘
趣，第三救言： 

論曰：如何天上現有傍生？地獄亦然，有傍生、鬼為獄卒等。 

述曰：如天上處，處雖是勝，猶有惡趣傍生等生；其下地獄，
雖惡者處，何妨得有傍生、鬼生為獄卒等？其人處等，諸趣通
生，理極成立，非上勝趣，且舉天中。 

量雲：其地獄中應有餘趣生，許善惡趣隨一攝故，如上天中
有傍生等。 

鬼處有傍生，理無疑難，無不定失。彼師意說，獄卒是鬼，
狗、烏等是傍生，故論說言有傍生、鬼為獄卒等。舊論無等字，
乃雲畜生、餓鬼別類等生地獄中名為獄卒者，不然。 

壬四論主復破 

述曰：此下第四，論主復破。初總，次別。 
論曰：此救非然。 
述曰：此總非也。此下別非。 
頌曰： 
如天上傍生，地獄中不爾，所執傍生鬼，不受彼苦故。 
述曰：初二句頌，顯喻不成；下二句頌，顯不成理，與外比

量立宗中法差別相違。彼宗法言，有餘趣生，名法自相。此上
所有受彼器果、不受器果等，是法差別。今但與彼宗差別為違：
天中餘趣，受彼器果；汝宗所執地獄中餘趣，不受器果故。 

論曰：諸有傍生生天上者，必有能感彼器樂業，生彼定受器
所生樂， 

述曰：釋初句頌。若龍、麟等生天上者，唯在欲界地居天中；
其鶴、鳳等，亦通欲界空居天有。此等必有共業是善，能感彼
天外器樂業；既有果生，故能受彼器所生樂。此顯他宗同喻差
別，下成彼宗法之差別。 

論曰：非獄卒等受地獄中器所生苦。 
述曰：其獄卒等生地獄時，不受地獄器所生苦，云何與彼天

傍生同？前他立因，既能成彼餘趣生地獄，如是亦能成獄卒等
受地獄中器所生苦。 

量雲：其獄卒等應受所居外器生果，許善惡趣隨一攝故，如
上天中有傍生等。此中簡略，應須寨知。此釋頌中下之三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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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6：（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二】 

戊

二

釋

四

難

非

理

，

故

知

是

唯

識

分

二 

己

二

別

顯

不

成

分

二 

庚

二

破

外

救

義

分

二 

辛一破大眾

部犢子部等

救義分四 

壬四論主

復破 

論曰：故不應許傍生、鬼趣生捺落迦。 

述曰：此總結，釋第二句頌。捺落迦者，此雲苦器，

即地獄是；言地獄者，順此方說。由此理故，不應許傍

生及與鬼趣生地獄中。 

然大眾、正量本計獄卒等是實有情，然是地獄趣；今

非之雲非傍生、鬼者，是設遮言，或破轉計。彼復難言：

若非有情，法救善現所說，復云何解？心常懷忿毒，好

集諸惡業，見他苦欣悅，死作琰魔卒。今解之言：琰魔

王使諸羅剎婆擲諸有情臵地獄者，名琰魔卒，是實有情，

非地獄中害有情者。故地獄卒，非實有情。 

辛二破薩婆

多等諸師救

義分三 

壬一救 

述曰：自下第二，破薩婆多等諸師救義。於中有二，

先救後破，此即救也。若依舊本，先顯頌文，正破外義；

於後長行，方申外義；申外義已，略釋頌文。今則不然，

先有外救，後舉頌破，將為穩便。 

論曰：若爾，應許彼捺落迦業增上力生異大種， 

述曰：薩婆多等雲：若獄卒等，非有情爾；應許造惡

者，先業增上力，於今此生中，生別異大種，非內身攝、

非有情數、非如無情無有作用，此實無情攝，似有情數，

名異大種。 

論曰：起勝形、顯、量、力差別，於彼施設獄卒等名， 

述曰：其異大種，起勝形色，身有粗細；起勝顯色，

身或赤黑；起異貌量，或長或短；其觸處力，或強或弱，

種種差別。此形顯等，望受罪者，皆為強大，故俱名勝。

此形顯等，皆業所感，於此等上，施設獄卒、狗、烏等

名。於無情物，假立情名，說為施設。此顯法體非有情

數，但是心外業生大種所起形等，假名施設為獄卒等。 

述曰：自下顯此有勝作用所由。 

論曰：為生彼怖，變現種種動手足等差別作用。 

述曰：為造惡者起怖畏故，知其惡業招此惡果，其無

情物大形力等，由業所感，變現非一動手足等差別作用，

或斬或斫或剝。此顯作用，次略顯事。 

論曰：如羝羊山，乍離乍合； 

述曰：眾合地獄有二山，勢猶羝羊。相去稍遠，名之

為離；罪人居中，其山相逼迫令苦楚、碎骨爛肉，名之

為合。既合復離，罪人復活。如是離合，經無量時，令

其罪人，受諸楚苦，碎而複合。舊言羺羊，顯其黑色；

今言羝羊，事如相鬥。餘則不然，非羝羊等亦名羺羊故。

依其梵本，但言羝羊。 

論曰：剛鐵林刺，或低或昂。 

述曰：此鋒刃增中，第三鐵刺林。謂此林上，有利鐵

刺，長十六指。罪人被逼，若上樹時，其刺即低，向下

而刺；若下樹時，其刺即昂，向上而刺；有鐵嘴烏，揬

啄有情眼睛、心、肝，諍共而食，皆是罪者業生大種差

別轉變。然此林刺，實是非情，非此所諍，但諍獄卒及

鐵嘴烏、羝羊山等。因舉苦具，顯其惡相，非鐵林刺亦

此所論。上來總是薩婆多救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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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1-7：（7表）戊二釋四難非理，故知是唯識分二【上】【10 至 13】【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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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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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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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二 

辛
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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薩
婆
多
等
諸
師
救
義
分
三 

壬
二
破
救 

述曰：此下破救。初總非，後理逼。 
論曰：非事全無，然不應理。 
述曰：然此所說業果等事，事皆有故，非是全無；然說識外實有體，總

名不應理。體用少有，名非全無；非內識變，說非應理。 
述曰：自下理逼。 
頌曰：若許由業力，有異大種生，起如是轉變，於識何不許。 
述曰：前三句頌，牒彼外宗；第四句頌，正申義理：汝宗既許業招大種

起如是形量，有作用轉變，何不許此在識非餘？如是者，形顯量力等也；轉
變者，動手足等作用也。合此二種，名能所造。 

論曰：何緣不許識由業力如是轉變，而執大種？ 
述曰：此中總釋頌之大綱，總逐外人，義如前說。然無比量，若為共因，

比量亦得。量雲：此獄卒等物，皆不離識等，許所知故，如心心所、真如等
法。不離識有，無不定失。上來已破薩婆多訖。 

（彼地獄中受苦眾生，所有罪業依本心作，還在心中，不離於心。以是
義故，惡業燻心還應心中受苦果報。何以故？以善惡業燻於心識，而不燻彼

外四大等，以四大中無所燻事。云何虛妄分別，說言四大轉變，於四大中受
苦果報？是故偈言：善惡燻於心，何故離心說。（《唯識論》菩提流支譯）） 

壬
三
破
經
部
師
等
救
義 

述曰：自下經部為伏救義，我宗說彼亦是非情，然造業時，熏習種子在
內識故，可不離識；令得果時，其獄卒等識外大種轉變差別，不在識中，與
餘宗異。或重抑薩婆多，令有熏習。然前解勝，以薩婆多無熏習故。下廣破。 

複次，頌曰：業熏習餘處，執餘處有果；所燻識有果，不許有何因？ 
述曰：上二句頌牒，下二句頌難。業熏習餘處者，謂造業時，燻在識中，

或色根等中，果起之時，不在識內。斯業燻識，望果異故，名為餘處。執餘
處有果者，果者，在識等外，與業熏習處所異故，故言汝執餘處有果。所燻
識有果者，業所燻識有此業果。不許有何因者，因言所以，不許此果在業所
燻內識之中，有何所以？有因之識，應有果故。然彼熏習，或在根中，或在
識類；今取彼宗熏習內識，與己相似，以為難故，但言燻識。 

論曰：執那落迦由自業力，生差別大種，起形等轉變。 
述曰：此牒彼義。其經部等，與薩婆多同。形等者，等顯等；轉變者，

作用也。 
論曰：彼業熏習，理應許在識相續中，不在餘處。 
述曰：亦經部計。識非常一，故言相續；或相續者，趣不斷義。然經部

師，亦許燻色根及其識類。但許燻識，以遍三界，故言在識不在餘處。或抑
薩婆多，令業燻內識：過去、未來體非實有，非現攝故，如龜毛等。現攝即
是現在、無為，現有體故。若言現在，不攝無為。既無過去，又無熏習，先
業如何能招異熟？由此故知，業燻內識，不在餘處能招當果。牒彼計已，下
正申難。 

論曰：有熏習處，爾便不許有果轉變；無熏習處，翻執有果。此有何因？ 
述曰：識有熏習，汝便不許即此識中，有異大種形顯等果作用轉變；在

識之外，都無熏習，異於業處，翻執有果，此有何因？因言所以；業燻在識，
果在識外，故名為翻。量雲：汝惡業熏習，應不在識，地獄業果隨一攝故，
如地獄果。其地獄果，在識非餘，非是餘趣業果攝故，或地獄業果隨一攝故，
如地獄業。此因有簡，應如理知。 

【13】論曰：有教為因。 
述曰：經部等答：有教為因，證知識外有實色等。此總答也。舊論雲：

阿含是因。正雲阿笈摩，此翻為傳，義當為教。 

論曰：謂若唯識似色等現，無別色等，佛不應說有色等處。 
述曰：此顯教因。若一切法唯有內識，此識能變似色等、眼等十處相現，

無離識外實色等處，世尊經中亦應不說有色等十種處。眼等、色等，自體變
礙，名有色等處。謂經中說：云何為眼？謂四大所造，眼識所依，淨色為性。
乃至廣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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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1：（4表）戊三釋有情法二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分三【上】【13 至 15】【卷二】 
科判 正文 

戊
三

釋
有
情
法
二
無
我

教
，
引
教
難
不
成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一引教證色有
別意成唯識 

述曰：就第一段，自下第三，次有三頌，釋外所引有色等教，引教證
不成，故知唯有識。初之一頌，引教證色有別意成唯識；次有一頌，引教
證色有密意成唯識；後之一頌，引教證色有勝利成唯識。 

論曰：此教非因，有別意故。 
述曰：今總非雲：此教非因。何故非因？有別意故。云何別意？ 
頌曰：依彼所化生，世尊密意趣，說有色等處，如化生有情。 

述曰：上三句顯別意，第四句引喻成。第一句顯機宜，第二句能化意，
第三句說色等。由所化宜，其能化者，十二處中，說有色等十有色處。如
佛亦說化生有情，即是中有；為化斷見，說有中有，非是實有化生有情。
經部中有，說如大乘，但假有情，無實我故。 

此中所言密意趣者，意趣有四：一、平等意趣，如佛說我曾名勝觀；
二、別時意趣，如說願生極樂界等；三、別義意趣，如說諸法皆無性等；
四、眾生意樂意趣，如說一善根，或時稱讚，或時毀訾，乃至廣說。今約
第四眾生意樂趣，說有色等十處，故名為密意；非許實有，說色等處。 

（意趣秘密有差別者，謂佛世尊先緣此事後為他說，是名意趣。由此
決定令入聖教，是名秘密。一、平等意趣者，謂如有人取相似法說如是言，
彼即是我，世尊亦爾，平等法身臵在心中，說言我昔曾於彼等，非彼昔時
毗缽屍佛，即是今日釋迦牟尼，依平等義所起意趣，作如是說。二、別時
意趣者，謂此意趣令懶惰者由彼彼因於彼彼法精勤修習，彼彼善根皆得增
長。此中意趣，顯誦多寶如來名因是升進因，非唯誦名便於無上正等菩提
已得決定。如有說言由一金錢得千金錢，豈於一日，意在別時，由一金錢
是得千因，故作此說。此亦如是，由唯發願便得往生極樂世界，當知亦爾。
三、別義意趣中於大乘法方能解義者，謂於三種自性義理自證其相，若但
解了隨名言義是佛意者，愚夫於此亦應解了，故知此中言解義者，意在證
解，要由過去逢事多佛。四、補特伽羅意樂意趣者，謂如為一先贊佈施後
還毀訾。此中意者，先多慳吝為贊佈施，後樂行施還復毀訾，令修勝行。
若無此意，於一施中先贊後毀，則成相違，由有此意，贊毀應理。於屍羅
等當知亦爾。一分修者，謂世間修。（《攝大乘論世親釋》卷五）） 

論曰：如佛說有化生有情， 
述曰：此釋第四能成喻句。有斷見外道聞說無我，來問佛雲：我體既

無，誰往後世？今佛世尊，為答斷見者，說有中有：化生有情，能往後世；
非為實有，說化生也。 

述曰：若非實有，佛如何說？ 
論曰：彼但依心相續不斷，能往後世，密意趣說，不說實有化生有情。 
述曰：以諸色等斷或不續，諸轉識等或斷或隱，唯第八心相續不斷，

能從前世往於後世，結生不斷。佛觀此心密意，說有化生有情，非現實有
化生有情乃復說也。此舉極成，以況二家不極成法。 

述曰：問：何故化生知非實有，密意趣說？ 

論曰：說無有情我，但有法因故。 
述曰：由佛經中說，無有情我及生者等八種事，但有其法，但有其因，

從因所起。因即所由，所從生法，一切名因，都無實物。 
故知化生，密意趣說。然舊論偈說：無眾生及我，但法有因果。今勘

三梵本，並無果字，然有故字。由此經故知，說化生是密意教。 
若無故者，其理不成，無因成故。 
論曰：說色等處，契經亦爾。 
述曰：此合法喻。若爾，如何？ 
論曰：依所化生，宜受彼教，密意趣說，非別實有。 
述曰：解上三句頌。觀宜密說，非別實有色等十處。機宜如何？ 
所化眾生執有實我，為破彼我執，說有色等十，令除一實見故。舊論

頌雲：色等入有教，為化執我人。即此頌雲依所化機宜說色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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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2：（4表）戊三釋有情法二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分三【上】【13 至 15】【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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己二引教證色有密意成唯識 

論曰：依何密意，說色等十？ 

述曰：外人復問：言佛密意說有色等，依何密意？ 

頌曰：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而轉，為成內外處，佛說彼為十。 

述曰：此即第二說密意頌。舊論說言：故佛說此二。以內外

處，名之為二。似有色處，故言為十，亦不相違。謂六內識，

從自種子生現行時，其現行識，變似色等境相而轉，非外實有

色等十處；為破實我，成內外處。世尊說有色等十處，是此中

意。 

論曰：此說何義？ 

述曰：此釋頌文，故假問起。 

論曰：似色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 

述曰：釋初二句頌。似色現識者，謂即眼識，能現似色而轉

之識。無實色故，名為似色；識現似色，故說眼識名似色現識。

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生者，從能生己識體之種，由境界等諸

緣合已，異本相續，名為轉變。此了色識，從自種子緣青黃等

種種行差別而生。 

論曰：佛依彼種及所現色，如次說為眼處、色處。 

述曰：依眼識種，說為眼處；依於眼識所現似色，說為色處。

種名為根，相名為色，故言如次。 

論曰：如是乃至似觸現識，從自種子緣合轉變差別而生， 

述曰：如是者，牒眼識。乃至者，略中也，謂略中間耳鼻舌

三識也。舉五識中初後二識，以作其法，準餘可知。 

論曰：佛依彼種及所現觸，如次說為身處、觸處。 

述曰：此亦如前。此意即是五有色處種名為內根，境名為外

處。觀所緣論亦作是說：識上色功能，名五根應理，功能與境

色，無始互為因。功能即是種子異名，亦說五根體即識種。 

成唯識論第四卷中略有二說。有說眼等五根即五識種，無現

眼等為俱有根，唯自因緣生己種子，名為眼等。即引此頌及觀

所緣以為誠證。觀所緣說第八識上五識種子名五根故，又說常

與境互得為因故。其五外境許有依他色處，無諍。其陳那等依

此唯識，於觀所緣作如是說。 

有說非理，若五色根即五識種，十八界種應雜亂成，如是便

有十一過失。廣如彼說。然護法論師假朋陳那執，復轉救言：

能感五識增上業種，名五色根，非作因緣生五識種。其安慧等

復破彼言：應五色根非無記故，如是便有十二過失。亦廣如彼。 

然陳那等，即隨文解，更無異釋。其安慧等釋此等文雲：種

子功能名五根者，為破離識實有色等。於識所變似眼根等，以

有發生五識用故，假名種子及色功能，非謂色根即識、業種，

破經部等心外實色。由未建立有第八識，若不說種為眼等根，

眼等便離六識而有，故說種子為眼等根。故今於此有二師釋，

於中一一更別開義，如彼疏解。 

論曰：依斯密意，說色等十。 

述曰：此總結也。依破於我，於識種子，說為眼等；於識所

現現行似色，名為色等。非離於識別有眼等，眼等不離第八識

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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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3：（4表）戊三釋有情法二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分三【上】【13 至 15】【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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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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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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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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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
三
引
教
證
色
有

勝
利
成
唯
識
分
二

【
1
4
】 

 

述曰：此下第三，辨教勝利。 
論曰：此密意說，有何勝利？ 
述曰：外人復問：如是說教，有何勝利？勝利者，果

利也。 
頌曰：依此教能入，數取趣無我；所執法無我，復依

餘教入。 
述曰：上二句說人無我勝利，下二句說法無我勝利。

補特伽羅名數取趣，以能數數取諸趣故。有其果位，亦
立因名。由無實我，故數取趣。 

（論：我謂主宰。述曰：我如主宰者，如國之主，有
自在故；及如輔宰，能割斷故。有自在力，及割斷力，
義同我故。（《成唯識論述記》卷一）） 

庚一釋上二句頌
分二 

辛一立宗 
論曰：依此所說十二處教，受化者能入數取趣無我。 
述曰：此釋上二句頌，總立宗也；次當廣釋。知十二

處無實我故，受化者入有情無我。若言人者，趣唯一故。 

辛二廣釋 

論曰：謂若了知，從六二法，有六識轉，都無見者乃
至知者， 

述曰：六二法者，即十二處。內六處、外六處，謂根
及境。由說十二處教，若知六識從根及境六二法生，了
知自身唯根能見，都無見者；乃至了知唯意知法，都無
知者。此中見者等，外道等執實我能故。了知根境，除
我執也。 

論曰：應受有情無我教者，便能悟入有情無我。 
述曰：二乘根機者，名為應受有情無我教。由知唯有

根境識等，無實我故，二乘根者便入有情無我正理，除
計我執，得二乘果。是密意說十二處教之勝利也。 

庚二釋下二句頌

分三 

辛一釋頌 

論曰：復依此餘，說唯識教，受化者能入所執法無我。 
述曰：此釋下二句頌，總立宗也，次當廣釋。文有其

三：一、釋頌，二、申難，三、正答。此初也。說一切
法唯有識者，是有情無我密意教餘，故受化者能入一切
法無我。我，主宰義；知法無主宰，名法無我也。 

論曰：謂若了知唯識現似色等法起，此中都無色等相
法， 

述曰：由說唯識教，若能了知一切法唯識現，似色等
諸法生起，無實色等，了知此中都無色等體用相法，除
法執也。 

論曰：應受諸法無我教者，便能悟入諸法無我。 
述曰：菩薩根機名為應受法無我教。由知諸法唯有識

故，菩薩根者便能悟入諸法無我，除計法執，得成佛果，
是諸法空唯有識教之勝利也。然佛世尊有三時教，此唯
識教，第三時說，令得佛果，故非密意；有情無我教是
第一時教，令得二乘果，故名密意說。 

辛二申難 

論曰：若知諸法一切種無，入法無我， 
述曰：外人既聞諸法皆空說唯識教，自下設難。此牒

大乘義，下方申正難。若能了知一切諸法一切皆無，得
入於法無我理者。 

論曰：是則唯識亦畢竟無，何所安立？ 
述曰：此正難也。既言一切諸法皆無，即無有識；唯

識既無，今此論中，何所安立，得入佛果？其安立者，
即牒論主初立宗言。問義同前釋。下論師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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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2-4：（4表）戊三釋有情法二無我教，引教難不成，故知唯有識分三【上】【13 至 15】【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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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二釋
下二句
頌分三 

辛三正答 

論曰：非知諸法一切種無，乃得名為入法無我。 
述曰：非是令知一切種類唯識亦無，乃得名為入法無我，意

存二性故。若非知一切種無，令知何等？ 
論曰：然達愚夫遍計所執自性、差別諸法無我，如是乃名入

法無我； 
述曰：二乘、異生諸愚夫等，起計所執自性諸法、差別諸法

以為實有，即是諸法體及用也。令知此所執性，體用都無，名
入法無我；非知真俗、凡聖等境亦都無故，名入法無我。 

論曰：非諸佛境離言法性亦都無故，名法無我。 
述曰：諸佛正體、後得二智所知諸法，謂依他性、圓成實性，

二性非無。此之二性，性離言說戲論所執，非謂知此二性亦無
入法無我。即於三性，但知初無，餘二性有，名為唯識入諸法
空。亦菩薩境，但言佛者，從勝人說。 

（正體智，即如理智，如佛菩薩真諦之理之實智也，或名根
本智。後得智，如佛菩薩俗諦之事量之智也，亦名如量智。） 

（若有三性，如何世尊說一切法皆無自性？頌曰：即依此三
性，立彼三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無性。初即相無性，次
無自然性，後由遠離前所執我法性。此諸法勝義，亦即是真如，
常如其性故，即唯識實性。論曰：即依此前所說三性，立彼後
說三種無性，謂即相、生、勝義無性。故佛密意說一切法皆無
自性，非性全無。說密意言，顯非了義。謂後二性，雖體非無，
而有愚夫於彼增益，妄執實有我法自性，此即名為遍計所執；
為除此執，故佛世尊，於有及無，總說無性。 

云何依此而立彼三？謂依此初遍計所執立相無性，由此體相，
畢竟非有，如空華故。依次依他立生無性，此如幻事，託眾緣
生，無如妄執自然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 

依後圓成實立勝義無性，謂即勝義，由遠離前遍計所執我法
性故，假說無性，非性全無。 

如太虛空雖遍眾色，而是眾色無性所顯；雖依他起，非勝義
故，亦得說為勝義無性，而濫第二，故此不說。 

此性即是諸法勝義，是一切法勝義諦故。（《成唯識論》卷九）） 
述曰：既爾，若執唯識是有，應得入於諸法無我？ 
論曰：餘識所執此唯識性，其體亦無，名法無我。 
述曰：若執唯識，亦計所執；除入法空，名法無我。若不執

時，此唯識體，性離言故，非除入空。 
論曰：不爾，餘識所執境有，則唯識理應不得成， 
述曰：若所執唯識非法執，爾者，此所執境，體既非無，應

非唯識。以實執有，猶不遣故。 
述曰：理猶未曉，其義如何？ 
論曰：許諸餘識有實境故。 
述曰：以執唯識識，是執法識餘，名諸餘識。此既有實境，

如何名唯識？然我宗中，識無心外實有之境，名為唯識。故執
唯識，亦法執收。成唯識說：若執唯識，亦是法執。 

【15】論曰：由此道理，說立唯識教，普令悟入一切法無我。 
述曰：即此總結經論二教，由於此中所有道理，佛說唯識之

教，我立唯識之教，普令有情入法無我。 
或我說我立，二俱雙結，名為說立，非說是經。 
論曰：非一切種撥有性故。 
述曰：由有唯識，無計所執，入法無我；非是一切種唯識等

亦無，能入法無我。所以者何？撥有性故。 
依他、圓成二性是有，若說為無，便是邪見，撥於有性故，

此不能入法無我。許有唯識，無計所執，名為正見，入法無我；
不撥於有，名處中道，契真正理。此意即違清辨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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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科判 正文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
下
】
【
卷
三
】 

己一小乘等因前起問 

述曰：第一段中，自下第四，返破他宗，外境非實有，證知唯有
識。於中有三：初小乘等因前起問；次舉頌下，論主正破；後已辨極
微非一實下，結歸唯識。此即初也。 

論曰：復云何知佛依如是密意趣，說有色等處， 
述曰：先牒大乘前所說意，後方申難。論主前說：依生無我者，

佛說色等十。今牒之：云何知如是密意說有色等處？ 
述曰：自下外人正為徵問。 
論曰：非別實有色等外法，為色等識各別境耶？ 
述曰：非離於識別有實體色等外法，為色等識各別境耶？其眼等

識緣色等故，變似色等，名色等識；非說色等，名色等識。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述曰：自下第二，論主正破，合有五頌。於中有三：初之一頌，
合破小乘、外道二種；次有三頌，正破小乘；後有一頌，正破外道，
設破小乘。 

頌曰：以彼境非一，亦非多極微，又非和合等，極微不成故。 
述曰：此即初也。就初頌中，第一句破外道，下三句破小乘；破

小乘中，第一句破古薩婆多毗婆沙師，下二句破經部及新薩婆多順正
理師。又非和合等，立宗；極微不成故，立因。驗此兼破極微、和集。
此唯識論，世親年邁，正理論後，方始作也，至下當知。 

庚
一
合
破
小
乘
、
外
道
（
破
外
境
實
有
）
分
三 

辛一假問 
述曰：自下破執。於中有三：初假問起，次敘外執，後正破之。 
論曰：此何所說？ 
述曰：此假問也，體例如前。 

辛二敘外執 

述曰：此下敘執。 
論曰：謂若實有外色等處與色等識各別為境， 
述曰：外道、小乘若執實有離識之外有色等處，與緣色等能緣之

識各別為境。此即總敘小乘、外道遍計之義。自下別敘。 
論曰：如是外境，或應是一， 
述曰：此外道計，執色等法，體唯是一。 
論曰：如勝論者，執有分色； 
述曰：此顯執師是吠世師迦，此雲勝論。造此論師名勝論者，釋

此立名，說斯緣起，如餘處辨。此師本計有六句義，後有末執立十句
義，如成唯識。然六句者：一、實，二、德，三、業，四、有，五、
同異，六、和合。實中有九：謂地、水、火、風、空、時、方、我、
意。 

其地水火風是極微性，若劫壞時，此等不滅，散在處處，體無生
滅，說為常住，有眾多法，體非是一。後成劫時，兩兩極微合生一子
微。子微之量，等於父母，體唯是一；從他生故，性是無常。如是散
極微，皆兩兩合生一子微，子微並本，合有三微。如是復與餘三微，
合生一子微，第七其子等於六本微量。如是七微復與餘合，生一子微。
第十五子微，其量等於本生父母十四微量。如是展轉成三千界。 

其三千界既從父母二法所生，其量合等於父母量，故三千界為識
等境，體唯是一。然色是火德，乃至觸是風德。眼見色時，不得風大，
得地水火，以於色中無風相故。耳鼻舌三，得聲香味時，得三亦爾。
唯身得觸時得四大，以於觸中有風大故。意緣一切。故有分色為眼識
等境，體唯一物。其子粗微，名為有分，有細分故；其本細微，但名
為分，不有他故。廣敘此執，如成唯識。 

論曰：或應是多，如執實有眾多極微各別為境； 
述曰：下破小乘。今此先敘古薩婆多毗婆沙義。 
此師意說，如色處等，體是多法，為眼識境。所以者何？其一一

極微，體是實有，合成阿耨；阿耨是假，故此以上皆非實有。 
五識既緣實法為境，故不緣於阿耨以上和合假色。 
故色處等為眼識等境時，其實極微一一各別為眼識等境，不緣假

故，以有實體能生識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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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2：（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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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二敘
外執 

論曰：或應多極微和合及和集， 
述曰：此敘經部、新薩婆多正理師義。經部師說多極微和合，正理師

說多極微和集。 
論曰：如執實有眾多極微皆共和合、和集為境。 
述曰：此即廣敘。謂經部師，實有極微非五識境，五識上無極微相故；

此七和合，成阿耨色以上粗顯，體雖是假，五識之上有此相故，為五識境。
一一實微既不緣著，故須和合成一粗假，五識方緣。故論說言：實有眾微，
皆共和合。 

其正理師，恐違自宗眼等五識不緣假法，異於經部；若順於古，即有
陳那五識之上無微相故非所緣失。遂復說言：色等諸法，各有多相，於中
一分是現量境，故諸極微相資，各有一和集相，此相實有，各能發生似己
相識，故與五識作所緣緣。如多極微集成山等，相資各有山等量相，眼等
五識緣山等時，實有多極微相資山相，五識並得，故成所緣；不爾，即有
非所緣失，許有實體，但為緣故。故論說言實有眾多極微皆共和集。廣如
陳那觀所緣論及成唯識第一卷說。 

然舊唯識，但有鞞世師及古薩婆多義，其和合、和集文但說一，謂鄰
虛集色，仍意難知，文亦難曉，於下破中，言非鄰虛聚集成塵。披者自知，
豈如今論。 

辛三正
破 

述曰：自下第三，一一破執。 
論曰：且彼外境，理應非一， 
述曰：先破外道，未破小乘，故言且。彼所執外境，理應非一，釋頌

初句。此即總非，次顯非理。 
論曰：有分色體，異諸分色，不可取故； 
述曰：所執是一粗有分色，異本極微實有體者，諸有分色體不可取故。 
如山地等，一一段別，即是分色，豈離於此，別有一實粗有分色？ 
應立量言：汝有分色非異分色，異諸分色不可取故，猶如分色。 
汝若又言，誰謂有分異於分色，是不可取，因隨一者，應更破雲：汝

有分色，定非異於諸細分色，汝宗自許實句色故，如細分色。 
或於前因，應臵「許」字：我意自許異於分色，不可取故，無隨一失。

此論言略，遂無「許」字。或應此論，但述其宗，略無因喻。 
謂立宗言：汝有分色體異汝諸分色實不可取，許實句色故，如細分色。

論故字者，乘文便說，由此比量亦無過失。 
述曰：下破小乘，釋頌第二句。 
論曰：理亦非多， 
述曰：此即總非古薩婆多。自下別破。 
論曰：極微各別，不可取故； 
述曰：此中別破。汝言極微一一各別，為五識境，此定不然；極微各

別，眼等五識不可取故。然汝自宗，異生等眼不見極微，五識之上不現其
相，如何說極微各別為境？應立量言：各別極微非五識所緣，眼等五識不
可取故，如眼根等。故此論中，極微各別，但是有法；不可取故，但是其
因；略無同喻及所立宗。或應量雲：聚色多極微，非五識所緣，極微各別，
五識不取故，如眼根等。 

論有宗言及因，觀所緣論，約所緣緣，以立量破。所緣緣者，謂能緣
識帶彼相起，及有實體，令能緣識託彼而生，具二支義。 

色等極微，我非許有。設有實體，能生五識，容有緣義，然非所緣；
如眼根等，於眼等識無彼相故。遂立量雲：極微於五識，設緣非所緣，彼
相識無故，猶如眼根等。彼言雖別，意與此同。 

成唯識論第一卷說，小與此同。彼論說言：非諸極微共和集位，可與
五識各作所緣，此識上無極微相故。設彼救言：極微各別有和合相，為五
識境。和合相者，即似一相，此相是用大。 

於本極微，用不離體，體既實有，成所緣緣。 
彼論破言：非和合位與不合時，此諸極微體相有異，故和合位如不合

時，色等極微非五識境。然更有救，復有別徵，如成唯識第一疏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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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3：（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
一
合
破
小
乘
、
外
道
（
破
外
境
實
有
）
分
三 

辛三正破 

【16】述曰：下破經部、正理論師。 
論曰：又理非和合或和集為境， 
述曰：此即總非，下自別破。 
論曰：一實極微，理不成故。 
述曰：經部等極微有一實體，唯意識境；薩婆多師等

亦有一實體，十處所攝，六識之境。然汝所執一實極微，
我不許有。理既不成，故說極微和合、和集，義皆乖反。 

然觀所緣論破經部師言：色等和合，於眼識等上有彼
相故，設作所緣，以粗顯故，識現相故；然無緣義，無
實體故；如眼錯亂，見第二月，彼無實體，不能生故。
遂立量雲：和合於五識設所緣非緣，彼體實無故，猶如
第二月。 

成唯識論復破彼言：非和合相異諸極微有實自體，分
析彼時，似彼相識定不生故。彼和合相既非實有，故不
可說是五識緣，勿第二月等能生五識故。此中難意：若
有實極微，容有和合假；能合實非有，所合假成無。 

觀所緣緣論破正理師言：如堅等相雖是實有，於眼等
識容有緣義，而非所緣，眼等識上無彼相故。色等極微
諸和集相，理亦應爾，彼俱執為極微相故。遂立量雲：
極微和集相，設於眼等識，是緣非所緣；許極微相故；
猶如堅溼等。執眼等識能緣極微諸和集相，復有別生。 

瓶甌等覺相，彼執應無別；非形別故別，形別非實故。
又不應執極微亦有差別形相，所以者何？ 

極微量等故，形別唯在假，析彼至極微，彼覺定舍故。 
成唯識論復作是說：彼執不然。共和集位，與未集時，

體相一故；瓶、甌等物極微等者，緣彼相識應無別故；
共和集位，一一極微，各各應舍微圓相故；非粗相識緣
細相境，勿餘境識緣餘境故，一識應緣一切境故。 

此論但有破本極微既非實有，所成和集理實不成。 
種種推徵，如餘論說。 

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一問不成 

述曰：自下廣釋極微不成。於中有三：初問不成，次
答不成，後申正義，總結不成。此即初問。 

論曰：云何不成？ 
述曰：外人既見非其極微，一實不成，有隨一過，遂

問論主：云何不成？ 

辛
二
答
不
成
分
二 

壬
一
破
極
微
有
合
無
合
不
成
分
二 

癸一
答合
等不
成分
二 

子一設答
不成 

述曰：次答不成。總有三頌，別破小乘。 
於中有二：初之二頌，破極微有合無合不成；後之一

頌，破極微有分無分不成。 
就初段中，復分為二：初答合等不成，後結不成。 
答合等不成中，既有二頌，復分為二：初設答不成，

後破救不成。 
頌曰：極微與六合，一應成六分；若與六同處，聚應

如極微。 
述曰：初中二難：上之二句，難極微合，應成六分；

下之二句，難極微同處，聚應如極微。 
如阿拏色，合七極微成，中有一極微，外邊有六。 
中極微若與外六極微合，所合既六，能合極微應成六

分。若以極微更無分故，不相合者，六對之時，便相糅
住同一處所；既同一處，阿耨色等，各各應如一極微量。 

論曰：若一極微，六方各與一極微合，應成六分， 
述曰：釋上二句頌。此設破他，非本宗義。 
中間極微，四方上下，有六極微，閤中間極微，應成

六分。所以者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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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4：（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

二

答

不

成

分

二 

壬

一

破

極

微

有

合

無

合

不

成

分

二 

癸

一

答

合

等

不

成

分

二 

子一設答不成 

論曰：一處無容有餘處故。 

述曰：顯成六因。謂中間極微東極微處，無理容有餘

五方處五極微故。如是乃至中間極微下方極微處，非餘

五處。中間極微所合六異故，中間極微應成六分。應立

量雲：中間極微應成多分，一處無容有餘處故，如粗聚

色。或於頌中，亦成比量：中一極微應成六分，與六合

故，如粗聚色與六色合。然頌唯宗因，略無同喻。 

論曰：一極微處若有六微，應諸聚色如極微量， 

述曰：此釋下二句頌。若言極微無方分故不相合者，

中間極微既與六合時，既應互相糅同一處所；中一微處

既與六微同處而住，應阿耨等諸粗聚色如極微量，更不

增長，即微處故。所以者何？ 

論曰：展轉相望，不過量故， 

述曰：顯諸聚色，如極微量。以一與六，展轉相望，

量不相過，故諸聚色，如極微量。應立量言：汝諸聚色

應如微量，量不過微故，如一極微。或於頌中，亦成比

量：汝聚色量應如極微，即微處故，猶如極微，即同無

異。然頌下說如極微言，通宗中法及同法喻，義不違故；

或唯是法而非同喻，文勢異故。其宗、因等，義準應配。 

論曰：則應聚色亦不可見。 

述曰：若許聚色量同極微，其諸聚色應不可見，量如

微故。又立量言：汝粗聚色應不可見，量如微故，或即

微處故，猶如極微。此中說宗，因如前說。然合與同處，

此之二難，皆是設遮，非為本計。 

論曰：迦溼彌羅國毗婆沙師言：非諸極微，有相合義， 

述曰：薩婆多師既見前破，設遮彼義，遂作是言：非

諸極微，有相合義。此立宗也。然此本師，亦不相糅同

一處所，定無是事。今於此中，且但遮合。世友說：極

微相觸，即應住至後念。大德說：極微實不相觸，但由

無間，假立觸名。若異此者，微有間隙，中間既空，誰

障其行，許為有對？合之與觸，名異義同。 

迦溼彌羅，北印度境，毗婆沙論在此國造，因以為名，

顯此論因，如餘處說。毗婆沙者，婆沙，說也。毗有三

義：一、勝義，此論決定勝餘論故；二、異義，於一部

中諸師異說故；三、廣義，於一一義中，諸師廣說故。 

論曰：無方分故，離如前失； 

述曰：顯不合因。若有方分，可說有合，得成六分；

既無方分，不得相合，故離前來遮破我失。 

論曰：但諸聚色有相合理，有方分故。 

述曰：阿耨色以上諸大聚色，可有相合，有方分故，

可成六分。聚色亦成，即顯聚合許有方分；極微無合，

無分義成。俱舍論雲：又和合色，許有分故，相觸無失。

觸之與合，義一名異，此名為聚色，彼名和合色。 

論曰：此亦不然。 

述曰：此總非，下理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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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5：（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

二

答

不

成

分

二 

壬

一

破

極

微

有

合

無

合

不

成

分

二 

癸

一

答

合

等

不

成

分

二 

子二破救不成 

述曰：自下正破極微不成。 

頌曰：極微既無合，聚有合者誰？或相合不成，不由

無方分。 

述曰：於中有二：上二句，但正徵詰；下二句，設破

轉救。汝說極微既無合義，極微即聚，聚有合者，非微

是誰？或若聚色亦無相合，故知不由無方分故極微不

合；聚有方分亦不合故。 

論曰：今應詰彼所說理趣。 

述曰：將釋上二句頌，先發端標起。此中無難，但有

徵詰外人所說無合理趣。理謂義理，趣謂意趣，雙徵義

意，故詰理趣；或趣即理，理是能緣意所趣故。 

論曰：既異極微，無別聚色，極微無合，聚合者誰？ 

述曰：初二句牒，下二句詰。若異極微，有諸聚色，

可言聚合，極微合無；既異極微，諸聚非有，言聚有合，

其合者誰？誰者，問也，問聚合者體是誰也。助立量雲：

聚應無合，即極微故，猶如極微；極微應合，即諸聚故，

猶如聚色。 

論曰：若轉救言：聚色展轉亦無合義， 

述曰：此非正救。以彼師宗，許聚合故。言聚無合，

是設為救。若諸聚色展轉但有無間生至，假名為合，不

相逼近，名無合者，彼師亦說。 

論曰：則不應言，極微無合，無方分故。 

述曰：此中總破正設二救。汝之聚色，既不相合，則

不應說，以諸極微無方分故，極微無合。所以者何？ 

論曰：聚有方分，亦不許合，故極微無合，不由無方

分。 

述曰：此重顯成，破聚無合。汝之聚色許有方分，亦

不許相合，返顯成立極微無合不由無方分；若由無方分，

執極微無合，聚既有方分，聚色應有合。 

此中乃有法之差別，及有法差別，隨一不成，非遍是
宗法，同喻能立不成，異喻所立不遣，合有六過。所以
者何？彼立量雲：如我所說極微無合，無方分故，如心
心所。實微無合、非實微無合，是法差別。作實微緣性、
不作實微緣性，有礙、無礙，名有法差別。此因非但能
成無合，如是亦能成無合宗法、非實微無合，及成有法

作非實微緣性，及無質礙，若說汝實微無方分故，他隨
一不成。若說我假微無合無方分故，因不遍宗法，我說
假微有方分故。若以聚色亦無合故，為微同品，能立不
成，說諸聚色有方分故。若以聚色有方分故，為因異品，
所立不遣，以諸聚色雖有方分亦無合故。此中亦有如電、
日等無常同品，勤勇之因，於此無故，同喻之中，能立
不成。以電、日等為因異法，有無常故，所立不遣，為
例難者，此亦不然。今他但以聚為極微，異法之喻無合

故，便有所立不遣之失。非聲無常宗，電等為異法，故
無所立不遣之過。故今此論但顯他量有此所立不遣之
失。自餘五過，今助顯之，非本論意。善因明者，當自
詳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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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6：（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
二
答
不
成
分
二 

壬一破極
微有合無
合不成分
二 

癸二
結不
成 

論曰：是故一實極微不成。 
述曰：此破小乘微不成中，結不成也。是者，指前；故者，

所以。由前我說量過等，所以汝之所執一實微不成。 
上來二頌，破諸極微有合無合二俱不成。 

壬二破極微有分
無分不成【17】 

述曰：自下一頌，破外極微有分、無分二俱不成。於中有
三：初發論端，生不成理，次外返徵，後舉頌下，正顯不成。
發論端中，初結於前有合、無合，後正生下有無分失。 

論曰：又許極微合與不合，其過且爾。 
述曰：此結於前合、無合也。汝宗所許一實極微，汝許相

合及不相合，其過且如我所說爾。結上所明，舍不論也。 
論曰：若許極微有分無分，俱為大失。 
述曰：此正生下有無分失。謂說極微更有方分及無方分，

俱有大失。 
論曰：所以者何？ 
述曰：此外人問有何所以，俱有大失。 
頌曰：極微有方分，理不應成一；無應影障無，聚不異無

二。 
述曰：上二句顯有分失，下二句明無分過。初之二句，文

意可知。下二句中總有三破。若無方分，應無發影，應無為
障，頌第三句，有此二難，破無方分；頌第四句，破外救義：
若諸聚色不異極微，極微無二，其諸聚色應無影障，重成前
義，至下當知。然舊論頌，乃分為三，初二句為一，下二句
各一。 

論曰：以一極微六方分異，多分為體，云何成一？ 
述曰：此釋上半頌，難有方分，正破經部，亦設遮薩婆多

師。今以理通，令有方分，非彼本計。 
如阿拏色，中間一微所對六方，諸分各異，此一能對，體

既成多，云何成一？ 
以可分故，如前已難。與六微合，令成六分。 
故此破一，有分為因。 
應立量雲：所執極微不應成一，必更可析，有方分故，如

諸聚色。若微不合，但可無間，無多分者，中間之微，隨不
相合，所擬東處，非西等處，六面既殊，還應成六，不成一
也。所執極微應不成一，所擬東處非西等故，如諸聚色。 

無方分故，若所擬東非是東者，應擬西等亦非西等，若爾，
此微應不成色，不可示其東西等故，如心心所。 

成唯識說：又諸極微，隨所住處，必有上下四方差別，不
爾，便無共和、集義。和破古薩婆多師，集破新薩婆多正理
論師。又有方分，必可分析，便非實有。 

述曰：下破薩婆多無方分義，釋頌第三句中初無字。 
論曰：若一極微，無異方分， 
述曰：此敘彼計。彼由極微，極微圓故，能對之東，亦非

是東，餘方亦爾，無異方分，以極微細，其相圓故。 
述曰：此下正破，釋頌第三句應影無字。 
論曰：日輪才舉，光照觸時，云何餘邊得有影現？ 
述曰：且如日輪才舉，自體放其光已，照觸柱等東邊一面，

云何西邊得有影現？此雖理難，義猶未顯有何所以，不許有
影。 

論曰：以無餘分，光所不及。 
述曰：以微所對，東非東等，日照東時，即是照於西等之

處；既無極微隨有一邊光所不及，故照東時西應無影。 
應立量雲：日照柱等時應無有影，無東西等諸方分故，如

虛空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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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7：（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

二

答

不

成

分

二 

壬二破極微有分

無分不成 

成唯識說：若無方分，則如非色，云何和合承光發影？承

光發影處既不同，所執極微定有方分。以現量破。 

論曰：又執極微無方分者， 

述曰：重牒彼計，釋第三句頌初一無字義。意即顯此一無

字，通影及障二難牒計。 

論曰：云何此彼展轉相障？ 

述曰：此正申難，釋第三句頌應障無字。如以二手相擊觸

時，東既非東等，云何左右手展轉得相障？此由未曉不障所

由。 

論曰：以無餘分他所不行，可說此彼展轉相礙。 

述曰：以微所擬東非東等，左手之東，即是西等，無此一

分非是左手他不行處；以西即東故，樹東應至西，故二相擊，

定無相障。行者往也。應立量雲：手相擊等應不相障，無方

分故，如虛空等。此無方分亦不相障，故以為喻。成唯識說：

又若見觸壁等物時，唯得此邊，不得彼分；既和合物，即諸

極微，故此極微必有方分。 

論曰：既不相礙，應諸極微展轉處同， 

述曰：前破無分不得相礙，今破不礙令處應同。此極微處，

應即是諸極微處所，不相礙故。既爾，此色應不成粗，皆相

入故。 

論曰：則諸色聚同一極微量，過如前說。 

述曰：若許同處，則汝所言諸聚色法同一微量，應不成粗；

不成粗故，過如前說。前說者何？謂若六同處，聚量應如微，

則應聚色亦不可見。比量如前，故不重述。 

論曰：云何不許影障屬聚，不屬極微？ 

述曰：此外人救。我說極微無有方分，汝便難言應無影障。

汝宗云何不許我說聚有方分，影障屬聚；極微無分，不屬極

微？ 

論曰：豈異極微，許有聚色發影為障？ 

述曰：論主返詰。汝雖作難，然汝本宗，豈異於極微，許

別有聚色，極微無影障，聚發影為障？ 

論曰：不爾。 

述曰：此外人答。非異極微別有聚色，故言不爾。 

論曰：若爾，聚應無二。 

述曰：此論主難。若爾者，釋頌第四句聚不異言；聚應無

二，釋無二言。爾者，此牒彼計。若聚不異極微，則應聚色

無影障二，即極微故，猶如極微。此即總答，次下別顯。 

論曰：謂若聚色，不異極微，影障應成不屬聚色。 

述曰：此廣前難。此中四句，上半顯聚不異，下半明無二。

謂若汝宗所說聚色，不異汝執一實極微，其影及障應屬極微，

不屬聚色，聚色體即是極微故，比量如前。成唯識中亦作是

說：既和合物即此極微，發影障等，故知極微定有方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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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8：（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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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
破
外
人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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境
非
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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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
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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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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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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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
破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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庚

二
正
破
小
乘
（
廣

釋
極
微
不
成
）
分
三 

辛三申我正義，

總結不成 

論曰：覺慧分析，安布差別，立為極微，或立為聚，俱非一實。 
述曰：明一實微不成之中，上來第二，有合無合、有分無分，

正答不成；此即第三，申我正義，總結不成。此五句中，上四句
申正義，第五句結不成答。 

若吠世史迦，極微實句攝，常非無常。空劫極微，體是常住。
成劫之微，此所生者，名為無常，其量方大；後大地等，合成一
物。唯地水火風是極微性，色聲香味觸五大之德，體非是微。 

六句義：勝論外道計德有二十四種，色、香、味、觸、數、量
等。第六量德復有五種：一、微性，唯二微果上有；二、大性，
三微果等以上方有；三、短性；四、長性；五、圓性。 

（有（順世）外道執地水火風極微實常，能生粗色，所生粗色，
不越因量。雖是無常，而體實有……若謂果色量德合故（即微量，
大量），非粗似粗，色根能取。（《成唯識論》卷一）） 

薩婆多極微，十色處攝。七極微成阿耨，乃至展轉，積小成大。
極微實有，故五識緣；阿耨以上，總者皆是假有，五識不緣。 

經部極微，隨何處攝，亦是實有。積成大物，大物是假，五識
所緣；其實極微，唯意識得。 

然大乘中，極微亦假，法處所收。但從大物析成於小，名為極
微，非從於小積以成大。成唯識說：然識變時，隨量大小，頓現
一相，非別變作眾多極微，合成一物。為執粗色有實體者，佛說
極微，令其除析，非謂諸色實有極微。諸瑜伽師，以假想慧，於
粗色相，漸次除析；至不可析，假說極微。 

雖此極微，猶有方分，而不可析；若更析之，便似空現，不名
為色。故說極微是色邊際。 

廣如瑜伽第三及五十四，顯揚第五及十六十八等解。 
故今論言：覺慧分析，安布差別，立為極微；若不析時，頓現

一相，即立為聚，聚色可更析，微假慧安布，故微與聚，俱非一
實。遮彼聚微體是實有，非我大乘聚亦稱假，有實色用，別從種
生，非諸極微有此義故。 

庚三正破外道，設破
小乘（再破外境實有） 

述曰：初段之中，第四反破外境實執，合有五頌。上來四頌，
初之一頌，合破小乘、外道二執；其次三頌，正破小乘。自此下
第五頌，正破外道，設破小乘。於中有八：初，勝論師等，鹹作
是言，且臵極微，猶未遮我外色等相；二、論主問；三、外人答；
四、論主徵；五、外人問；六、論主難；七、正量部等救；八、
論主破。此即初也。 

論曰：何用思擇極微聚為？猶未能遮外色等相。 
述曰：勝論等言：前來極微，何用思擇？然汝大乘，猶未能遮

我宗等立外色等相。 
述曰：此下論主問。 
論曰：此復何相？ 
述曰：汝色等相，體即極微，極微已破，即破色等，復言未遮

我色等相。此諸色等，離極微外，復有何相？ 
述曰：此下外人答。 
論曰：謂眼等境，亦是青等實色等性。 
述曰：外色等相，即是眼等諸現量境，此通五塵；亦是顯色青

黃赤等實色等性。即顯二義，外色等相，一顯現量境，二顯實體，
故是實有。其內五根，就他宗說，非現量境，但能發識，比知是
有。且約外處辨現量境，於青等中，等取黃等，亦兼聲等；實色
等中，亦等聲等。此所說者，識外實有。 

述曰：此下論主徵。 
論曰：應共寨思，此眼等境、青等實性，為一為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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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9：（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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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
唯
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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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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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三正破
外道，設破
小乘（再破
外境實有） 

述曰：隨其經部，或薩婆多，或吠世師，若假若實，汝今與我，應共寨
思，汝此所說諸外色等，眼等五境、青等實性，為體是一，為體是多？此
為二問。 

述曰：此下外人答。 
論曰：設爾，何失？ 
述曰：設一或多，竟有何失？此下論主難。 
論曰：二俱有過。多過如前，一亦非理。 
述曰：若一若多，二俱有過。其多過者，如前已說，非多極微等以下三

頌是；一亦非理，非直多成失。設一復為過，故言亦非理。外人伏問，非
理者何？ 

頌曰： 
一應無次行，俱時至未至，及多有間事，並難見細物。 
述曰：此正破一。前敘宗中，衛世執一，小乘執多。今此設遮小乘執一，

意兼外道，以小乘救有色等故。其頌一字，牒外人執；應無二字，通下五
難。五難者何？若執境一，一、應無次序行義，二、應無俱時至未至，三、
應無多有間事，四、應無有間，五、應無難見細物。今合第三多有間事、
第四有間為第三句。言多有間事，如業道等。 

西域言遮，此翻為及，或翻為等。若作及義，於六釋中，顯相違釋。第
三句及第四句並，是顯此四難義各不同。非無次行，即是俱時至與未至，
故臵及言。若言等者，顯非唯爾，更有此餘。今者四義皆已列名，義不是
等，但言及並，顯相違釋。 

論曰：若無隔別，所有青等眼所行境，執為一物， 
述曰：釋頌一字，即敘彼宗。彼宗意說：若有隔別，眼所行境，體即是

多；無隔別時，所有青等眼所行者，說為一物。其聲香等，類色亦然。 
前來總議外五處故，不是唯言於色處法。今此文略，且言眼境，非耳等

境。此中不破彼執為多。然此牒計，於下四難，一一應敘，凡難義法，牒
方難故。今恐文繁，最初總敘，下別為難。 

論曰：應無漸次行大地理，若下一足，至一切故。 
述曰：此第一難，配頌可知。若執為一，眼所行境無隔障處，世間應無

漸次行大地義，以地一故，若下一足，已至一切，如何可說有漸次行？ 
應立量言：無隔障處，下此一足時，所未至處，時亦應已至，汝執一故，

彼即此故，猶如於此。或雲：無隔大地，應無漸次行義，若下一足至一切
故，如此足處。然今論文，有大宗意，其為比量，應如是知；然今眼境名
大地者，假名大地，非實地大。 

論曰：又應俱時，於此於彼，無至未至， 
述曰：此第二難。若執是一，且如手執無隔障物，無有一法，一時之中，

此邊彼邊，有手至未至。此猶未曉，次顯其因。 
論曰：一物一時，理不應有得未得故。 
述曰：至者，到也，得也，及也。體是一物，於一時中，若手執時，理

不應有此處可得、彼處未得。今依此難，一切世間，無一物者。所以者何？
且如一筆，以手執時，有至未至，如何成一？故知大乘，諸眼等境，或可
說一，總可至故，如手握珠；或可說多，至未至故，如指捻珠。應立量雲：
汝宗世間無隔斷物無有一法有至未至，執是一故，如手握珠。 

論曰：又一方處，應不得有多象、馬等有間隙事； 
述曰：此第三難。若執境一，於無隔障一方處所，多象、馬等皆集其中，

應不得有象、馬等物多間隙事。二物中間所見空處，是次下難；象、馬二
物，自不相到，名間隙事，是此中難。所以者何？ 

論曰：若處有一，亦即有餘，云何此彼，可辨差別？ 
述曰：此顯所由。所依之處，體既是一，若有一象，即有餘馬，云何此

象及彼馬等可辨差別？應立量雲：於無障隔一方處所，多象、馬集，一象
住地，應餘馬等亦住此地，執是一故，如此一象住地。 

或言汝宗無隔一方，多象等集，應不得有多間隙事，或應此彼亦無差別，
執是一故，如一象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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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3-10：（10 表）戊四返破外人，外境非實有，故知唯有識分三【下】【15 至 21】【卷三】 

戊
四
返
破
外
人
，
外
境
非
實
有
，
故
知
唯
有
識
分
三 

已
二
論
主
正
破
分
三 

庚三正破外道，設破
小乘（再破外境實
有） 

【18、19、20 見前】 
【21】論曰：或二如何可於一處，有至不至、中間見空？ 
述曰：此第四難。若執境一，如何可有象、馬二物，此是所至，

中間不至，見有空處？應立量雲：無隔一處，象、馬二居，應不得
有中間空處，執是一故，如手握珠。 

前第三難，約所依一，能依象等多有間事，難應非有；此第四
難，約能依二，所依地一，中間應無空缺之處，是二別故。 

前多有間事，及此有間，合釋於前第三句頌多有間事。舊論頌
但言及別類多事，此第四難，彼頌不攝。故今勘此，善惡易明。 

論曰：又亦應無小水蟲等難見細物， 
述曰：此第五難。若執境一無隔，水中亦應無有小水蟲等難見

細物。此立宗非，下明所以。 
論曰：彼與粗物，同一處所，量應等故。 
述曰：所依之境，既是一物，能依水蟲，應無小者，彼小蟲與

粗大物，依一所依，遍所依故，能依、所依，量皆等故。舊論說言，
最細水蟲，與大色同，應無不可見。彼言色者，即形量色。若小水
蟲，不遍所依，量不等故，可見細者，所依不遍，故非是一。如說
極微，六方分異，云何成一？應立量雲：小水蟲等依無隔水，能依
應等所依之量，執所依一故，猶如無隔一頗胝迦一所依色。又應量
言：小水蟲等依無隔水，應不難見，執水一故，如無隔水。 

此中如前所說比量，論文既隱，唯強思惟施設安立，於宗因喻，
皆遮過失，恐文繁廣，不能具明。善因明者，自當詳悉。然或不須
作其比量，準論但以道理徵之，亦不違理。 

述曰：此下正量部轉計救義。 
論曰：若謂由相此彼差別，即成別物，不由余義， 
述曰：謂見如前五義破一，遂作是義：亦非無隔眼所行境體皆

是一物。所以者何？由彼地相，此象彼馬處有差別，即成此彼二處
地別。如是四足，處各差別，即成四一。蹄足之下，東西有殊，其
地即異，不由異義。所餘無隔眼所及境，名為一物；有隔不及，遂
即成多。故我宗中，無前五失。今牒言若謂由等。 

述曰：此下第八論主正破。 
論曰：則定應許此差別物，展轉分析，成多極微。 
述曰：若由相故，此彼差別，其體各一，則汝定應許汝所執，

此差別物體是一者，又以覺慧，展轉分析，成多極微，都無一物。
如馬住處，名為一物，四足各異，地即成四；如是於足東西方異，
於東西方，多百千分；如是至細，成多極微。是故世間，無定實有
唯一物者。故汝等計，皆述妄情，虛所施設。 

己三結歸唯識 

述曰：就第四段破他宗中，此下第三，總結不成，顯歸唯識。 
論曰：已辨極微非一實物。是則離識眼等色等，若根若境，皆

不得成， 
述曰：已辨極微非一實物者，結前所破，能成極微一實非有。

是則離識眼色等者，總結以上極微所成根境非有，即是離識眼等五
根、色等五境，皆不得成。能成極微非實有故，所成根境何義得成！ 

述曰：既爾，此無言何所顯？ 
論曰：由此善成唯有識義。 
述曰：顯歸唯識。離識根境，今既破無，故知根境，皆不離識；

不離識色，可許有故。然諸根境，四大所造，諸宗計別，如成唯識
第一疏述。 

上來總有一十四頌，合為四段。初之一頌，小乘、外道四事難
境無；次有五頌，釋四難非理；次有三頌，釋有情法二無我教；次
有五頌，返破境實執。 

或分為三，合初二段，總有六頌，四事問答外境無故。 
此等總是第一大段，四事難識境無，卻徵實境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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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1：（3表）丁二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分二【下】【21 至 23】【卷三】 
科判 正文 

丁
二
釋
小
乘
等
以
現
量
證
境
有
，
返
破
憶
持
執
分
二 

戊
一
釋
現
量
證
分
二 

己一
正量、
薩婆
多等
申難 

述曰：自下大文第二，釋外人難，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此第二段，有
一頌半，合分為二：初之一頌，釋現量證；後之半頌，釋憶持執。於中皆有先難
後破。此則正量、薩婆多等為此問起，先議諸法，刊定勝量，後方申難。此即議
也。 

論曰：諸法由量刊定有無，一切量中現量為勝。 
述曰：刊定者，貶量也。言諸法者，即是所量一切有漏無漏諸法，由三二量，

揩準有無。量者量度，如以尺丈，量綾錦等。尺為能量，綾等所量，知其量數，
是其量果。 

諸心心所，緣諸法時，說有四分。見分能量，相分所量，自證量果。如是自
證緣見分時，見分所量，自證能量，證自證為量果。如證自證緣自證時，自證所
量，證自證分為其能量，即此自證亦為量果，能返緣故。若以第三緣第四時，第
四所量，第三能量，其第四分即為量果，能返緣故。 

陳那以前古內、外道，大、小乘師，皆說三量：一、現量，二、比量，三、
聖言量。今依梵音，雲阿弗多阿笈摩，此雲至教。至教量者，非得但聖者說，名
為至教，但是世間言無差二可信者語，皆至教量。契至理故，合實事故，如八語
品、四聖言等。 

言比量者，比附量度，名為比量。即以眾相而觀於義，緣此義智名為比量。 
言現量者，諸部說異。 
且薩婆多，用世友說，以根名見。根體是現量，以顯現義是根義故。此能量

境，故名現量，是持業釋。法救說識名見，能量境故，識名現量。持業如前。妙
音慧名見，能量法勝，慧名現量。正量部說，心心所法，和合名見；心心所法，
合名現量。經部師說，根識和合，假名為見；假能量境，假名現量。 

吠世史迦德句義中，覺為現量。數論師說，十一根中，五根是現量；若歸於
本，自性是現量。 

大乘師說，根名為現，依發屬助如，根五義勝餘故，然是色法，不能量境；

唯心心所能量度，故心心所法正是量體。依現之量，名為現量，此依士釋。 

（五根各各明照自境，名之為現。（《因明大疏》卷三）） 

（（識）隨根立名，具五義故，五謂依、發、屬、助、如。 

依：依根處所，識得有故。由有根故，識得有故（第六依無色根）。 

發：根所發識。由根變異，識必變異。 

屬：屬根之識。由識種子隨屬於根而得生故。 

助：助根之識。由根合識，有所領受（令根損益）。 

如：根識二法，俱為有情數（色法不定）。（《成唯識論》卷五）） 

若無著以前，但說二分，唯一見分為現量體。無著以後，陳那菩薩立三分者，

見、自證分為現量體。護法以後，見分、自證、證自證分為現量體。安慧諸識雖

皆有執，然無隨念、計度分別，明現取境，名為現量；無漏皆現量，如說善等性。 

小乘有五，外道有二，大乘有四，合有十一種，出現量體。廣如餘處，此略

顯示。 

陳那以後，其聖言攝入現、比，此體除此外更無故，如因明疏。今者世親說

有三量，故論說言，一切量中，現量為勝，取現境故，證自相故，大小二乘，外

道、內道皆共許爾。故今總敘，貶議諸量，現量勝餘。 

述曰：此下正申難。 

論曰：若無外境，寧有此覺：我今現證如是境耶？ 

述曰：如世人言，我今見色，乃至觸觸，若無識外實色等境，寧有此覺：我

今現證如是色等？此覺既非無，外色等定有。 

總言覺者，心心所法之異名也。今此言覺，謂現量智，非唯是慧。因明者說，

言證智者，心心所法之總名矣。故舊論雲：如此證智，云何得起？成唯識中，亦

有此難：色等外境，分明現證，現量所得，寧撥為無？此中難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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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2：（3表）丁二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分二【下】【21 至 23】【卷三】 

丁
二
釋
小
乘
等
以
現
量
證
境
有
，
返
破
憶
持
執
分
二 

戊
一
釋
現
量
證
分
二 

己
二
論
主
破
分
二 

庚一
總非 

述曰：下論主破。破中有二：初總非，後別破。 
論曰：此證不成。 
述曰：此總非也。外人設問：云何不成？ 
頌曰： 
現覺如夢等，已起現覺時，見及境已無，寧許有現量？ 
述曰：第一句述正理，顯難外境實有不成；下三句破外宗，明無現覺，

成無外境。然舊論本，遂分二段，前後別明。其此頌中，初句易解，至下當
知。 

上一句引喻破經部。下三句中，略破二類：初破正量部等非剎那論；後
破一切有等剎那論者。謂已起現覺時，其見已無，寧許有現量，破正量部等。
謂已起現覺時，其見及境已無，寧許有現量，破薩婆多等。大眾部等宗計不
同，亦應敘破，如薩婆多。 

第三句中，言及字者，即相違釋，意顯有二難，至下當知。 
論曰：如夢等時，雖無外境，而亦得有如是現覺。 
述曰：先釋初句。今解初中如夢等字，能成喻法。等者，等取眩翳目等，

緣見發蠅等。此等諸位，經部及大乘，彼此共許外境非有，故以為喻。如夢
等中，雖無離心外實境界，而彼言謂我見是事，聞是事等，起此現覺。下合
法顯。 

論曰：餘時現覺，應知亦爾。 
述曰：釋頌初句現覺二字。除夢等外，餘時所起見是事等如是現量，應

知亦爾，亦無外境，此現覺生。應立量言：除夢等外，所有現覺緣非外境起，
許現覺故，如夢等現覺。此中意說，若實現覺如五識等，不作此解：我今現
證如是事境；作此解者，是意識中分別妄覺，非謂現量心心所法。 

成唯識說，現量證時，不執為外；後意分別，妄生外想。故現量境是自
相分，識所變故，亦說為有；意識所執外實色等，妄計度故，說彼為無。又
彼論說，謂假智詮，不得自相，唯於諸法共相而轉。故現覺者，必無此智，
及與此論：我今現證如是事等。 

論曰：故彼引此為證不成。 
述曰：此結非也。現覺所緣，由如夢境，性非實有，故彼汝宗，引此現

覺，為證離心外境實有，理證不成。 

庚
二
別
破
分
二 

辛
一
破
正
量
部
等 

述曰：次釋下三句頌，先破正量部等。 
論曰：又若爾時有此現覺，我今現證如是色等。 
述曰：此解第二句頌。若於爾時起此現覺，我今現證如是心外色等實境

者。此牒彼計，下正申難。 
論曰：爾時於境能見已無， 
述曰：釋第三句見已無字，申其難意。正量等計六識不併，起此覺時，

能見五識實現量者，已入過去，現在非有。所以者何？ 
論曰：要在意識能分別故，時眼等識必已謝故。 
述曰：此顯二因，成能見五識現在非有。彼此共許，要第六識具三分別，

方能起此分別現覺，五識不具三種分別，故不能起此等現覺。此等現覺既在
意識，起此覺時，故彼能見眼等五識亦入過去，落謝非有。先見是物，後方
起覺，故正見及覺二，時必不俱。能見實現覺，此時既無，寧許此覺有是現
量證外境有？若正現量證色等時，緣心內法，無假智詮。故證不成。 

以正量部，心心所法、燈焰、鈴聲，唯滅相滅，念念生滅；色等法滅，
亦待外緣，即隨此事長短一期，後方有滅。 

起證如是現量覺時，眼識不住，故入過去；其境色等，一期未滅。 
故此唯破起此覺時能見已無，不破所見此時非有。 
設縱有故，應立量言：起此覺時必非現量，是散心位，能見已無故，如

散心位緣於過去百千劫事。破境一期，如餘論說。 
（一、自性分別，體唯是尉；二、計度分別，意地散慧諸念為體（散謂

非定，簡定中慧，意識相應，簡五識心，故第六識相應散慧，名為計度分別）；
三、隨念分別，若定若散，意識相應諸念，名為隨念分別。（《俱舍論頌疏》
卷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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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4-3：（3表）丁二釋小乘等以現量證境有，返破憶持執分二【下】【21 至 23】【卷三】 

丁
二
釋
小
乘
等
以
現
量
證
境
有
，
返
破
憶
持
執
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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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
一
釋
現
量
證
分
二 

己
二
論
主
破
分
二 

庚
二
別
破
分
二 

辛
二
破
薩
婆
多
部
、
大
眾
部
【
2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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述曰：下破薩婆多等。 
論曰：剎那論者，有此覺時， 
述曰：此等執境及心心所，皆念念滅，名剎那論。有此覺時，釋頌第二

句，牒彼所計。 
論曰：色等現境亦皆已滅， 
述曰：此正申難。釋第三句頌及境已無。眼等六識，不俱時起。起此覺

時，要在意識，但非現覺。能緣已無，所緣現境亦皆已滅；即此現覺所有詮
智，現在緣時，不及現境，此已滅故，故證不成。應立量言：起此覺時必非
現量，是散心位，境已無故，如散心位緣過去世百千劫事。大眾部等，剎那
既同，六識俱時，雖小不同，頗亦同此。 

論曰：如何此時許有現量？ 
述曰：此雙結難，釋第四句頌。正量部等，起此覺時，能見已無，如何

此時許有現量證外境有？薩婆多等，起此覺時，其境亦無，如何此時許有現
量證外境有？故說現覺證有外境，為證不成。 

既爾，大乘許六識並，起此覺時，能見、所見二俱現有此現量覺，其義
如何？五識俱意，若同五緣，是現量攝，不起此覺；若起此覺，必不同緣，
假智詮故。 

五識前時，既由意引，今相續生，不假意識；意識起亦餘二量攝。 
或五同時，或剎那間，亦無過失；然緣心內境，有此現覺生。 

戊
二
釋
憶
持
執
分
二
【
2
3
】 

己
一
外
人
救 

述曰：下破憶持，先外人救。 
論曰：要曾現受，意識能憶，是故決定有曾受境。 
述曰：謂彼救言，要曾過去眼等五識現受此境，今時意識方能憶持，非先未受，

後意能憶。此則泛說先緣後憶，是故決定有曾受境。顯過去世現境非無，是曾五識
現所受故。 

論曰：見此境者許為現量，由斯外境實有義成。 
述曰：曾現受境明瞭五識，既許非無，能見此心追憶意識，亦定是有。 
彼此二宗，許曾現識現量所攝。現量曾有境，今時方能憶，故此所緣，定心外法；

又追憶識，由曾現受，亦現量攝，故知外境實有義成。 
若無外境，無曾所受；無曾所受故，現量亦無，云何今時有憶持識？ 
由斯外境實有成也。此外救已。 

己
二
論
主
破 

述曰：下論主破。破中有二，初總後別，此總非也。 
論曰：如是要由先受後憶，證有外境，理亦不成。 
述曰：如是要由現量先受外實有境，後意方憶，以此道理，證離心外境有不成。 
論曰：何以故？ 
述曰：外人復問，為何義故證境不成？下論主破。 
頌曰：如說似境識，從此生憶念。 
述曰：然舊論本，句句別明，分為二段，豈如今者合一處明，義相違故，但申正

理，奪彼憶持。如前所說，似境之識，後生憶持，非緣離心外境，識後有憶持也。 
論曰：如前所說，雖無外境，而眼識等似外境現。 
述曰：釋初句頌，奪彼曾受離心外現境之識。謂如前說，識從自種生，似境相轉

等，及初論首說，識生時似外境現，雖無外境，眼等五識似外境現，已廣如前。 
論曰：從此後位與念相應，分別意識似前境現， 
述曰：釋頌下句，奪彼憶持。謂從過去似境五識，今此後位，與別境念相應之時，

有緣過去分別意識，變似前五識所緣境現。 
無曾現在受離心境眼等五識，從此今時與念相應，有一意識緣前五識離心之境。 
論曰：即說此為憶曾所受。 
述曰：即說於此分別意識，緣曾現在不離識境，名為憶持曾所受識。所以者何？ 
由曾五識，及同時意，緣即識境，燻成種子，今時相續，意於此位，能憶前境，

名為憶持。非曾五識境實離於心，今時猶有意識緣之，名曾受識。 
論曰：故以後憶證先所見實有外境，其理不成。 
述曰：此結非也。道理既爾，故汝所說，以憶持故，證曾五識所見實有，其義不

成。直以自宗，釋外所難，奪他所說，更無異理。如說汝細心，即我第八識。 
然舊論本，上來所說一頌半文，異常難解，披者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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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1：（2表）丁三釋小乘、外道難，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分二【下】【23】【卷四】 
科判 正文 

丁
三
釋
小
乘
、
外
道
難
，
以
夢
例
覺
時
，
應
知
境
無
失
分
二
【
卷
四
】 

戊一敘難 

述曰：自下大段第三有半頌，釋小乘、外道難，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
先敘彼難，後方釋破。於敘難中，初牒論主所明唯識，後正申難。此即初也。 

論曰：若如夢中，雖無實境，而識得起，覺時亦然。 
述曰：論主前來所說理趣，如世夢中，無境既識起，其覺時識，無境得生者，

即牒夢、覺二識義同。自下申難。 
論曰：如世自知夢境非有，覺時既爾，何不自知？ 
述曰：夢、覺二識，無境既同，世能自知夢境非有，其覺時識，自知應等。

夢心無有境，覺時許知無；覺識境既無，何不知非有？量雲：世覺時識應知境無，
許無境故，如知夢識。 

論曰：既不自知覺境非有，寧如夢識實境皆無？ 
述曰：前難覺識應知境無，此顯不知實境非有。覺、夢二境俱非有，即知夢

識境成無，覺不自知無，異於夢故，知覺識境實有。 
量雲：世覺時識外實境有，許異夢故，如自真智。不言世覺，相符極成，亂

真覺故。因不言許，隨一不成。生死，大乘說為夢故，或簡五識不行夢故，或顯
異於眠時夢故。喻不言自，其體便闕。大乘真智，無外境故，若說大乘真智為喻，
所立不成。為此等過，宗等各簡。此總難已，自下非之。 

戊二釋破 

論曰：此亦非證。 
述曰：此總非之，自下別釋。 
頌曰：未覺不能知，夢所見非有。 
述曰：未得真智覺，不能自知生死夢所見定非實有，即正理解於此頌文。或

為喻顯，如世未覺，不能自知夢心所見定非實有；覺時亦爾，以喻釋難。即此半
頌，通以法、喻二義解之，亦無違也。舊論下句，今在上說；今此上句，舊論下

說。舊依梵本，今從唐言，亦無乖返。諸上下頌，應如是知。 
論曰：如未覺位，不知夢境非外實有，覺時乃知。 
述曰：此舉世喻，以釋頌文。要覺方知夢境非有，彼此共許，故以為喻。下

以理解。 
論曰：如是世間，虛妄分別，串習惛熱，如在夢中， 
述曰：此釋下句頌中夢字。生死之識，不稱實理，說為虛妄。無始已來，數

數燻發，名為串習。蓋纏覆蔽，稱之為惛；毒火所煎，號之為熱。或復串習無明
稱惛，聖智不生名之為熱。猶如世間數習闇昧惛睡之識名之為夢，生死亦爾。睡

者，惛熱義；夢，睡心之異名。即說生死名世間亦爾，如經所說生死長夜。 
論曰：諸有所見，皆非實有。 
述曰：釋後句頌下之四字。生死妄夢，異真智生，故此所緣，皆非實有。顛

倒虛妄，所顯現故。量雲：生死夢識所緣之境皆非實有，許夢境攝故，如極成夢
境。 

論曰：未得真覺，不能自知。 
述曰：釋頌初句。無始已來，串習虛妄，未植善種，真智不生，如何得知生

死夢境不實顯現如夢境無？此答前難。應立量言：生死之識不能稱理知自境無，
許夢識攝故，如極成夢識。然亦許有少能自知，如今聞教，知境非有，如極成夢，
亦少自知，不名真覺。恐違世間及法差別隨一過故，宗雲稱理。因有許言，世間
眠夢，彼此共許，名為極成，簡生死夢，他不許故。 

述曰：外人伏難：既生死識不能稱理如實自知，何名真覺而實得知今境非有？ 
論曰：若時得彼出世對治無分別智，即名真覺。 
述曰：二乘見道，亦名真覺，然於後得，不知境無，加行不作唯識入故。菩

薩見道，無漏正智超世間故，名為出世；能除生死，稱為對治；離世分別及事分
別，名無分別。此為無間道，對治世間，契真如理，名無分別智。釋此名義，如
餘處辨。 

不虛妄，故名真；如實了，故稱覺；此離諸縛，超諸粗重，得此名入諸聖朋
流，故名真覺。簡異生死少出夢時亦言知夢境皆非有假名之覺，立真覺名。此翻
頌中未覺之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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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5-2：（2表）丁三釋小乘、外道難，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分二【下】【23】【卷四】 

丁三釋小乘、外道難，以夢
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分二 

戊二釋破 

論曰：此後所得世間淨智現在前位，如實了知彼境非
實，其義平等。 

述曰：於見道中，得此所說無分別智，後有緣世間無
漏之智現在前位，方能稱理、如實了知彼生死識境非實
有，即後得智。緣世間故，名為世間，非體有漏名世間
也。體非是漏，立以淨名。稱境而知，名如實知。 

前無分別，唯緣如理，但名真覺；此後得智，遍緣世

間，能知境無，名如實知，亦名真覺。此智得起，藉無
分別。無分別智，獨名真覺；若生死識，雖少自知，不
名真覺。無分別智雖名真覺，不能知境皆非實有；此後
得智遍緣理事，能知境無，異前二智。 

其義與前知世眠夢，平等無二。前處眠夢，得世覺時，
知先夢境體非實有；今從生死，得於真智，出世覺時，
知先生死夢境體非真實，相似無二。平等、相似，一義
二名。解頌如字。故若不知生死夢境非實有者，但是未

覺；得真覺已，故能了知。攝大乘論、成唯識中皆有此
釋，義意既同，故不繁引。 

 
表 16-1：（2表）丁四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分二【下】【24】【卷四】 

科判 正文 

丁

四

釋

外

難

二

識

成

決

定

，

外

境

非

無

失

分

二

【

2

4

】 

戊一敘難 

述曰：自下大文第四，復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 

論曰：若諸有情由自相續轉變差別，似境識起，不由外境為所緣生， 

述曰：小乘、外道作如是難：若諸有情，由自身中，心等相續，識自證分轉

變自體，有差別相，在內識上似外境現，實非是外，識緣此起，不由外境為其所

緣引識等起；或從種子轉變差別，乃有現行，似境識起，不由外境為所緣生。此

則外人揲論主義，次申共許，後方正難。 

論曰：彼諸有情，近善惡友，聞正邪法，二識決定。 

述曰：此申共許。如彼能緣不離識境，一切有情，或近善友，聞說正法；或

近惡友，聞說邪法。如四親近行近善知識，聽聞正法，正性決定，能教者識，成

悲決定，能聽者識，成慧決定；近惡友時，成邪定亦爾。即能所教，二識決定。 

（一、於善友有病無病，隨時供侍，恆常發起愛敬淨信。（《瑜伽師地論》卷

四四）） 

（二、於善友隨時敬問禮拜，奉迎合掌，殷勤修和敬業，而為供養。（《瑜伽

師地論》卷四四）） 

（三、於善友如法衣服、飲食、臥具、病緣醫藥、資身什物，隨時供養。（《瑜
伽師地論》卷四四）） 

（於善友若正依止，於如法義，若合若離，隨自在轉，無有傾動，如實顯發，
作奉教心，隨時往詣，恭敬承事，請問聽受。（《瑜伽師地論》卷四四）） 

（何名正性？謂契經言，貪無餘斷，瞋無餘斷，痴無餘斷，一切煩惱皆無餘
斷，是名正性。定者謂聖；聖謂已有無漏道生，遠諸惡法，故名為聖；獲得畢竟
離系得故，定盡煩惱，故名正定。（《俱舍論》卷十）） 

或近善惡二種友故，其能近者，各成正邪二識決定。准此下釋，即能所教，
二識決定，前解為是。若準舊論，今此難中，文既含隱，其能近者，各隨所應，
成於邪正二識決定，後解為是。然文既含隱，二解並得，任情取捨。 

論曰：既無友教，此云何成？ 

述曰：此正為難。諸識既緣不離識境，無心外法，理即便無善惡二友，亦無

他說正邪二法，此能聽者，或正或邪二識決定，云何得成？或無外境，云何得有

能教所教二識決定？下釋妨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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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6-2：（2表）丁四釋外難二識成決定，外境非無失分二【下】【24】【卷四】 

丁

四

釋

外

難

二

識

成

決

定

，

外

境

非

無

失

分

二 

戊二釋難 

論曰：非不得成。 
述曰：此總答難，非不得成。下別答難。 
頌曰：展轉增上力，二識成決定。 
述曰：由能所教二人展轉增上緣力，其能聽者，正邪二識成決定也。或增上

力，能所教者二人之識得成決定。準前二釋。 
論曰：以諸有情自他相續諸識展轉為增上緣， 
述曰：此釋初句頌。以諸有情，他能教者，自能聽者，各各相續八種諸識，

此彼展轉為增上緣。此意即顯親緣心內自所變境，名為唯識，非遮心外他有情等。 
外人說心緣心外法，親得他人所說之法。今則不然，能所教者，展轉互為增

上緣故，自識變似能教、所聽，為自相續識親所緣，不能親取他所說法為疎所緣，
於義無失。此說展轉為增上緣故，成唯識說為疎所緣故。 

論曰：隨其所應，二識決定。 
述曰：隨其所應，顯義不定。由增上緣，若近善友，聽聞正法，自相續中正

識決定；若近惡友，聽聞邪法，自相續中邪識決定。 
或近善惡友，及由展轉為增上緣，能說法者正邪悲愛，能聽法者正邪智慧，

二識決定。言隨所應，二識決定，此猶未顯。 
論曰：謂餘相續識差別故，令餘相續差別識生，各成決定，不由外境。 
述曰：此廣前增上緣義，答外所徵。謂能教者餘相續中見相分識，正邪差別

增上緣故，令能聽者餘相續中，差別見相諸識得生，能所教者，二識各各得成決
定；或能聽者正邪二識，各成決定，不由外境識決定成。即由自他增上緣力，識
得決定，非由自他親相緣見，成決定識。故知識生，不是親緣。 

由於外境增上緣，由我亦許有故，雖無外境，而友教亦成。 
 
表 17：（1表）丁五釋外難夢覺心無異，無造行果差失分二【下】【25】【卷四】 

科判 正文 

丁
五
釋
外
難

夢
覺
心
無
異
，
無

造
行
果
差
失
分
二

【

2
5
】 

戊一敘難 

述曰：自下半頌，大文第五，又釋外難，夢覺心無異，無造行果差失。初外
人難，後論主釋。初難之中，先牒此義，後方為難。 

論曰：若如夢中，境雖無實，而識得起，覺時亦然， 
述曰：此即牒也。若覺時識，猶如夢中，境雖無實，而亦得起。 
論曰：何緣夢覺造善、惡行，愛、非愛果當受不同？ 
述曰：此申難也。夢時與覺，無境是同，覺時與夢俱造眾業，何故覺行感果

苦楚，或有現報等，夢時造行感果微劣，或無果等？如夢殺人，定無現在為他報
殺；若覺時殺，定為現在他人殺報，未來亦感果，故定不同。 

如殺他人，淫他人等餘一切行，其果亦爾。此外人質，以問論主。下論主答。 

戊二釋難 

頌曰：心由睡眠壞，夢覺果不同。 
述曰：上句顯理，下顯不同。由在夢位，造善、噁心，睡眠所壞，故夢與覺，

感果不同。 

論曰：在夢位心，由睡眠壞，勢力羸劣；覺心不爾。 

述曰：釋上句頌。不定四中睡眠心所，能令有情身分沉重，心分惛昧。在寐

夢心，為此所壞，令心昧故，慮不分明，勢力羸劣。 

其覺時心，既無眠壞，緣境明瞭，勢力增強，不同夢位。 

其狂醉等為緣，壞心羸劣亦爾，如夢位心。此但答問。 

論曰：故所造行，當受異熟勝劣不同，非由外境。 

述曰：由夢壞心，覺時不同，故此二位所造善惡當受異熟，非夢果勝，夢果

乃劣，非由外境其果不同。 

外人伏問：既爾夢心為睡所壞，覺心不爾，何不夢位由眠所壞，其境實無，

覺境便有，復由此理，當果異耶？既爾，汝宗覺時見色等，既是實有，夢時見色

等，應例非無。見色雖復義齊，其境有無不等。或薩婆多，夢、覺境俱是有，造

行當果不同。何妨我義，無境覺、夢雖同，造行感果有別？ 

此中難釋，返覆無窮，恐厭煩文，略示綱要，諸有智者，准此應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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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1：（4表）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下】【25 至 27】【卷四】 
科判 正文 

丁
六
釋
外
難
無
境
殺
無
罪
，
返
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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宗
失
分
三 

戊一敘難 

述曰：自下二頌，大文第六，又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初敘外二
難，次一頌解，後一頌詰。 

論曰：若唯有識，無身、語等，羊等云何為他所殺？ 
述曰：此即初難。若唯有識，色等境無，由此便無身語業等，彼羊等云何為

他人所殺？心外法故。方今世人，此難多生；達此論文，應休劣意。 
論曰：若羊等死不由他害，屠者云何得殺生罪？ 
述曰：此第二難。心外羊等，若其死位，不由他人之所害者，世間殺羊、魚

等，屠者云何可得殺生之罪？若許罪是有，即殺心外之羊；心外羊無，屠者云何
得罪？返覆二責，無所逃刑。 

戊二解 

頌曰：由他識轉變，有殺害事業，如鬼等意力，令他失念等。 
述曰：上二句頌，先以理釋；下二句頌，舉喻以成。由能殺者為增上緣，起

殺害識轉變力故，令所殺者有殺害已，斷命事成，故能殺者得殺生罪。如由鬼等
意念等故，令他有情有失念等，至下當知。 

論曰：如由鬼等意念勢力，令他有情失念、得夢， 
述曰：先釋下半頌，能成喻也。如世間鬼，惱亂有情，內意念力，令他有情

失本正念、心發狂等；或鬼意變彼，令他得異夢。如鬼等者，瞿波解雲：等取天
神、龍神、健達縛、夜叉神、仙人等；及如胎中子，由母愛惱，子心變異，或生
或死；或子起欲樂，母隨子欲。得夢已下，釋頌末句失念等字。 

論曰：或著魅等，變異事成。 
述曰：由貓鬼等意念勢力，令他著魅，變異事成。既彼親能令他作此，但由

意念增上緣故，此事便成，殺羊等亦爾，雖無外身語，殺事亦成。上解失念；下
解得夢，有二事。 

論曰：具神通者意念勢力，令他夢中見種種事。 
述曰：頌言鬼等，等中等此。此則總舉，下別指事。 
論曰：如大迦多衍那，意願勢力，令娑婆剌拏王等夢見異事。 
述曰：即佛在世摩訶迦旃延，摩訶言大，迦多衍，此雲剪剃，如常所釋，此

即其姓；拏者男聲，即剪剃種，男聲中呼，表是男也，如言尼者，女聲中呼，表
其女也。娑婆剌拏者，舊言娑婆羅那，此雲流轉。即由剪剃神通意願，令王得夢。
說此緣者，如舊中阿含經說。 

娑婆羅那王，是眉稀羅國主，容貌端正，自謂無雙，求覓好人，欲自方比，
顯己殊勝。時有人曰：王舍城內，有大迦旃延，形容甚好，世中無比。王遣迎之。
迦旃延至，王出宮迎。王不及彼，人睹迦延，無有看王者。王問所以。眾曰：迦
延容貌勝王。王問大德今果宿因。迦延答曰：我昔出家，王作乞兒。我掃寺地，
王來乞食；我掃地竟，令王除糞，除糞既訖，方與王食。以此業因，生人天中，
得報端正。王聞此已，尉請出家，為迦延弟子。 

後共迦延往阿盤地國中，山中修道，別處坐禪。阿盤地王，名缽樹多，時將
諸宮人入山遊戲。宮人見王形貌端正，圍繞看之。缽樹多王見娑婆羅那王，疑有
欲意，問娑婆羅那曰：汝是阿羅漢耶？王答言非。次第一一問餘三果，王皆答言
非。又問汝離欲不？又答言非。缽樹多瞋曰：若爾，汝何故入我婇女中，看我婇
女？遂鞭身破，悶絶而死。至夜方醒，從本處起，至迦延所。迦延見已，心生悲
愍，共諸同學，同為療治。 

娑婆羅那王語迦延曰：我從師乞暫還本國，集軍破彼阿盤地國，殺缽樹多王，
事竟當還，從師修道。迦延從請，語王：欲去，且停一宿。 

迦延安臵好處家令眠，引生感夢。夢見集軍，徵阿盤地，自軍破敗，身為他
獲，堅縛手足，赤花插頭，嚴鼓欲殺。 

王於夢中，恐怖大叫，呼失聲雲：我今無歸，願師濟拔，作歸依處，得壽命
長。迦延以神力，手指出火，喚之令寤，問言：何故？ 

其猶未醒，尚言災事。迦延以火照而問之：此是何處？汝可自看！王心方寤。 
迦延語言：汝若徵彼，必當破敗，如夢所見。王言：願師為除毒意。 
迦延為說一切諸法，譬如國土，假名無實，離舍屋等，無別國土，離柱木等，

無別舍屋；乃至廣說，至於極微，亦非實事，無彼無此，無怨無親。 
王聞此法，得預流果，後漸獲得阿羅漢果。故知依自意，他夢事亦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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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2：（4表）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下】【25 至 27】【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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戊二解 

論曰：又如阿練若仙人意憤勢力，令吠摩質咀利王夢見異事。 
述曰：此第三喻。阿練若者，舊雲阿蘭若，此雲閒寂，曠野處也。離村空野，

名阿練若，此中仙人，名阿練若仙人。吠摩質咀利王者，即舊雲毗摩質多羅阿修羅
王也，天帝釋設支夫人之父也，此雲綺飾，或雲彩畫。由仙人意瞋，令阿修羅王夢
見異事。舊論言見恐怖事，此則不同。 

中阿含經雲：有七百仙人，住阿練若。時天帝釋嚴身入中，於下風坐，諸仙皆
來恭敬帝釋。毗摩質多羅阿修羅王見帝是事，亦忽變為天，著好嚴具，破其籬垣，
入仙人處，在上風坐。仙怪是事，皆不敬之。甚生憤恨，雲：汝等何故，但敬帝釋，
而輕蔑我？故苦諸仙。諸仙懺謝。其恨不已，不受仙悔。諸仙心念，令返衰惱。應
時毗摩質多羅王即大困苦，遂生悔心，慚謝仙等。仙等心念，舎其僣失，即還如本。
今此論說阿修羅得夢，經說覺時遭苦，然理大同。此前所說，皆增上緣，令他事起，
非親為緣，令有此事。 

論曰：如是由他識轉變故，令他違害命根事起。 
述曰：釋上半頌。如是者，結法也。增上緣中，由他能殺起殺害識轉變力故，

令所殺者，違害於己命根事起。如由鬼等意念勢力，他失念等。直以事喻，令義增
明，不繁比量。 

【26】論曰：應知死者，謂眾同分，由識變異，相續斷滅。 
述曰：雖知命斷，未知死相，故今重顯。眾同分者，成唯識等說，依有情身心

相似分位差別，而假建立。此眾同分，隨何生趣，若未舍時，阿賴耶識即此趣生，
相續一類，前之與後，趣等皆同。若遇他識增上違緣，舍眾同分，阿賴耶識即便變
異，異舊趣生；此趣生者，舊時相續，今便斷滅。餘識亦爾。舊續今斷，名之為死。
死者滅相，總有二時。一者將滅，說名為死，即是現在，如觸處中所立死觸，死支
亦爾；若正滅相名死，觸支應成過去。二者正滅，說名為死，如今所說，識相斷滅，
即是過去。故此說死，但是滅相，非死觸支。此下返詰。 

戊三詰 

複次，頌曰：彈宅迦等空，云何由仙忿？意罰為大罪，此復云何成？ 
述曰：上半頌，不許前說，詰林等空云何由仙忿；下半頌，彼若救義，詰非意

云何成大罪。舊論由此，遂分二段，前後別明。初句等者，等下二林，文意易詳，
至下當悉。 

論曰：若不許由他識轉變增上力故他有情死， 
述曰：將為詰彼，先敘彼計。前我所說，由能殺者他識轉變增上緣力，令所殺

者他有情死。汝不許者，以他宗說，由他親能殺他身故，他有情死。故彼不許此前
所說。今牒彼計。自下正詰。 

論曰：云何世尊為成意罰是大罪故，返問長者鄔波離言： 
述曰：三業諸罪，現為人天之所呵責，未來當受諸惡苦報。可治罰故，可毀責

故，名之為罰。三業校量，意罰最大，佛為成此，返問長者鄔波離也。鄔波離者，
此雲近執，親近於王，執王事也，如世說言朝庭執事。如阿羅漢持律上首，親近太
子執事之人，名鄔波離矣。 

中阿含經說，有尼犍子，名闍提弗多羅，其有弟子名為長熱，往至佛所。佛問
長熱：師教汝法，三業之中，何罰業重？答雲：身重，次口，後意。長熱反問：瞿
曇，今說何業最重？佛言：意重，身語乃輕。長熱還去。 

闍提問雲：汝至彼所，瞿曇何言？長熱具說。闍提讚歎：汝真我子！ 
從我口生，善受我教，所說無異；汝可更往，破瞿曇義，提取將來，作我弟子。 
長熱不從。有大富長者，名鄔波離，伏事尼幹闍提，便往破佛立義。 
長熱報雲：此事不可！彼瞿曇者，容貌辯才，過人無量，兼有幻術，能轉人心，

無量眾生，為其弟子，寧可降伏？闍提不信，令長者往。 
長者往已，欲破佛義，遂立義雲：我立三罰，身為最量，次口、後心，瞿曇云

何說心罰重？世尊於時在眉絺羅國，國城五日方行一邊。佛問長者：若人行殺，幾
日殺此國人得盡？長者答曰：大能七日，或十日，或一月。復問：仙人起瞋心殺，
幾日得盡？答曰：一時國人皆盡。又問：一百日、二百日、三百日行於佈施，有人
一時入八禪定，何者為勝？有人多時持戒，有人一時入無漏觀，何者為勝？ 

長者答言：入禪、無漏，功德大勝！佛言：長者云何乃說身口罰重、心罰最輕？ 
長者理屈，乞為弟子，乃至得果，自立誓言：我所住處，常擬供養三寶；一切

尼幹，悉不得入我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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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3：（4表）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下】【25 至 27】【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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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者得道，後還本家。闍提怪遲，遣人往覓，長者家人，不許入舍。闍提不測，
自往覓之。長者莊嚴高座自坐，別安小座，以待闍提。闍提見之，法用如此，訶責
長者。長者答雲：今人非昔人，我今已勝汝，是佛弟子，何得不然！ 

闍提乃雲：我令汝取瞿曇作我弟子，彼既不得，今復失汝，我今為汝說一譬喻。
遂作喻雲：譬如有人，須鬱婆羅根，取欲食之，令人入池，處處求覓，求覓不得，
自拔男根。不得鬱婆羅根，又自失根。汝亦如是，求覓瞿曇不得，反更失汝，汝如
男根。長者答言：我為汝喻。譬如有人，性甚愚痴，取一黠婦，婚姻以後，遂便有

娠，婦言兒生，應須戲具，語婿預覓。時婿覓得一獼猴子，將還與婦。婦語其婿，
汝須浣染舂，方堪為戲具。婿將僱人，欲浣染舂。他謂其曰：乃可浣洗，云何染舂？
此若是衣，可作三事；獼猴不然，其云何作？他為洗之；洗之既訖，臵熱汁中，染
其獼猴，皮肉時已爛壞；後取舂之，形相都失，亦復不堪為兒戲具。汝法亦爾，既
非淨物，唯可浣洗；不可受持，如不可染；不可修行，如不可舂。云何令我受持修
學？闍提於是慚恥而去。此指於彼，故言返問。然婆沙第二十七，亦有此文。 

論曰：汝頗曾聞，何因緣故，彈宅迦林、末蹬伽林、羯陵伽林皆空閒寂？ 
述曰：此佛問詞。彈宅迦者，真諦雲檀陀柯，此雲治罰，治罰罪人處也，今罰

罪人，尚臵其內。中阿含雲：是王名也。有摩燈伽婦人，是婆羅門女，極有容貌，
婿為仙人，名摩燈伽，于山中坐。婦為其夫，營辦食送。檀陀柯王，入山遊戲，逢
見此婦，問是何人。有人答言：是仙人婦。王雲：仙人離欲，何用婦為？遂令提取，
將還宮內。仙至食時，望婦不來，心生恚恨，借問餘人。餘人為說，是王將去。仙
往王所，殷勤求覓。王不肯還，雲：汝是仙人，何須蓄婦？仙言：我食索此婦人。
王便不還。仙人意憤，語其婦曰：汝一心念我，勿暫舍我，今夜欲令此國土破壞。
仙人夜念，時雨大石，王及國人，一切皆死，俄頃成山。此婦一心念彼仙人，唯身

不死，還就山中。本是彈宅迦王國，今成山林，從本為名，名彼林也。人物皆盡，
故名空寂。舊人解雲：諸仙修定處名空寂。 

末蹬伽者，舊雲迦陵伽，此雲憍逸，仙人之名，舊雲王名。有梵本雲缽蹬伽，
此翻雲蛾，即赴火者。昔有仙人，形甚丑陋，世間斯極，修得五通，山中坐禪。有
一淫女，甚愛於王，王亦愛之。後觸忤王，王遂驅出。淫女入山，見仙丑陋，謂是
不祥之人，恐有不祥之事。淫女切念：我今被出，是不吉祥，若還此不祥，我應吉
祥。乃取糞穢、洗不淨汁，令婢送山，澆灌仙人。仙人忍受，不生瞋恨。有婆羅門，
為仙洗浣。淫女自後，王還寵之。有一國師，亦有衰惱，淫女語曰：以不吉祥，還

於仙者，必還吉祥。國師依言，以糞汁洗。仙亦忍受，弟子婆羅門還為洗浣。其後
國師，還得吉事。事既皆驗，人普知之。王后欲徵，國師進諫：以不吉祥與仙人者，
必獲吉祥。王復遂語，山中起屋，恆取糞汁，洗灌仙人，徵遂得勝。自後若有不稱
心事，輒以糞汁洗之。仙人不復能忍，心生恚恨，乃雨石下，王人皆死，唯事仙者，
得免斯苦，須臾之間，國成山林。此林從本，名末蹬伽。 

羯陵迦者，此雲和雅，如彼鳥名，陵字去聲呼也，舊雲摩登伽，仙人之名。昔
有一人，語此仙曰：汝若有子，當為國師。摩登伽是旃陀羅種，既聞此語，求女於
王。王甚訶責：汝非好種，何故求我為婚？仙既數求不得，女意欲適仙處，令母白
王：彼雖惡種，猶是仙人，深為可重，我情慾適。王決不許。女盜往彼，為仙人妻，
遂生一子。王既失女，處處尉求，求知仙處，遣旃荼羅，縛仙及女，相著擲著恆河
水中。仙語恆河神曰：汝莫令我沒，若我沒者，須臾之間，令水涸竭。河神於是割
繩，放令仙還去。仙瞋作念，須臾雨石，王人皆死，國變山林。從本為名，名摩登
伽也。 

此三舊國，今變成林，佛問波離：汝知何緣，此林空寂？ 
論曰：長者白佛言：喬答摩，我聞由仙意憤恚故。 
述曰：喬答摩者，先雲瞿曇，此雲甘蔗種，或日炙種，或牛糞種等，如舊所釋。

佛是此種，號喬答摩。長者答佛：我雖不見，曾聞仙人由如上事，意憤恚故，國變
成林，所以空寂。由此所說仙人意瞋，殺此三國諸有情類，國變成林，故知由他諸
識轉變增上力故，他有情死，非以身語親能殺之。準經但總問仙人意殺，今論乃別
言仙殺三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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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8-4：（4表）丁六釋外難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分三【下】【25 至 27】【卷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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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曰：若執神鬼敬重仙人，知嫌為殺彼有情類，不但由仙意憤恚者， 
述曰：彼宗意說，唯意不能成殺業道，令有情死。仙人起欲，鬼神敬重，見仙

意瞋，遂為仙殺彼有情類，不唯由仙意瞋力故，有情死也。牒彼計救，故言若者。 
論曰：云何引彼，成立意罰為大罪性，過於身語？ 
述曰：釋下半頌，詰意罰為大。若鬼神為殺，云何世尊引彼林事，返問長者，

成立意罰為大罪性，過於身語？由於此殺在身語故，非意罪大。如俱舍說：三罰業
中，自比校者，意罰為大；五無間中，破僧為大；於五偏見，邪見最大。故知意殺
無量眾生，過破僧罪，破僧罪是虛誑語故。若爾，論說破僧，能感無間一劫惡異熟
果，此中意殺，感果如何？大乘中說，感無量劫受無間果，過於破僧。從初為名，
皆名生報。說色業道，立五無間，於中重者，謂是破僧。破僧不能重過意罰，故說
意罰，為大罪性。 

【27】俱舍又說：或依大果，說破僧重；害多有情，說意罰大；斷諸善根，說
邪見重。依彼宗說，即其罪大，後感果時，雖但一劫，倍於破僧受無間等；皆生報
故，不可多生感無間果，不同大乘。 

論曰：由此應知，但由仙忿，彼有情死，理善成立。 
述曰：此結前也。謂此佛說意罰大故，汝應當知，但由仙忿，三國眾生皆被殺

死，今變成林，理善成立意罰為重，非由鬼神敬重仙人，知嫌為殺。又解：亦即返
顯自識轉變增上緣力，他有情死，唯識義成；非是要由緣識外境，親能殺彼，彼方
說死。 

 
表 19-1：（4表）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下】【27 至 29】【卷四】 

科判 正文 

丁七釋外難不照
他心智，識不成失 

述曰：自下大文第七，一頌解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於中有八：
一、問，二、詰，三、難，四、釋，五、徵，六、解，七、逐，八、答。此
即初也。 

論曰：若唯有識，諸他心智，知他心不？ 
述曰：謂外問言：若唯有識，不緣心外所有境者，若凡若聖諸他心智緣

他心不？下論主返詰。 
論曰：設爾，何過？ 
述曰：設緣不緣，二俱何過？下外人難。 
述曰：論主既說緣與不緣，有何過者，今為二難：先難不緣，後難許緣。 
論曰：若不能知，何謂他心智？ 
述曰：此即初也。若說一切諸他心智不能親知他心等者，云何說之為他

心智？便立量言：汝之他心智應非他心智，不能親緣他心等故，如自色等智。 
論曰：若能知者，唯識應不成。 
述曰：此即第二，難彼許緣。若凡及聖諸他心智，親能緣知他心等者，

所說唯識理應不成，許此智緣心外境故。復立量言：汝他心智，應非唯識，
許此智緣心外境故，如我此智。喻中不言如我此智，便闕同喻。 

然他心智亦能了知他心所法，唯名他心者，從主勝說故。然此不能了知
他心能緣心等，亦不了知彼所緣境。若許知者，便有自心知自心過：自心有
緣彼，彼有緣自心，故若許知，便有此失。若別時緣，即無此過，自心前後
許相緣故。既爾，大乘許一剎那自心返緣彼能緣，彼能緣等，何不許緣？ 

此亦不爾，但許一念自心自緣，謂自證心緣見分等。 
猶尚不許一念見分返緣自證，豈許見分一念自緣？唯見分能緣他心故。

若爾，他心緣自身自證，亦應得說，一念他心智得緣彼境。此亦不爾，前已
說故。謂前已說一念見分不許能緣自證分。證自證分，類此亦爾。 

故他心智，但知他身心心所法，不緣彼境及彼能緣自證分，不名他心智
故。此說因位，非佛等心。 

述曰：下論主釋。 
論曰：雖知他心，然不如實。 
述曰：由知他心，名他心智；不如實故，可說唯識。論主且約菩薩已下

他心智答。所以者何？此等他心智雖緣他心，不能如實稱知彼心，以他心為
質，大分是同，不親緣著，與彼少異，名不如實。至下當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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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2：（4表）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下】【27 至 29】【卷四】 

丁七釋外難不
照他心智，識不
成失 

頌曰：他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實？如知自心智，不知如佛境。 
述曰：此頌文意，有徵，有解，有逐，有答。所以者何？他心智云何知境不

如實？此外人徵。如知自心智，此論主解。伏意亦有自心智云何知境不如實，
外人復逐。第四句頌，不知二字，論主復答。不知者，無知也，由無知故，不
能自知。總言不知如佛境者，顯成二智不如實知。然依梵本，頌不知字，應言
無知不知，無知答逐，不知總顯二不如實。今此文略，合言不知，義亦含二，
至下當知。 

述曰：下外人徵，釋上半頌。 
論曰：諸他心智，云何於境不如實知？ 
述曰：汝前所說，若凡若聖諸他心智，既緣他心，云何於境不如實知？然此

等文，勘舊論文，非有難解，極有少略，不能繁述，學者當知。 
述曰：下論主解，釋第三句頌。 
論曰：如自心智。 
述曰：以他心為質，而心變緣，名他心智，非能親取他心等故名他心智；如

緣自心諸所有智，亦不親取，但變而緣，與本質異，名不如實。此自心智說見
分者，前後許自變相緣故。非自證分等名為自心智。彼如實知，無異解故。 

論曰：此自心智，云何於境不如實知？ 
述曰：下外人逐。既言他心智如知自心智者，此知自心智，云何於自心所取

之境，不如實知？ 
述曰：下論主答，釋頌末句不知二字。 
論曰：由無知故。 
述曰：此一頌翻釋，由菩薩等無始已來法執所蔽，有此無知覆其心境，令知

自心亦不如實；故他心智，由法執力，如知自心，亦不如實。 
述曰：下顯總成他自心智，不如實知。一無知言，通答上問，及釋下因。 
論曰：二智於境，各由無知所覆蔽故，不知如佛淨智所行不可言境。 
述曰：若菩薩等，能知他心及知自心二種諸智，名為二智。或現行法執俱無

明所覆，或法執種子俱無明所蔽，故言無知所覆蔽也。覆謂覆障，蔽謂隱蔽，
覆障所知離言法性，隱蔽自心不稱實故。如來淨智斷法執故，所行真俗依他、
圓成二種諸境，體性離言，超思議道，名有為等皆假強名，故佛他心智緣他心
時，既稱彼境，如實離言，名如實知。諸菩薩等他心智等，不知彼境性離言等，
不稱彼緣，雖緣他心及緣自心，名不如實。故此說言，諸菩薩等，二智於境，
無知所覆，不能了知如佛所行有為無為性離言境，故說彼智，名不如實。 

論曰：此二於境不如實知，由似外境虛妄顯現故； 
述曰：此重釋前不如實義。除佛智外，餘他心智及自心智，由有法執，似外

境相虛妄現故。虛者不實，妄者顛倒。是故於境，不如實知此第一義，故不如
實。 

論曰：所取能取分別未斷故。 
述曰：此第二釋不如實義。由自身中法執，能取所取分別、種子猶未斷故，

此二於境，不如實知。此則總說；若別說者，此他心智，通有、無漏。若有漏
者，略有二說。 

安慧等雲：諸有漏心，唯有自體，無相、見分。如此卷初唯識中說，所說見、
相，皆是所執。謂此識體，轉似他心相貌生起，他本質心實不緣著，亦自心內
不變相分似於他心。由善等心有法執故，自證分上似他相生，此似彼相遍計所
執，體性非有。其自體分，依他起攝，即說此為他心智也。 

然護法等，此唯識釋亦無異解。如成唯識，護法等雲：謂諸有漏心依他性中，
亦有三分。遂作難言：外色實無，可非內識境；他心實有，寧非自所緣？ 

誰說他心非自識境？ 
但不說彼是親所緣。謂識生時無實作用，非如手等親執外物，日等舒光親照

外境，但如鏡等似外境現，名了他心，非親能了；親所了者，謂自所變。 
故契經言：無有少法能取少法。但識生時，似彼相現，名取彼物。 
即自心等以他實心為增上緣，所取本質，自心別變作相分心，似他本物。 
說此見分為了他心，名他心智。 
此前二說，皆有漏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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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3：（4表）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下】【27 至 29】【卷四】 

丁七釋外難不
照他心智，識
不成失 

【28】若是無漏他心智者，如成唯識論中，略有三說。諸後得智，有二分耶？ 
有義俱無，離二取故，同有漏心初師所說。然佛地論，雖無漏心，有相無相，

略有三說，約後得智，即無此義。此師，菩薩及二乘等諸無漏心，皆有法執。佛
地論中，亦有此義：似二取現，說有見相，見相即是遍計所執，體是無法，說能
所取是所執故，無處正說依他起故。唯二等者，但自證分似於二現，說之為二，
依他性中，實無有二，說為他心智，如有漏心說。 

問：然佛此智，有相、見否？答：有見無相，不同二乘等諸無漏心。佛之見

分，親了他心，名他心智。釋此理妨，如次下師。故此論說，除佛以外，知自他
心智，虛妄顯現二取分別猶未斷等，與佛有異，佛無執故，不知如佛淨智行境。 

有義後得智見有相無，說此智品有分別故，聖智皆能親照境故，不執著故說
離二取。此第二說。佛地論中，更有證文，不能繁引。釋此文者，若有漏心，便
變相分，二取未除，不知如佛淨智所行性離言境，都無相分，名不如實；若除佛
外諸無漏智，雖能親取，然自身中有法執種猶未斷故，出觀已後，諸法可言，或
猶起執，名不如實。佛則不爾。故除佛外，無漏此智，不知如佛淨智所行不可言
境，與佛有異。 

若爾，此智既不變相，親取外境，何名唯識？答：唯識者，據有漏心所起妄
執，境非實有。由此理故，唯識但遮所執外法識能親取，非執外法，何妨親取！
故唯識理，此師亦成。或唯識言，據妄心說；無漏心等，即非唯識。經中但說三
界唯心，不說無漏亦唯心故。此違比量、解深密等。如前引教，通無漏故。今此
二義，前解為勝。 

有義後得智二分俱有，說此思惟似真如相，不見真實真如性故，乃至廣說。
又若此智不變似境，離自體法，應非所緣；緣色等智，應緣聲等；又緣無等，應

無所緣緣，彼體非實，無緣用故。佛地論中，亦作是說，後得智品，有分別故，
所緣境界，或離體故。 

如有漏心，似境相現，分明緣照，如是境相，同無漏心。無漏種起，雖有相
似有漏法者，然非有漏；如有漏心，似無漏相，非無漏故。成唯識中又作是說：
現在彼聚心心所法，非此聚識親所緣緣，他聚攝故，如非所緣。然真如等，與能
緣心，不異不一，非他所攝，不可為例。餘所引證，如有漏中。 

由斯教理，若佛非佛，諸後得智無漏心者，定有相分，亦有見分。然除佛外，
餘無漏他心智，法執未斷，有漏此智，虛妄現故，不知如佛淨智所行不可言境，
與佛無漏他心智異。 

佛他心智，雖變為境，親似他心，名為如實；以無執故，知性離言。餘他心
智，亦變為境，未斷執故，疎似他心，名不如實；以有執故，不知諸法體性離言。
故說有異。 

此中通說除佛以外諸他心智，說不如實，非佛此智親能照了他心等故，名為
如實。成唯識說：誰說他心非自識境，但不說彼是親所緣。故佛亦變。若說佛心
親能了者，便與上說理教相違。故佛之心，亦名唯識。 

【29】於此義中，略為褒貶。初說無漏心亦無相、見，亦有法執。此不須說，
如成唯識破無二分，佛地論中廣破，相分亦有，緣無之心，非所緣緣故。然後二
師，或說無漏親取所緣，或說佛心亦變影像。 

若許親取，云何應取無法？無法無體，非所緣緣。觀所緣說，要具二支，是
所緣義。此師意說，此心不具所緣緣，餘具所緣心，必具二支故。若許無法得為
緣者，破經部師量有不定，自許無法得成緣故。若破他為量，非述自宗，故無不
定者，又唯識理，亦復相違：親取心外法，何得名唯識？破他心等取心外法，比
量相違，及不定過。此師意說，如下當知。 

其第三師，若佛之心亦變影像，不親取者，應不知無，心內相分是有法故；
又應不說遍計所執是凡夫境。由此故知，二說皆是，二說並非。此則雙貶。 

若別褒者，護法等說，除無分別，必有影像，其理稍勝。所以者何？既說諸
心，同鏡照物，必有影生，理無乖返；若無影像，違親所緣。如佛地論、成唯識、
瑜伽論說，心心所法，從四緣生，說緣於無，無漏之心無此緣者，便違聖教，及
違比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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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9-4：（4表）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下】【27 至 29】【卷四】 

丁七釋外難不照他心智，識
不成失 

遍計所執，說凡夫境。意說凡夫若心起執，必變為依他內影像
相分，此性離言，及離假智。識有執故，執此以為色聲法等，不稱
所變離言影像。說能執心，名為遍計；遍計所取，名為所執。此是
無法，不能與識作所緣緣；所變影像，體是有法，與能遍計作所緣
緣，亦不違理。但是凡夫起能執心，當情顯現，名凡夫境。非說為
境故，即是所緣緣。但作所緣，不能作緣，當情現故，無體性故。 

如見於繩，眼識無執，是現量攝，得法自相，但見青等離言之
境。意識於此，亦自變為離言影像，不知此影像非繩非非繩、非蛇
非非蛇。遂執為蛇，不稱影像，說此執心，名能遍計，體是有法。
所變影像，體亦有法，名所遍計；遍計所取，當情所現，情有理無，
說為所執遍計性成。此唯凡夫所行之境，名非聖境，非許無法作所
緣緣。若說不稱本質，名所執無，應五識等中，亦有法執，有緣順
境亦生瞋故。 

因論生論。圓成實性，聖能親證；凡夫心緣，但可心變，不能
親取。聖人若知遍計無時，亦心變作無之影像，有似於無，非即親
緣遍計所執。依他起性，凡聖之心，俱能親變，亦親緣之。約親所
緣，遍計所執，唯凡夫境；圓成實性，唯聖人境。若疎所緣，遍計
所執，亦通聖境；圓成實性，亦通凡境。不爾，凡夫加行智等，或
遍計心，聞說圓成，應不緣執；聖應不知所執非有。各據義別，亦
不相違，依他親疎，緣皆通二。 

又前有難，若無漏心不能親取境，應不知無者。此亦不然，佛
知諸法，皆性離言，非無非有，疎所緣中，以所執境為其本質，增
上力故，心變為無，體實是有，相似無法，知此離言法，非如凡夫
假智及言二法所取；對凡夫說，此離言法上，凡境為無，名為知無，
非是親以無為相分。 

佛地論雲：心所變無，依他起攝；真如理無，圓成實攝。 
遍計所執，體既非有，若非前二攝，智何所知？ 
由如是等所說理趣，護法為勝。 
此中但說除佛無漏智，猶自身中有法執種，凡夫之身或有現行，

並言不如佛，非佛此智親取他心。說緣過去諸無法等，皆準此知。 
此前七段：一、四事難議境無，卻徵境實執；二、釋現量證境

有，返破憶持執；三、釋以夢例覺時，應知境無失；四、釋二識成
決定，外境非無失；五、釋難夢覺心不異，無造行果差失；六、釋
無境殺無罪，返詰他宗失；七、釋不照他心智，識不成失。 

總是第二：釋外所徵，廣破外執。 
從斯論首，已有二文：初立論宗，唯識無境，及此所說釋外徵

等，總是第一：正辨本宗，破執釋難。 
 
表 20-1：（2表）乙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分二【下】【29】【卷四】 

科判 正文 

乙二
結己
所造，
嘆深
推佛
分二 

丙一略總舉，嘆深推
佛 

述曰：自下第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有二：初略總舉，嘆
深推佛；後廣別顯，結造推深。就初之中，先嘆深、後推佛。此即
初也。 

論曰：唯識理趣，無邊決擇，品類差別，難度甚深。 
述曰：理者道理，趣者趣況，所趣處也。無邊者，無際也。決

擇者，以覺慧決了簡擇也。決簡染疑，擇簡邪見。 
邪見決而不擇，疑擇而不決。今顯智慧所徵量法，異邪見疑所

行境界，故言決擇。品類者，同此等流也。差別者，體有異也。 
寛廣故難度，無底故甚深。此中意說，唯識理趣，若決擇品類，

有無邊差別，弘廣難度，無底甚深，嘆有無邊深廣理趣。 
論曰：非佛誰能具廣決擇？ 
述曰：此推於佛。如是所說唯識理趣，無邊深廣，非佛以外，

誰能於此具廣決擇？顯己決擇非具廣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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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0-2：（2表）乙二結己所造，嘆深推佛分二【下】【29】【卷四】 

乙
二
結
己
所
造
，
嘆
深
推
佛
分
二 

丙二
廣別
顯，
結造
推深 

述曰：下廣別顯，結推深。 
頌曰：我已隨自能，略成唯識義，此中一切種，難思佛所行。 
述曰：頌中初半，顯己隨能，略已成立唯識義理；後半別顯唯識之理，除此所明以

外諸義，一切種別，難可思議，唯佛所知，非己能說，故應止也。 
論曰：唯識理趣，品類無邊，我隨自能，已略成立。 
述曰：釋上半頌。然其唯識所有理趣、品類差別，無量無邊，嘆甚深廣，今我隨自

所見之能，已略成立少分之義，結所明也。 
論曰：餘一切種，非所思議。 
述曰：釋下半頌。其唯識理，我所明外，餘一切種甚深之義，非是我意之所思維，

亦非我語所言議也。一切種者，差別理也。所以者何？ 
論曰：超諸尉思所行境故。 
述曰：此釋非己所能思議。尉思者，有分別有漏心等，或四尉伺。其唯識理，要得

無漏真智覺時，方能少證；若在佛位，證乃圓明。然我世親，處在地前，住尉思位，
不能如實證唯識理，故非是我之所思議，其唯識理，超尉思境。以上總釋頌難思字。 

（云何名為四種尉思？一者名尉思，二者事尉思，三者自性假立尉思，四者差別假
立尉思。名尉思者，謂諸菩薩，於名唯見名，是名名尉思。事尉思者，謂諸菩薩，於
事唯見事，是名事尉思。自性假立尉思者，謂諸菩薩，於自性假立唯見自性假立，是
名自性假立尉思。差別假立尉思者，謂諸菩薩，於差別假立唯見差別假立，是名差別
假立尉思。此諸菩薩，於彼名事，或離相觀，或合相觀。依止名事合相觀故，通達二
種自性假立、差別假立。（《瑜伽師地論》卷三六）） 

（複次於諸法中正勤觀察四道理已，云何而起尉思？謂起四種尉思，一名尉思，二
事尉思，三自體假立尉思，四差別假立尉思。名尉思者，謂推求諸法名身句身文身自
相，皆不成實。由名身等是假有故，觀彼自相，皆不成實。（《雜集論》卷一一）） 

（事尉思者，謂推求諸法蘊處界相，皆不成實。由諸蘊等，如名身等所宣說事，皆
不成實，是故觀彼相不成實。推求者，是觀察義。（《雜集論》卷一一）） 

（自體假立尉思者，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自體，唯是假立言說因性。能
詮所詮相應者，謂此二種，互為領解因性，所以者何？善名言者，但聞能詮，由憶念
門，便於所詮，得生領解；或但得所詮，由億念門，便於能詮，得生領解。於如是種
類共立相應中，眼等自相，唯是假立，但於肉團等名言因中，起此名言故。若如是觀
察，是名自體假立尉思。（《雜集論》卷一一）） 

（差別假立尉思者，謂於諸法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差別，唯是假立名言因性。所
以者何？以於能詮所詮相應中，推求若常無常、有上無上、有色無色、有見無見等差

別相，唯是假立名言因性，如是觀察，是名差別假立尉思。（《雜集論》卷一一）） 
論曰：如是理趣，唯佛所行， 
述曰：以下釋頌佛所行也。如是所說超尉思理，唯佛所行，圓滿現證，非餘所知。

有何所以，非餘所能，獨佛圓證？ 
論曰：諸佛世尊於一切境及一切種智無礙故。 
述曰：一切境者，諸法共相，即一切智境；一切種者，諸法自相，一切種智境。智

者，即是緣此如理如量二智。若依梵本，應言一切智。此中言略，二境所緣，一智能

緣。由佛世尊於此二境所有二智斷結種故，皆無障礙，故於唯識一切種理，皆能了知。
二障盡故，無有漏故，長時修故，智圓滿故，所以非佛不能圓滿行盡理趣，故我今時，
且說少分。 

成唯識說：謂諸菩薩，於識性相，資糧位中，能深信解；在加行位，能漸伏斷所取
能取，引發真見；在通達位，如實通達；修習位中，如所見理數數修習，伏斷餘障；
至究竟位，出障圓明，能盡未來，化有情類，復令悟入唯識相性。辨中邊論護月釋雲：
無著菩薩先在地前加行位中增上忍時，聞慈氏尊說此中邊所有頌已，得入初地，為世
親說；世親菩薩先住地前順解脫分迴向終心，聞無著說此彌勒頌，令其造釋，得入加
行初暖位中。應是聖者相傳此說，所以護月遂有此言，非無逗留而為此義。真諦說是
十回向內第二回向中。世親既住地前位中，如成唯識，未證唯識真實道理，仰推於佛，
理不為疑；雖可推上八地菩薩，未圓出障，故但推佛。 

已隨執筆，敢受指麾，略述斯疏。其間文義，有所虧拙，是己寡學，拙智窮思，幸
諸學者，詳而靡尤。  


